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 

                       

         111年度家親聲

字第140號

聲請人即

反請求被告即 

反請求相對人   Ａ０５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世煌律師

相對人即   

反請求原告即

反請求聲請人  Ａ０３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李依玲律師

程序監理人     劉美蓉心理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親權、給付扶養費及反請求夫妻剩餘財產

分配、酌定親權、扶養費等事件（本請求部分：111年度家親聲

字第139號；反請求部分：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111年度家

親聲字第140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3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民國000年0月00日生）權

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Ａ０５任之。

二、Ａ０３得依如附件所示之時間、方式暨應遵守事項，與未成

年子女Ａ０２會面交往。

三、Ａ０３應自主文第一項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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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18歲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十日前給付Ａ０２之扶養費新

臺幣12,000元，並由Ａ０５代為管理支用。前開給付，如有

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6期（含遲誤期）喪失期限利益。

四、Ａ０３其餘聲請駁回（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0號）。

五、本請求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

號）及反請求（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0號）程序費用新臺幣

由1,000元，均由Ａ０３負擔。

六、Ａ０５應給付Ａ０３新臺幣185萬6,881元，及其中新臺幣60

萬元自民國110年9月28日起，另其中新臺幣125萬6,881元自

民國113年5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七、Ａ０３其餘之訴駁回（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八、本判決第六項於Ａ０３以新臺幣62萬元為Ａ０５供擔保後，

得為假執行；但如Ａ０５以新臺幣185萬6,881元為Ａ０３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九、Ａ０３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

號）。

十、訴訟費用新臺幣27,235元，由Ａ０５負擔新臺幣19,146元，

餘由Ａ０３負擔（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部分）。

　　事　實

甲、程序方面：

壹、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又法院就家事事件法

第41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

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法院就前項合併審理

之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者，除別有規定

外，應以判決為之，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項、第42條第

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即反請求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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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反請求相對人Ａ０５（下稱Ａ０５）起訴請求離婚及酌定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事

件；相對人即反請求原告兼反請求聲請人Ａ０３（下稱Ａ０

３）於民國110年9月11日具狀反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及酌

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

事件（111年度司家調字第79號）；嗣經兩造於110年9月27

日經本院110年度司家調字第235號成立調解離婚（111年度

家親聲字第139號卷㈠131-132頁）。兩造間除上開離婚部分

經調解成立，其餘繫屬本院之案件，因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

連，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並就本訴及反請求合併

審理及裁判。

貳、又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此有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2、3款定有明文。經查：Ａ０３於110年9月11日提起反請

求時，就兩造剩餘財產分配差額請求原告即反請求被告給付

新臺幣（下同）60萬元，嗣於113年5月13日擴張聲明請求給

付金額為2,640,338元（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核為擴

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Ａ０５主張及答辯略以：

子女監護部分：

㈠有關兩造婚姻部分之陳述：兩造均為國小教師，二人於91年3

月17日結婚，婚後並育長子Ａ０１（00年0月00日生）、未成

年次子Ａ０２（000年0月00日出生）。Ａ０５婚後全心投入家

庭，克盡人妻之責，共同負擔家庭生活開銷，Ａ０３於105年2

月20日經確診罹患癲癇症後，Ａ０５更係全心全意照料Ａ０３

之生活起居，並肩負Ａ０３醫療費用之責。Ａ０３罹病無法勝

任其教師工作時，更積極與學校協調尋求其他老師代課。Ａ０

５本以為如此全心之付出應可使家庭圓滿，詎Ａ０３對Ａ０５

之付出，竟視若無睹，常藉故生活上之瑣事大發脾氣，莫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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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向情緒轉嫁於未成年子女身上，無端對未成年子女發怒，屢

屢藉故指責未成年子女對其均非真心相待，亦曾突至廚房拿刀

要脅Ａ０５要自盡或當未成年子女面衝至陽台揚言要自殺等等

失控脫序行為。Ａ０５為了家庭圓滿和諧一再隱忍、退讓，然

Ａ０３種種失控行為迄至107年後更為加劇，Ａ０５為維護未

成年子女身心之健全發展，屢次與Ａ０３理性溝通，然均未獲

置理，Ａ０３反不斷對外渲稱自罹病Ａ０５即無情拋棄他。嗣

某日Ａ０５載送Ａ０３返家，返家前先至縣府送取文書，Ａ０

３於等待Ａ０５返回期間竟無端自行下車離開、蓄意鬧失蹤，

讓Ａ０５及Ａ０５家人遍尋不著、心急如焚，後才自行返家。

此後Ａ０３卻反向張老師基金會、衛生福利部1925安心專線、

癲癇協會等單位謊稱Ａ０５監禁他，爾後即以更大量訊息騷擾

Ａ０５。嗣於109年3月21日Ａ０３突返家質問未成年子女：

「我在不在家有沒有關係？」，並稱如未成年子女稱沒關係，

其便要離家自己居住，造成未成年子女手足無措，於極度慌張

下轉向Ａ０５求助，經Ａ０５協同Ａ０５家人與Ａ０３詳談、

安撫其情緒後，本以為已獲緩解，然次日又因Ａ０３欲取走家

用存摺與Ａ０５發生肢體衝突，造成Ａ０５身體多處擦挫傷後

而離家，3月25日Ａ０３復又返家取走個人衣物，搬離雙方共

同住所。於Ａ０３離家三個月後，其更向兒童福利聯盟謊稱Ａ

０５阻撓其探視子女，於兒童福利聯盟社工協助下，雙方安排

二次會談，雙方第一次會談中即達成離婚共識，並約定於第二

次再就子女監護為協商，然Ａ０３於第一次會談後返家旋即反

悔，甚於第二次協商期日前，即持續不斷傳訊息騷擾Ａ０５，

甚佯稱要去找警察、里長、親戚介入，且期間更多次與未成年

子女學校老師交涉並傳遞子虛烏有之不實訊息，導致老師訊息

有誤而以之詢問未成年子女，最終造成未成年子女懼怕而不敢

去上學。

㈡按監護，除生活扶養外，尚包括子女之教育身心之健全發展及

倫理道德等習性而言。法院應就兩造之職業、經濟狀況、監護

能力、及其子女之多寡等一切情況，通盤考量（最高法院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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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字第2577號判例參照）。

㈢本件Ａ０５家庭功能健全，家庭成員另有父、母同住，全家均

對未成年子女Ａ０２疼愛有加，家庭成員亦可協助Ａ０５照顧

子女，Ａ０５具有充足支援系統。又本件未成年子女自幼均與

Ａ０５同住，平時更皆由Ａ０５親自照顧，Ａ０５更時常關心

其等在學校生活狀況及休閒生活，子女對Ａ０５之依賴性高；

Ａ０５現擔任學校教師，工作穩定，經濟無虞，有固定之收入

負擔子女之生活教養費用，亦有足夠能力、意願照顧未成年子

女，可預期未成年子女在Ａ０５之照顧下定能健康、快樂成

長。

㈣反觀Ａ０３曾多次將自己負向之情緒發洩於未成年子女身上，

毫無理由的對未成年子女發怒，並曾於未成年子女面前觀看限

制級影片，經常性無端吵鬧，使未成年子女均無法入眠，甚曾

於未成年子女面前突然衝至陽台揚言要自殺，Ａ０３種種脫序

失控行為使未成年子女對於與Ａ０３接觸感到抗拒、害怕，實

難期待Ａ０３將來可灌輸未成年子女正確之觀念、善盡教養保

護子女之義務，在如此環境下成長亦恐對子女有不利之影

㈤綜上，Ａ０５之親職能力顯優於Ａ０３，且Ａ０５具強烈親權

意願，並與未成年子女有緊密依附關係，從而，以未成年子女

之最佳利益並依據手足不分離原則，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

或負擔應均由Ａ０５單獨任之，應最屬有利，爰懇請鈞院賜准

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Ａ０５單獨任之。

扶養費部分

㈠按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 護

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第1115條第3項規定「負扶養義務 者有

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第11

16條之2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

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第1119條規定「扶養之程度，應按受

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

之」。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内。未成年子

女對父母之扶養請求權，乃基於身分關係所由生，縱使父母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婚，其間身分關係並不失其存在，是其扶養請求權仍未喪失，

父母離婚後，無論是否任親權人，仍應分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

扶養義務。次按家事事件法第100條規定：「法院命給付家庭

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

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

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

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

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法院命給付定

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

，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

分之一」。

未成年子女Ａ０２目前均居住在彰化縣境内，依行政院主計處

調查、公布之彰化縣108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17,342元

（原證六），又子女隨著年齡增加，所需之物品越來越多，且

現今物價高漲，社會、學業競爭更是越形強烈，未成年人每夭

所須花費之餐費、交通費、衣著費、學費及其他基本支出等不

在少數，Ａ０５規劃子女才藝、補習等事項更所費不貲，且未

成年子女每年又均有保險費支出，而原告照顧子女之勞累更非

不能評價為扶養費之支出，故Ａ０５請求Ａ０３應按月負擔未

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並給予未成年子女1萬2000元之扶養費應

屬適當，又為免Ａ０３日後拒絕或拖延給付扶養費，致不利未

成年子女之利益，爰請求鈞院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之規定，

併諭知Ａ０３如一期逾期不履行時，當期以後之五期，亦喪失

期限利益而視同到期。

有關剩餘財產分配部分答辯略以：

㈠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

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

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夫

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

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條之

4亦有明文。且兩造於鈞院111年11月23日言詞辯論時均同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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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4月26日為基準日。

㈡依玉山銀行信託處114年5月7日覆鈞院函說明二稱：Ａ０３於

本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申購之「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

美元F(Mdis)股」於110年4月26日價值如下：(①投資20萬元,

現值173,038元；②投資160萬元,現值1,393,876元。共現值17

3,038元+1,393,876元=1,566,914元)。

㈢故Ａ０３之婚後財產應加計1,566,914元，故Ａ０３積極財產

應為(反訴請求原告112年9月27日補充理由㈢狀所示2,145,615

元+1,566,914元)3,712,529元，扣除玉山銀行信用貸款1,345,

578元,共剩餘財產應為2,366,951元。

㈣Ａ０５之婚後積極財產為5,350,712元(6,080,712元-730,000

元)5,350,712元。說明如下：

①Ａ０３稱Ａ０５自110年2月9日到110年3月6日止不到一個月期

間，從台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000000000000帳戶陸續提領730,

000元，有惡意處分附表三編號2之財產，主張將系爭編號2部

分列入Ａ０５剩餘財產分配云云，然如113年4月15日Ａ０５民

事辯論意旨狀所述，Ａ０３自109年3月離家後即未再幫忙支付

兩名未成年子女的註冊費、補習費、保險費等固定支出，兩名

未成年子女每月補習費12萬元左右，109年、110年家裏保險費

209,783元，家庭日常開銷、汽車維修、加油等龐大開銷，絕

非Ａ０５每月收入10萬元左右所能負擔，平常不足部分，每月

都會向父母周轉。迄至110年2月3日為避免基金投資擴大損失

及應付家庭日常開銷，始贖回「聯博美國收益AA美元」基金，

並將贖回款項領出，部分償還向父母周轉之借貸，部分用於Ａ

０５與兩名子女日常生活開銷，絕非Ａ０３所稱Ａ０５為減少

其剩餘財產分配所為惡意處分，渠主張將該筆730,000元列為

反請求被告之積極財產，難謂有理。

②故Ａ０５之積極財產應為5,350,712元(Ａ０５112年9月27日補

充理由狀所主張之6,080,712元-730,000元=5,350,712元)。

㈤綜合以上，Ａ０３剩餘財產2,366,951元，Ａ０５剩餘財產5,3

50,712元，兩者差額為2,983,761元，平均分配為1,49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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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然因Ａ０３自105年起對於婚姻生活之協力極低，爰懇請

鈞院依法調整剩餘財產分配額：

①按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均分配剩餘財產

顯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其立法意旨，在使

夫妻雙方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累積之資產，於婚姻關係消滅而

雙方無法協議財產之分配時，由雙方平均取得，以達男女平

權、男女平等之原則。惟夫妻一方對於婚姻共同生活並無貢獻

或協力，欠缺參與分配剩餘財產之正當基礎時，不能使之坐享

其成，獲得非分之利益。此際如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法院得

調整其分配額或不予分配，以期公允。是法院為前項裁判時，

猶應斟酌夫妻婚姻生活情形，雙方於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

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協力、財產取得及經濟能力

等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再者，如前所述，Ａ０３自105年罹患癲癇後，性格丕變、情

續失控，上課屢生脫序行為（如毆打學生、向學生下跪...

等），以致Ａ０５最終僅得於學校允許下，私下聘請代課老師

幫Ａ０３代課，以緩解師生間衝突，保住Ａ０３教職，因此，

斯時起Ａ０３所領薪資多數用以支付代課老師鐘點費，顯少用

於家用，Ａ０３不時出現在金爐桶便溺、持刀要脅自殺、爬上

圍欄揚言跳樓等脫序舉止，不僅未使家庭生活品質有所提升，

反致使家人陷入身心俱疲之境，故Ａ０３自105年起對於婚姻

生活之協力極低，爰懇請鈞院依法調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

且Ａ０３曾對Ａ０５為暴力行為，有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可稽，

併請鈞院將此部分列入「調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及「未成

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之考量，另反請求被告婚

後積極財產5,350,712元中保單準備金共為2,056,764元，幾乎

佔一半。且編號8保險之被保險人為Ａ０３；編號6、7保險之

被保險人為Ａ０２；編號10、13保險之被保險人Ａ０１，此部

分責任準備金共916,909元，因為要保人是Ａ０５，故列為Ａ

０５之積極財產，然Ａ０５非但無法實際取得該部分之財產，

而為維繫該部分契約效力，仍須持續繳交保費，似乎又是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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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故請鈞院依民法第1030-1條第2項調整夫妻剩餘財產分

配額時併為審酌。

③Ａ０３援引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家財訴字第36號民事判

決認「Ａ０５應舉證Ａ０３有何不務正業、浪費成習等情

事」，然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已於110年1月20日修正，修正

後規定「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

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

是Ａ０５應無需舉證Ａ０３該當「不務正業、浪費成習」之要

件，Ａ０３上開主張，於法未合。

聲明：㈠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由Ａ０５單獨任之。㈡相對人應自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確定由Ａ０５單獨任之翌日曰起，至未成年

子女Ａ０２成年之前一日止，負擔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扶養費每

月新臺幣壹萬貳仟元，並按月於每月十日前交付Ａ０５代為管

理使用，如不足一月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之比例計

算；Ａ０３如遲誤一期履行，當期以後之五期視為亦已到期。

㈢Ａ０３之反請求駁回。㈣如受不利之判決，Ａ０５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貳、Ａ０３主張及答辯略以：

關於事實的陳述：

㈠兩造於91年3月17日結婚，婚後育有長子Ａ０１、未成年次子

Ａ０２，兩造及兩名子女與Ａ０５父母同住於彰化縣彰化市家

中。婚後兩造十分恩愛，Ａ０３與兩名子女之關係親密，家庭

生活和諧快樂。直至105年2月20日，Ａ０３罹患癲癇症首次發

作，兩造之家庭生活逐漸產生變化，Ａ０５開始限制Ａ０３外

出，即便僅係在家附近散步亦遭禁止，Ａ０５並以Ａ０３騎車

或駕車過程中倘發病會缺及路人無法負責為由，禁止Ａ０３騎

機車或開車，並要求Ａ０３出門均須由Ａ０５或家人接送，因

此每次Ａ０３欲回通霄家探視母親，均需央求Ａ０５或家人往

返火車站接送。然而，醫學上癲癇病患只要規律服藥即幾乎不

會再發作，亦不會對工作及生活產生影響，然即使後來Ａ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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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病情已受到穩定之控制而甚少發作，Ａ０５仍持讀限制Ａ０

３之行動自由，Ａ０３為避免Ａ０５憂心，僅得順從Ａ０５之

要求。

㈡又兩造婚後Ａ０３之薪資均交由Ａ０５管理，107年4月間起，

Ａ０５僅每月給Ａ０３1,000元作爲生活費，扣除午餐費800

元，Ａ０３每月之零用金僅剩200元，若有其他生活開銷，Ａ

０３均須向Ａ０５要錢，但經常遭Ａ０５無故刁難，此有兩造

間之LINE對話紀錄可稽（見被證二），Ａ０３多次因有用錢之

需求，僅得向Ａ０３母親借錢，可知Ａ０３在經濟上亦長期受

到Ａ０５之控制。

㈢Ａ０３罹患癲癇症後，Ａ０５對待Ａ０３之態度有明顯之轉

變，兩造相處過程中，Ａ０５經常有意無意流露出對Ａ０３之

嫌棄及厭惡。Ａ０５甚至以Ａ０３生病為由，禁止Ａ０３協助

兩名子女之課業、禁止Ａ０３幫兩名子女裝水、洗碗或晾衣服

等，對Ａ０３為諸多極不合理之要求，不讓Ａ０３協助兩名子

女課業或照顧兩名子女生活起居，而過去兩造均會陪同兩名子

女上桌球課，Ａ０５亦表明之後均不需Ａ０３陪同，無理剝奪

Ａ０３與兩名子女相處及互動之機會。在家中，Ａ０５對Ａ０

３視若無睹，Ａ０３與Ａ０５談話，Ａ０５亦充耳不聞，而Ａ

０３欲與兩名子女談話及互動時，Ａ０５會刻意支開兩名子

女，兩名子女察覺到Ａ０５之臉色及態度，亦逐漸不敢與Ａ０

３談話及互動。又兩造與子女在車上，Ａ０３看見Ａ０５與子

女開心聊天，試圖搭話時，Ａ０５與子女均充耳不聞，完全無

視Ａ０３之存在。而Ａ０３多次試著以傳送LINE訊息之方式與

Ａ０５溝通或聯絡感情，均遭Ａ０５已讀不回（見被證二)，

Ａ０３雖努力嘗試修復與Ａ０５間的關係，傳送訊息向Ａ０５

表達關心及愛意、在節日時贈送Ａ０５花禮，但全是徒勞無功

（見被證二之109年2月14日情人節、109年3月17日結婚週年紀

念日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之LINE訊息）。

㈣Ａ０３雖長期與Ａ０５及兩名子女居住在同一屋簷下，卻感覺

自己遭隔絕在外，在家中如同不存在一般，面臨遭孤立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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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Ａ０３無法從同住家人身上獲得情感上之支持，感到孤獨

至極，但在Ａ０５種種不合理之限制之下，Ａ０３亦無法出門

從事戶外活動以調劑身心，經常感到情緒低落、抑鬱寡歡，故

曾尋求張老師、心理諮商師等心理專業之協助，以期排解負面

情緒，然Ａ０５發現後竟認為Ａ０３係在「告狀」而訓斥Ａ０

３。

㈤Ａ０３在孤立無援之情況下，冒因一時氣憤向Ａ０５稱：「你

們不喜歡我，就讓我搬出去。」等語。詎料，109年3月21日家

庭會議中，Ａ０５及Ａ０５父母竟明白表示要Ａ０３搬出去

住，讓Ａ０５自覺在家中已無地自容。翌日109年3月22日，因

Ａ０３長期未能與跟兩名子女談話，故向Ａ０５請求與兩名子

女談話，希望能向兩名子女說：「不論住在哪裡、爸爸會永遠

愛你們」，然Ａ０５與Ａ０５家人卻稱兩名子女與Ａ０３說話

會產生情緒困擾，事後還要輔導云云，以此拒絕Ａ０３之請

求。

㈥又因兩造結婚後，Ａ０３之存款（包括郵局薪轉帳戶、優存帳

戶及其他銀行帳戶之存摺、印章、提款卡）均交由Ａ０５保

管，Ａ０３擔憂其日後生活費全無著落，109年3月22日Ａ０３

先將存摺取回放進背包裡，109年3月23日欲取回存摺印章時遭

Ａ０５發現，Ａ０３立刻拿起背包欲走出住處報後竟遭Ａ０５

拉扯衣物阻擋去路，過程中Ａ０５扯破Ａ０３之上衣、扯斷Ａ

０３之項鍊，Ａ０３狼狽地穿著破掉的上衣及拖鞋出門（被證

四），前往台中Ａ０３胞弟家寄放存摺及印章，當日在Ａ０３

胞弟建議下，暫時先住下冷靜幾天。因Ａ０３郵局薪轉帳戶之

提款卡仍由Ａ０５持有，翌日109年3月24日，Ａ０３之郵局薪

轉帳戶竟遭Ａ０５提領至僅剩10元（被證五）。數日後109年4

月3日，Ａ０５在通霄家人之LINE群組中，要求Ａ０３應每月

給付兩名子女之扶養費148,000元，並提出日後兩名子女之生

活用品、學雜費、保險費等費用均應由Ａ０３全數負擔等極不

合理之要求，惟Ａ０５僅向Ａ０３索取金錢，卻未關心Ａ０３

之生活狀況及安全，而Ａ０３詢問兩名子女之情況，Ａ０５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一頁



避而不答（見被證六、被證二）。兩造遂自該時起即分居至

今，而Ａ０３自該時起未能再與兩名子女見面（亦無法透過電

話或訊息聯繫）。Ａ０３仍於109年4月起，每月匯款20,000元

予Ａ０５給付兩名子女之扶養費。

㈦而Ａ０３109年3月23日離家後，就其癲癇症均有固定回診追蹤

治療，病症已受到良好之控制，最後一次發病日為108年11月1

8日，至今已逾一年半未發病，經醫師診斷病情穩定且無礙工

作（被證七）。又Ａ０３離家後始從事路跑、單車、登山等戶

外活動，除可強健體魄亦可讓過去壓抑之情緒有釋放之管道，

經過不斷的訓練及調適身心，今Ａ０３之身心均健康良好。

㈧然而，Ａ０３離家後即無法與兩名子女見面來往，極為思念兩

名子女，多次以LINE訊息、手機簡訊與Ａ０５溝通請求與兩名

子女見面，亦常向Ａ０５詢問兩名子女之近況（包括詢問長子

Ａ０１之學測及指考成績、畢業典禮日期等）或請Ａ０５將訊

息轉發給兩名子女（包括祝兩名子女生日快樂、為兩名子女考

試加油打氣），卻遭Ａ０５置之不理（見被證二之109年7月2

日、109年7月11日、110年2月24日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之LINE

訊息及被證九之Ａ０３送予Ａ０５之手機簡訊），甚至長子Ａ

０１大學學測之榜單，Ａ０３亦僅得上網查詢。Ａ０３雖多次

向Ａ０５請求協商兩名子女之事務，Ａ０５始終已讀不回。Ａ

０３在極為思念兩名子女卻束手無策之情況下，僅得求助於兒

童福利聯盟，然因兩造對於離婚及會面交往等事宜未能達成共

識而協商未果。其後，因Ａ０３一直無法見到兩名子女，故而

向鈞院提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會面交往之聲請（因長子Ａ０

１已年滿16歲，就會面交往有自主權），Ａ０３在調解程序中

同意先每月一次兩小時之午餐時間進行會面交往，再逐漸循序

漸進。嗣後，Ａ０３以LINE或手機簡訊與Ａ０５溝通會面交往

之事宜，Ａ０５依舊不回覆訊息，因Ａ０３極為渴望與Ａ０２

見面，故仍積極安排會面交往，並郵寄信件提醒Ａ０５，此有

110年5月2日、110年5月6日、110年8月2日、110年8月17日、1

10年5月21日、110年 8月24日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之LINE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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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被證二）及110年5月3日、110年5月8日、110年5月10日、

110年8月24日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之手機簡訊（見被證九）及

110年5月6日Ａ０３郵寄予Ａ０５之信件（被證十二）可參。

Ａ０３費盡心思只為能與Ａ０２見上一面，暌違一年多終究於

110年5月15日與Ａ０２見面。其後，Ａ０３上網訂製鑰匙圈禮

物，打算日後會面交往時贈送給Ａ０２，期待能藉此拉近彼此

的距離。嗣110年6、7月之會面交往因疫情嚴峻而取消，此段

期間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溝通會面交往之訊息，一如過往地全

數未獲回應。今Ａ０３始終無法取得聯繫長子Ａ０１之管道，

Ａ０３亦衷心期盼有朝一日能與Ａ０１重聚，重拾父子間之親

情，彌補這幾年錯過之時光。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部分：

㈠Ａ０３罹患癲癇症之前，與兩名子女之關係親密，近幾年雖受

到Ａ０５無理阻撓，但從未放棄與兩名子女之親情維繫，積極

透過各種資源與管道與Ａ０５協商溝通，且今Ａ０３身心狀況

良好，有正當且穩定之工作，顯見Ａ０３之親職能力良好且有

極高之照顧意願，由Ａ０３擔任親權人，應符合兩名子女之利

益。Ａ０３於105年罹患癲癇症後，即穩定且規律地接受治

療，目前病症已受到良好之控制，至今已超過一年半未發病，

醫師亦表示Ａ０３能正常工作及生活。Ａ０３自109年間開

始，常從事路跑、單車、登山等戶外運動，以鍛鍊身體並維持

身心健康，可認Ａ０３有能力提供兩名子女良好之照顧，而Ａ

０３目前於小學任職教師（於審理中已辦理退休），有足夠之

時間陪伴兩名子女。再觀Ａ０３與兩名子女過去之合照，可知

過去Ａ０３與兩名子女關係緊密良好，這幾年來Ａ０３雖無法

順利與兩名子女來往，Ａ０３一直積極與Ａ０５協商、尋求兒

福聯盟協助、向法院聲請會面交往，想盡辦法透過各種管道希

望與兩名子女重聚，最終於110年5月15日與Ａ０２見面，又Ａ

０３雖至今無法取得聯繫長子Ａ０１之管道，然Ａ０３亦衷心

期盼有朝一日能與Ａ０１重聚，重拾父子間之親情。由上開可

知，Ａ０３並未因總總阻礙而放棄與兩名子女來往，始終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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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與兩名子女維繫關係，可認Ａ０３確實是用心且愛孩子的

好爸爸。綜上可知，Ａ０３之親職能力良好且有極高之照顧意

願，擔任兩名子女之親權人，應符合兩名子女之利益！

㈡Ａ０３於105年間罹患癲癇症後，Ａ０５逐漸不讓Ａ０３協助

兩名子女課業或照顧兩名子女生活起居，無理剝奪Ａ０３與兩

名子女相處及互動之機會，自Ａ０３109年3月23日離家後，更

長期阻礙Ａ０３與兩名子女會面交往。Ａ０５長期以來之作為

均非善意，使兩名子女陷於忠誠議題，更導致Ａ０３與兩名子

女之關係日漸疏遠，此對兩名子女之身心發展均有負面之影

響，Ａ０５所為明顯違反「善意父母原則」，應認由Ａ０５任

兩名子女之親權人，與兩名子女之利益不合：

①按「未成年子女處在雙親之紛爭中，在面對『與未同住方接

觸』之議題時，往往會有『想接近卻又不敢靠近』之『忠誡矛

盾』情形出現，即於未成年子女年紀尚幼，無法有自我保護能

力時，當意識到同住方對非同住之父母有負面情緒，因憂慮與

非同住父母過多的互動及接觸，會引來同住方的不悅情緒，而

導致自我受照顧及生存需求無法滿足之結果，故子女在行為的

選擇及言語的表述上，就會有趨近保守的情況出現，而在子女

面前詆毁另一方父母，係一種非常容易引發子女焦慮矛盾的衝

突形式，易使得子女不曉得該如何自處和面對另一方父母，同

時也可能因子女對父母有楷模認同關係而損害了自我認同與自

尊（Clapp，2000;引自魏嘉眉，2012)。…按會面交往權係基

於親子關係所衍生出來之權利，會面交往權之法律性質不僅為

父母之權利，更為子女之權利，即使是高衝突的父母間，使子

女與父母維持正常接觸交往，對子女健全成長發展具有正面影

響，未積極促成子女與非同住方會面交往，應解為不利於子女

之成長（鄧學仁，2017)。是以，同住父母對於子女與非同住

方會面交往負有積極責任，同住方應能對經常性會面交往予以

支持，促進子女與非同住方良好親子關係之維持，若同住方無

法使子女感受到其對於會面交往之支持態度，則子女可能面臨

忠誠兩難議題，甚出現不願與非同住父母會面之情形。故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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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應具備一定之親職能力，能於會面交往前協助子女預作準

備，並能於會面過程安撫子女之情緒，促進會面交往之順利進

行，倘未能積極促成子女與非同住方會面交往，除有親職能力

不足之疑慮外，應解為不利子女健全成長。」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106年度婚字第203號民事裁定參照。

②次按，「『善意父母原則』為我國近年實務評估監護權歸屬之

重心，因性格上傾向於積極鼓勵未成年子女與他方進行接觸之

一方，能穩定讓未成年子女與他方維繫關係，也較有能力與他

方合作，解決未成年子女相關議題。蓋『維持穩定之會面交

往』為善意父母原則精神之體現，相較於扶養費之給付，其影

響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展及人格形塑甚鉅，若無法律上之正當

理由，不能任意禁止及限縮。...蓋本案較不適用『繼續性原

則』，觀相對人之行為，實仍深陷離婚前『夫』與『妻』相處

之不愉快經驗，致離婚後肖色轉換不完全，未能站在『父』與

『母』之角度，以『子女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因素...另相

對人將其主觀情緒加諸於未成年子女對本件家事紛爭之認知，

不僅無法消彌未成年子女因兩造爭訟所生之不安及困惑，更致

其產生忠誠衝突，難以於離異雙親間建立合適、自在之共處方

式，長久下來，恐對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展產生重大危害。綜

上所述，故建議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改定由聲

請人單獨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臺灣桃園地

方法院103年度家親聲字第428號民事裁定參照。

③再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第10條及第18條揭

示了父母共同參與兒童成長的責任、孩子有權與未同住的父母

保持聯繫與互動的重要性。又父母即使離婚或分居，但若能保

持相互支持與合作的關係，對孩子的成長都有很大的助益。另

經心理學研究指出現為成人，在未成年期間經歷父母離婚的事

件中，約有75%的子女，渴望當時能有更多時間與未同住的父

或母接觸與相處，部分的孩子甚至有強烈感覺遭受『遺棄』之

痛苦；兩造若能捐棄成見，暫時放下心結，共同為促成長男、

長女的會面交往而努力，這無疑就是長男、長女最想要的幸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五頁



福，雖然其等可能無法理解，也還不太會表達，盼兩造共勉

之。」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9年度家暫字第25號民事裁定參

照。

④查105年2月間Ａ０３罹患癲癇症後，因Ａ０５對待Ａ０３之態

度明顯改變，甚至阻止兩名子女與Ａ０３互動及相處，不讓Ａ

０３協助兩名子女課業或照顧兩名子女生活起居，兩名子女察

覺到Ａ０５對Ａ０３態度之轉變，基於忠誠兩難逐漸不與Ａ０

３互動及交談。而Ａ０５身為國小教師，理應受過良好之教

育，其前開所為顯然有失理性，除有汙名化癲癇患者之嫌，且

其基於己身對於Ａ０３疾病之偏見，更嚴重影響兩名子女與Ａ

０３間之關係。而Ａ０３於109年3月23日離家後，亦透過傳送

LINE訊息或請求長輩協調等方式，積極與Ａ０５協商與兩名子

女會面交往事宜，然均遭Ａ０５置之不理。且Ａ０３傳LINE訊

息向Ａ０５詢問兩名子女之近況（包括詢問長子Ａ０１學測及

指考成績、畢業典禮日期等）或請Ａ０５將訊息轉發給兩名子

女（包括祝兩名子女生日快樂、為兩名子女考試加油打氣），

Ａ０５均置之不理，甚至長子Ａ０１大學學測之榜單，Ａ０３

亦僅得上網查詢。Ａ０５前開不友善之作為，導致身為父親之

Ａ０３在兩名子女之成長過程中被迫「缺席」，使兩名子女於

此段時間無法享有Ａ０３之父愛，此對於兩名子女及Ａ０３來

說無疑係很大的缺憾，且對於兩名子女之身心發展產生重大危

害，已嚴重違反善意父母原則甚明！

⑤本件中，Ａ０５未能積極促進兩名子女與Ａ０３之會面交往，

確有親職能力不足之疑慮！縱（假設語）認現階段Ａ０５與未

成年子女在情感上較為緊密，按於親權評估上，親子間情感狀

況及照顧現況固應考量，惟「善意父母原則亦為審酌重點。又

兩名未成年子女均為男生，成長過程中有同性別之父親陪伴，

渡過青春期等成長階段，甚為重要。況過去Ａ０３與兩名子女

關係親密，倘日後兩名子女能與Ａ０３有來往相處之機會，定

能再次建立良好關係，而Ａ０５長期對於Ａ０３之惡意，恐非

一朝一夕能夠改變，實難期待訴訟結束後，Ａ０５能積極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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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子女與Ａ０３往來和互動，為使兩名子女能在兩造離婚

後，仍能與父母維持正常接觸交往，同時享有父愛及母愛，以

利於兩名子女之身心發展，應認兩名子女之親權應由Ａ０３任

之，較符合兩名子女之最佳利益！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部分：

㈠按，行政院主計處每年發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未成年

子女Ａ０１、Ａ０２前日常居住重心地域之彰化縣市民，108

年度每人每月平均支出為新台幣21,855元【計算式：163,549

元+628,479元)+3.02人÷12月=21,85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被

證十四】，其經常性支出包括消費性支出及非消費性支出，項

目涵括食衣住行育樂及保險等生活範圍，且係不分成年人與未

成年人一般日常生活之支出，應是目前較能正確反應國民生活

水準之數據。

㈡兩造均為國小教師（Ａ０３與本案審理中已聲請退休），月薪

各約7萬元，參考前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兩造之經濟狀

況及兩名未成年子女之需求，應認成年子女每月所需之扶養費

定24,000元為適當，由兩造平均分擔之，故向Ａ０５請求按月

給付關於Ａ０２之扶養費各12,000元，自屬有理。

請求剩餘財產分配之部分：

㈠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

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

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

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

財產不在此限：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

金。」民法第1005條、第1030之1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

「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

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

之4條亦有明文。

㈡查兩造結婚後，Ａ０３將其薪資及存款均交由Ａ０５管理，而

自107年4月起，Ａ０５每月僅給Ａ０３每月1,000元花用（扣

除午餐費800元，每月僅剩200元）。109年3月23日離家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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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０３雖取回郵局薪轉帳戶之存摺及印章後，因提款卡仍由Ａ

０５持有，翌日109年3月24日，Ａ０３之薪轉帳戶竟遭Ａ０５

提領至僅剩10元（見被證五），又兩造婚後共同購買之基金，

每月有兩萬多元之配息，亦全數存放於Ａ０５名下之帳戶。今

Ａ０５訴請離婚，Ａ０３自得依法向Ａ０５請求剩餘財產分

配。

㈢Ａ０３依卷內所查得之兩造財產資料，整理兩造婚後財產，Ａ

０３婚後積極財產詳如附表一所示、Ａ０３婚後消極財產詳如

附表二所示，Ａ０５婚後積極財產詳如附表三所示，Ａ０５未

舉證證明於110年4月26日基準日有婚後消極財產。

㈣依卷內目前所查得之財產資料，計算出兩造於110年4月26日基

準日時應計入分配之剩餘財產，Ａ０３為2,366,951 元(計算

式:3,712,529元-1,345,578元=2,366,951元)，Ａ０５為6,08

0,712元，差額為3,713,761元(計算式：6,080,712 元-2,366,

951元=3,713,761元),故Ａ０３依民法第1030之1條第1項之規

定，得向反請求被告請求分配之金額1,856,881元(計算式：3,

713,761元÷2=1,856,88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見111年度家

財訴字第10號卷540-546頁】。　

㈤Ａ０５之婚後積極財產附表三編號2之財產,乃反Ａ０５於起訴

離婚前夕，自110年2月9日至110年3月6 之不到一個月期間，

於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陸

續提領共計730,000元。Ａ０５雖辯稱上開提領之金額係用以

支付家庭生活開銷，及返還反Ａ０３109年3月離家後Ａ０５向

父母周轉之費用云云。然而，Ａ０５自身有工作收入，且Ａ０

５提領款項之期間Ａ０３仍有給付扶養費(見反原證三)，足見

Ａ０５於訴請離婚前夕之不到一個月期間，頻繁提領高額款項

總計730,000 元之情形，明顯不合常情。Ａ０５就訴請離婚前

夕提領該等款項之用途未能舉證，參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

字第2561號民事裁定之見解，應認Ａ０５係為減少Ａ０３對於

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

後財產，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自應將該等款項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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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入Ａ０５之婚後財產存款金額中，視為Ａ０５現存之婚後財

產。　

㈥就Ａ０５主張Ａ０３對其有家庭暴力行為，Ａ０３已多次嚴正

否認。Ａ０３未曾對Ａ０５或兩名子女為任何家庭暴力行為，

Ａ０５所提出之反被證十之診斷證明書，實無從證明Ａ０５有

遭Ａ０３為家庭暴力行為。反是Ａ０３罹患癲癇疾病後，在家

中遭Ａ０５孤立並為經濟控制，且Ａ０３於109年3月23日欲取

回存摺印章時，竟遭Ａ０５拉扯衣物阻擋去路，過程中Ａ０３

之上衣遭扯破、項鍊遭扯斷(見被證四、詳見 110年9月11日家

事答辯暨反訴狀所述)，可知實情為Ａ０５對Ａ０３施以家庭

暴力甚明。Ａ０５以曾遭Ａ０３為家暴行為等不實主張，請求

依民法第1030條之1調整分配額，自屬於法無據。又Ａ０５以

其婚後積極財產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其中部分保單之被保險人

為Ａ０３、兩名子女，以此請求依民法第1030條之1調整分配

額。惟前開保單之要保人既為Ａ０５，基準日時之保單價值準

備金依法本應列入Ａ０５之婚後財產計算(最高法院101年度台

上字第227號民事判決、103年度台上字第1343號民事判決可供

參照)，Ａ０５以此主張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1調整夫妻剩餘財

產分配額，亦顯屬無據。

㈦綜上所述，懇請鈞院鑒核，賜裁判如擴張後反請求聲明。

聲明：㈠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不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

擔，由Ａ０３單獨任之。㈡Ａ０５應自本件判決確定之日起，

至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成年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Ａ０３

關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之扶養費各12,000元整。如有一期遲誤

履行，當期以後之1、2、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㈢Ａ０５

應給付Ａ０３新臺幣2,640,338元，暨其中600,000元自兩造離

婚翌日即民國110年9月28日起，其中新2,040,338元自113年5

月1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前項給付Ａ０３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㈤、訴訟費用

由反請求被告負擔。

參、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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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給付扶養費、酌

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等部分（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

號、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0號）：

關於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 　　

㈠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

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

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

求或依職權酌定之。前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

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法院得依請求

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

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

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4

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依民法第1055條裁判時，應

依子女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

尤應注意下列事項：(1)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

形。(2)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3)父母之年齡、職

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4)父母保護、

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5)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

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6)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

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7)各族群之傳統習

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

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

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

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

之，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文。另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

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

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有明

文。

㈡經查，兩造均為老師，兩造於91年3月17日結婚，婚後育有長

子Ａ０１、未成年次子Ａ０２，Ａ０３於105年2月20日確診罹

患癲癇症後，兩造關係生變，相處不睦、屢生衝突，嗣兩造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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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間分居，Ａ０５於110年4月26日提起離婚訴訟，並請

求酌定Ａ０２親權行使之方式及給付扶養費，嗣於110年4月26

日，兩造在本院就離婚部分達成調解離婚，惟就未成年子女權

利義務行使及負擔、扶養費部分無法達成協議，現仍由兩造共

同任之等情，有戶籍謄本、本院110年度司家調字第235號調解

筆錄在卷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屬實。故兩造於離婚

後對於未成年子Ａ０２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既未協

議，是Ａ０５聲請、Ａ０３反聲請酌定Ａ０２權利義務行使負

擔之內容及方法，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㈢本院依職權函囑財團法人迎曦教育基金會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

進行訪視並提出報告，據覆略以：....「1. 親子互動關係及

訪談當下觀察：訪視過程中觀察案母與案主二（Ａ０２，下

同）互動親密，案主二皆會主動挽住案母手腕並與案母自然對

話，而案主一（Ａ０１，下同）屆成年較無與案母有肢體互

動，但案主一皆會條理分明告知案母自身意見及主動談話，而

社工員與案母進行談話時兩名案主便待於房間内閱讀書籍，社

工員亦未聽見喧嘩聲響，並兩名案主與案母言談間皆平穩並逐

一討論，案主一亦會協助案主二，表達想法意願，觀察案主們

與案母親子互勤關係正向且緊密。2.學校活動參與情形：案母

表述兩名案主自幼至今之學校溝通及聯繫窗口皆為自己，且案

母會於兩名案主下課後以”親子會談時間”解兩名案主在校適

應及人際交往狀況，案母述案主一較沉穩並皆分享學習興趣、

而案主二活潑外向故多會表述與同學玩樂情形，並兩名案主舉

辦運動會、班親會先前皆由案父母共同參與，但自案父發病後

便皆由案母獨自參加，但案母仍會鼓勵並予案主們正向回饋，

希冀兩名案主皆多有嘗試及享受成長過程。3.過去及現有照顧

狀況：案母述兩名案主自幼便由自己及案外祖父母協助照顧至

今，案父雖會陪伴玩樂但對於案主們詳細生活規劃皆不知悉亦

無法予以滿足，因此案主們有任何生活需求皆第一時間向案母

甚案外祖父母表達，但皆少與索父討論，而案母自述對於兩名

案主意見想法相當重視，會確認案主們皆同意後才進行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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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兩名案主皆能依照案母規劃之行程養成穩定生活步調。4.就

學規劃：案母說明案主一現就讀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一年級，

案主一個性相當獨立並皆能自我規劃生活目標及就學安排，因

此案母皆會從旁提供不同選項但令案主一自行思考並有所決

策，案母相當放心案主一規劃及實踐能力；而案主二現就讀民

生國小六年級，現皆由案外祖父接送上下課及補習，而案母述

雖兩名案主年齡有一段差距但手足感情相當緊密，案主二甚主

動將案主一當成生活目標，案主二告知案母日後欲就讀案主一

先前就讀之衛道中學並一路跟隨案主一腳步學習，並待案主二

國中後案母會令其至案家不行100公尺之彰化縣政府站搭乘校

車就學，並案母認為兩名案主皆有正向思考能力且案主一會帶

著案主二共同成長，故案母對兩名案主升學規晝感到相當放

心。5.就醫安排：案母述案主一身體健康少有就醫需求，但如

有感冒狀況皆會於台北自行就醫，案阿姨亦會協助照顧，而案

主一已完成三劑新冠疫苗施打，接種劑種分別為AZ、AZ、莫德

納；而案主二如有感冒情形，案母皆會攜其至陳錫鎰診所就

醫，如較嚴重則會選擇彰化基督教醫院，案母述案主二身體健

康少有就醫需求，而新冠疫苗部分案主二依學校安排接種第一

劑BNT疫苗，並案母表述兩名案主皆相當注重防疫工作，下課

返索家便會主動消毒及洗手，故案主們皆未曾確診。6.會面意

願：案母說明先前與案父曾於法院協調庭擬定會面時間及頻

率，而因案主一當時已屆16歲故未於約定範圍，並案主一表述

自身不欲與案父會面意願，但案母仍積極鼓勵兩名案主與案父

保持正向互動關係，惟案父多次於會面中要脅或威嚇案主二需

選擇與案父共同生活，甚不斷向案主二打聽案主一生活狀況並

要求案主二返案家需說謊不可向案母透露雙方對話，此令案主

二感恐懼並每次會面前後皆哭著向案母表達不欲進行會面之意

願，案母雖感心疼不捨但仍不斷鼓勵及安撫案主二情緒，案母

認為案父此作為已嚴重影響及案主二身心發展，案母希冀案父

可建立正確親職認知觀念並停止對案主二施壓行為。7.管教方

式：案母描述兩名案主自律性皆高，案母只要具體條列生活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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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案主們便皆能服從及遵循，如案主一雖至台北讀書但假日返

案家時仍記得當日洗碗分配工作並主動完成，因此案母皆以討

論及引導說明進行對話，兩名案主便可聽懂亦會表達自身意

願，雙方協調下建立良妤生活規範。」、「1. 親子互動關係

及訪談當下觀察：因案主們皆與案母同住，訪視過程中無法見

得兩名案主與案父互動狀況，僅得就案父自述與案主們先前皆

能自然對話並分享生活趣事，但自案父搬離案家居住後兩名案

主便皆拒絕再與案父聯繫及見面，甚連案父與案主二會面時案

主二亦不願與案父對話，皆以”我有權利保持緘默、我不用回

應”等語拒絕與案父溝通，案父感到相當心痛並認為此非就讀

國小六年級之案主二能說出的話，故案父猜測應為案母及案外

祖父母敎導案主二出現此言行，導致兩名案主與案父日漸疏

離。2.學校活動參與情形：案父描述先前案母皆要求案父不得

詢問兩名案主任何生活安排，故皆由案母邀請或告知案父共同

參與案主們學校活動時案父才得以知悉，且案母教導兩名案主

抗拒與案父互動，導致案父欲了解亦無管道得知兩名案主在校

狀況及辦理之活動，更遑論陪伴參與。3.過去及現有照顧狀

況：案父陳述尚居住案家時皆會主動與兩名案主聊天及討論生

涯規劃，亦會陪 伴兩名案主從事喜愛之休閒活動（當問及詳

細之活動内容時案父無法具體回應），但自107年案母起頭開

始對案父出現冷暴力行為後，兩名案主亦受案母影響而拒絕與

案父談話及互動，雖案父積極主動安排與兩名案主相處機會，

但案父認為皆受案母破壞而導致案主們現與案父疏離之親子互

動關係，但案父仍希冀有機會能修復與兩名案主依附情形。4.

就學規劃：案父知悉案主一現階段就讀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一

年級，案父認為案主一遺傳至案父冷靜沉穩性格，案主一對於

生活及課業皆相當有自律性，案父認為案主一長期皆於台北就

學居住，因此可令案主一自行選擇假日返彰化之住所；而案主

二就讀民生國小六年級，案父說明案主二皆以案主一為學習對

象，故案主二國中階段將會考取衛道中學並搭乘校車至台中上

課，案父認為撇除案母干預及破壞，案主二先前皆會與案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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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升學安排及規劃，面案父亦會給予鼓勵及正向回饋，因此案

父認為應令案主二與自己同住為妥適。5.就醫安排：案父表述

先前兩名案主就醫皆由案母安排，但如日後由案父擔任主要照

顧者，案主一因屆成年故可自行於台北就醫，而案主二若有感

冒狀況案父將攜其至彰化基督教醫院就診，而新冠疫苗部分，

案父僅知悉案主二已有施打疫苗，但因案母皆拒絕令案父知悉

一切資訊，故案父無法得知案主二接種哪個劑別之疫苗。6.會

面意願：案父陳述兩名案主現因受案母影響及約束，故皆不敢

與索父有所互動及接觸，但案父亦積極創造彼此相處管道及機

會，如案父主動尋案主一高中同學並以臉書聯繫，請案主一同

學轉知案父思念予案主一，而案父與案主二執行會面時亦不斷

強調兩名案主對案父重要性，並希冀案主們能搬與案父同住，

並案父會嘗試詢問案主二有關案主一生活狀況，希冀表達案父

關心之情予 兩名案主知悉。7.管教方式：案父陳述與兩名素

主皆以理性溝通及討論為營教方式，案父認為案主一遺傳自己

個性，較沉穩冷靜，故案主一皆未有叛逆期，案父皆能以雙方

溝通之方式與案主一對話；而案主二 個性較活潑好動但自我

規範亦高，故案主二皆能掌控自己言行並不须過多管控，案父

述兩名案主 皆相當乖巧懂事，因此案父多以談話溝通、少有

管教行為。」、「其他具體建議：建請兒少心理專家協助調查

與評估。建議請相對人參加親子教育訓練課程」等語，有該會

111年9月8日財曦滿字第111040250號函附之監護權案件訪視調

查報告書1份在卷可稽（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㈡卷27-38

頁、保密卷宗12頁）。。

㈣本院另依職權請家事調查官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其

提出報告略以：「陸、總結報告：....二、處遇建議兩造目

前之工作經濟狀況大致穩定，惟就調查了解，Ａ０５於身心狀

況、家庭支持系統和居住環境更具穩定性，在親職能力和未來

撫育規劃有更正向之評估；另就兩造及未成年子女之陳述内

容，評估未成年子女過往以Ａ０５為主要照顧者，參與照顧程

度較多。兩造自109年3月分居至今由Ａ０５及其家屬照顧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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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子女，未成年子女受照顧情況符合常態，Ａ０５能滿足渠等

日常生活所需，未成年子女能聽從Ａ０５之引導，與Ａ０５情

感依附緊密；綜前所述，評估現階段仍以Ａ０５較適宜擔任未

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惟Ａ０５過往對於會面交往事宜及友

善父母角色之扮演，態度較顯消極，於星期六上午8時至下午6

時之會面期間内規劃有四項才藝課程，實質上減少Ａ０３與未

成年子女互動時間；長期讓未成年子女閱讀兩造通訊内容使未

成年子女涉入父母衝突之中，有離間Ａ０３和未成年子女關係

之言行，建議Ａ０５宜調整心態，鼓勵及促使未成年子女與Ａ

０３互動接觸，方能使未成年子女於父母離異後，尚能獲得來

自父母之關愛，以維護其等身心徤全成長。就調查期間觀察，

Ａ０３之親子互動能力和技巧，及對未成年子女現發展階段及

心理狀態表現之了解亦有待提升，其現階段雖未與未成年子女

建立良性互動，然親子關係本即係流動狀態，穩定不間斷的接

觸才能有效促進並使Ａ０３熟習照顧方式提升親職能力，也不

致使未成年子女在未來自我探索之過程中責怪某一親方與自己

的疏離，或另一方阻隔自己與他方之接觸。觀察未成年子女對

於過往與Ａ０３之相處仍有心結，故現階段似較不宜在未成年

子女準備與父親修復情感之同時，貿然變動原有生活模式及主

要照顧者，以免未成年子女在生活環境之驟然改變，也易使子

女因此產生被迫與母親分離生活之失落及適應上之困難，除無

助於與Ａ０３發展親密關係，更恐影響其身心發展及安全感之

建立。考量Ａ０５對於Ａ０３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事宜，配合

意願甚低或有其他干擾言行產生，現階段拒絕嘗試調整及改

變，友善父母顯有不足，將不利於未成年子女於父母離異後與

未同住之一方穩定互動接觸並維繫情感，恐不利於未成年子女

身心健全發展。於此情況下，若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Ａ０５單

獨行使，恐導致雙方在處理未成年子女之事宜部分出現明顯權

力失衡狀態，非立基於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為促使兩造能

以平等之地位和平理性處理未成年子女之照顧事宜，並基於未

成年子女之利益進行溝通協調，且評估兩造過往皆曾參與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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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子女，則建議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宜由兩造共同任之，惟

考量現階段未年子女之情感依附對象仍以Ａ０５為主，故建議

仍宜由Ａ０５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另為免兩造就特

定事項久未能取得共識致貽誤未成年子女利益，故屆時就有關

特定事項得由Ａ０５單獨決定，其餘事項則由兩造共同決定。

綜上所述，謹供法官為裁量參考，並提請法官綜合參酌社工訪

視報告、未成年子女意願，及兩造作為友善、合作父母之態

度，依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裁奪。」等語，亦有本院111年

度家查字第151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在卷可稽（111年度家親聲

字第139號㈡卷91-104頁）。

㈤另本院依家事事件法第109條之規定為未成年子女Ａ０２選任

程序監理人Ａ００００４為程序監理人（下稱程序監理人），

程序監理人分別與兩造、未成年子女等人進行訪談，提出調查

報告，其評估與建議略以：「....陸、綜合評估與建議事項：

一、評估相對人(鄧父)有時會選擇性提供有利於自己的資訊，

對於所陳述內會有前後矛盾之處，或對於所提供資訊有不一致

之情況。例如：鄧父表示病前與鄧母形影不離，對於孩子的照

顧共同分擔，經濟由鄧母負責，自己會做股票及債券型基金投

資，生活以照顧孩子為主，假日會送孩子補習，生病的前兩年

鄧母將自己照顧得很好，但卻又表示鄧母與其家人完美主義，

限制自己的金錢使用，為了面子，而限制自己的行動。鄧父對

於會面交往的不順利，傾向單方歸因於對造，認定係惡意在會

面交往日安排多項補習以阻撓親子會面交往，然鄧父明知從長

子開始，兩名子女長期於週間及假日安排多項課外補習及才

藝。鄧父強調自己愛孩子，只要孩子需要一定會支持孩子繼續

原有的補教資源，卻又不相信鄧母提供的補教費用支出，為了

會面交往不順利而拒絕支付教養費用，甚或即便自己估算孩子

所 的費用不僅只有每月兩萬元的費用，目前仍僅支付受監理

人每月一萬元的教育費用，聲稱有為孩子投資或儲備教育基

金，但因為與鄧母間的會面交往問題而不顧孩子現行的補教支

出費用或教育及生活費用是否短絀。雖透過簡訊傳達對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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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肯定孩子的優異表現，但對於孩子怎麼想，以及孩子為

什麼抗拒自己表示毫無所知，認定主要受到鄧母及其家人的影

響，認為自己因病被邊緣化，對於自己傳遞給長子表示自己做

勢持刀欲自殘，實為表演出來的簡訊內容，無法覺知與判斷可

能對親子關係有所危害，仍堅信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情。評估

鄧父疑有明顯認知思考僵化缺乏彈性傾向，觀點取替能力不

佳，多以自身想法來對他人行為做主觀的猜測與推斷，忽略其

他客觀訊息，不易參酌其他資訊以形成較客觀性之想法，會在

意自身需求的滿足而忽略互動對象的想法與感受。相對人強調

自己很 愛孩子，持續為孩子儲備教育基金，也願意照顧兩名

案子，但對於子女的想法、情緒與行為理解有限，以住所的安

排考量，就其目前的租屋或未來居所的考量，主要以能取得親

權為考慮，無法實質考慮子女的發展特性，心理與情緒需求，

錯誤解讀子女的情緒行為，且認為有沒有能力照顧好孩子係以

金錢多寡來衡量。常表示互動對方不告知則無法得知對方的想

法，依賴他人口頭的告知與指導來做為行為的原則。就上述評

估內容，實難認定相對人有足夠親職能力以勝任未成年子女的

單獨親權能力，然兩造目前的爭議實難排除相對人受到開始癲

癇發病後之疾病影響，無法完全歸咎於相對人的個人因素，由

於相對人癲癇發病後，個性及情緒、行為均明顯有別於病前人

格表現，在發病兩年後，相對人拒絕家人陪同，對於自身病況

的陳述缺乏他人提供客觀資訊以利醫療診斷與治療，評估個案

的癲癇症狀表現除神經生理問題介入外，推斷有轉介身心科評

估診斷與治療之需求，而鄧父、鄧母及兩名子女對於癲癇疾病

的複雜性與疾病認知有限，甚有偏誤，忽略疾病可能對於個人

身心健康與適應功能可能產生的全面性危害。二、聲請人(鄧

母)對於鄧父在發病初期盡全力照顧，以及對子女的教養均獲

相對人的(鄧父)的肯定，可理解鄧母對於鄧父癲癇病發後照顧

的不易以及面臨諸多現實層面的挑戰，為了減少衝突與保護子

女，因而在與鄧父對於親子會面交往議題的爭議上有溝通上的

限制，可能因而有遭誤認為不友善之疑慮。為降低對兩造及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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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子女所造成的身心危害，建議宜安排兩造及子女接受心理諮

商並加強對於癲癇疾病的認知，建議相對人接受完整之神經心

理衡鑑，並轉介身心科對於相對人的疾病進行完整的鑑別診

斷，並提 供家屬疾病衛教。兩造及受監理人已經接受諸多司

法介入與多次訪視調查評估，請法官審酌兩造所提供相關資

訊、程序監理人訪視評估報告及受監理人意願等相關事證後，

依兒童最佳利益綜合評估來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

等事件。」等語，亦有程序監理人訪視評估報告在卷可稽（11

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㈡卷225-243頁）。

㈥又兩造分居後Ａ０３即無法探視未成年子女，Ａ０３舐犢情深

遂求助兒福聯盟，雖經協商，但無法達成協議，Ａ０３遂向本

院請求酌定會面交往，兩造嗣於110年3月8日雖達成調解（本

院110年度司家非調字第30號），而經調解成立後，Ａ０３雖

得以探視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惟過程仍不甚順利，兩造溝通困

難。是Ａ０５率先提起本案，而於本案程序進行中，本院先後

依聲請或依職權裁定暫時處分（本院111年度家暫字第19號、1

12年度家暫字第23號、114年度家暫字第6號），裁定由彰化縣

政府駐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服務中心協助兩造進行監督（陪

同）會面交往，兩造及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並依指示接受親職教

育、親子心理諮商輔導，此經本院調閱上開案卷核閱無訛。復

有彰化縣政府社會處保護服務科未成年子女監督會面服務個案

報告在卷（保密卷宗29-81）。

㈦本院審酌兩造陳述之意見及上開㈢、㈣、㈤之報告書（未成年

子女Ａ０２與上開報告之訪談意見），暨上開家事服務中心進

行會面交往之情形，認兩造均係老師（Ａ０３於本案進行中已

辦理退休），Ａ０３於105年2月首次癲癇發作前，兩造原本家

庭和睦，此有Ａ０３提出之出遊照片可證（見本院111年度司

家調字第79號卷33-55頁、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㈡33-44

頁），Ａ０５亦表示希望留下小孩成長美好紀錄才規劃行程、

負責拍照（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第140號㈡卷353

頁），故可知當時一家四口相處和睦。惟自105年2月Ａ０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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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後迄109年3月23日兩造分居前，Ａ０５除需照顧當時仍未成

年之長子Ａ０１、年幼之次子Ａ０２，且需張羅Ａ０３生病後

大大小小事務，在長期間超負荷壓力之下，兩造均未能體察彼

此之辛苦、困境（罹患癲癇的患者可能因為疾病本身以及社會

的偏見而感到孤立、自卑、焦慮或憂鬱。他們常面臨被排斥、

難以融入社交圈、學習困難以及就業不易等挑戰，進而影響生

活品質與身心健康，需要家人、朋友和社會的支持與理解。

）。期間Ａ０３真實感受到家人的另眼相待及被孤立的孤獨

感，進而衍生、累積負面情緒；Ａ０５則真實感受到心力交瘁

及Ａ０３宣洩負能量時如孩童般無理取鬧，兩造遂屢生衝突，

終致分居。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係000年0月出生，於兩造分居

前，Ａ０２與兩造共同生活、受照顧，惟Ａ０２年僅4歲11月

左右，Ａ０３即首次癲癇病發作，之後數年間年幼的Ａ０２多

次見識到Ａ０３發病及因生病後所衍生之情緒宣洩及兩造間的

矛盾與衝突，而Ａ０５則長期讓未成年子女閱讀兩造通訊内容

使未成年子女涉入父母衝突之中，並對Ａ０３持負面看法，均

已造成未成年子女心理陰影，及Ａ０２對父親的負面想法與排

斥感，兩造分居後Ａ０２由Ａ０５及其同住家人扶養、照顧，

Ａ０２與Ａ０５感情深厚，且Ａ０２受照顧狀況良好，考量

「維持主要照顧者原則」、「心理上父母原則」、「尊重子女

意願原則」、「手足不分離原則」，並考量未成年子女之身心

健全發展及生活、學習環境之安定性等一切情狀，認未成年子

女Ａ０２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Ａ０５共同任之，

應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㈧依民法第1055條第5項規定，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

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

及期間，且此項會面交往乃基於親子關係所衍生之自然權利，

使其仍得繼續與其子女接觸連繫，而有助於親職教育之再加

強。是本院鑑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２雖因父母離異而無法同時享

受完整父、母之愛，然為兼顧其日後人格及心性之正常發展及

滿足其孺慕之情，及Ａ０３舐犢之情，並參酌前開證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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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前揭監督會面服務個案報告，自有酌定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

會面交往並培養、增進親情之必要，爰依職權裁定Ａ０３得與

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會面交往之方式與期間詳如附件所示，爰依

職權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Ａ０５請求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扶養費部分： 

㈠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直系血

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負扶養義務有數人，而其親等同

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扶養之程度，應按扶養權

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

1084條第2項、第1114條第1款、第1115條第3項、第1119條分

別定有明文。又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

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

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

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

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

期之範圍或條件。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

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

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2分之1。上開規定，於法院酌

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命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給付扶養費時，準用之。亦為

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07條第2項所明定。

㈡兩造已離婚，本院將Ａ０２親權酌定由Ａ０５任之，惟Ａ０３

對Ａ０２仍負有扶養義務，本院自得依Ａ０５所請，命Ａ０３

給付Ａ０２至成年之前一日止之扶養費，並依子女需要與負扶

養義務者即父母之經濟能力及身分，酌定適當金額。又按扶養

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需求陸續發

生，故屬「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付為原則，而本件亦無

其他特別情事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要，爰命

為按月給付定期金。

㈢本院審酌兩造之未成年子女Ａ０２現年滿14歲，目前正值求學

成長之階段，需父母予以悉心教育、照顧，並有食衣住行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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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基本生活需要，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有關國人平均消費支出

之調查報告，其消費支出項目為食品費、飲料費、衣著及鞋襪

類、燃料及燈光、家庭及家具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及醫療、

運輸及通訊（內含交通工具及通訊購置、交通設備使用管理

費、乘交通設備之費用、其他通訊費）、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

（內含旅遊費用、娛樂消遣服務、書報雜誌文具、娛樂器材及

附屬品、教育及研究費）、雜項支出等，該消費支出既已包括

扶養未成年子女所需各項費用，自可作為一般扶養費用計算之

參考，另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112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資

料所載，以扶養權利人即未成年子女Ａ０２居住之彰化縣為

例，112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19,292元，應大致可憑

此作為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應受Ａ０３扶養程度之判斷基礎，加

以近年景氣高低雖有起伏，但整體而言平均消費水準仍呈持續

上揚之勢，本院乃認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每月應受扶養之程度於

本件參採前開金額為據當屬合理。

㈣本院依職權調閱兩造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等

資料，顯示Ａ０５108年、109年所得分別為1,179,342元、1,1

84,003元，名下財產總額12,660元；Ａ０３108年、109年所得

分別為1,333,401元、1,322,003元，名下財產總額1,505,614

元等情（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㈠165-184頁）。

又依兩造之陳述及上開訪視報告可知，兩造均為老師（Ａ０３

於本案司法程序進行中已辦理退休），兩造經濟狀況屬中產階

級、小康狀態。本院參酌前開各節，並考量現在實際照顧子女

Ａ０２之人為Ａ０５，並衡量兩造經濟能力，Ａ０５養育未成

年子女之付出亦應評價為扶養之一部，暨子女之成長需求等一

切情狀，是以認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每月19,292元之扶養費，應

由Ａ０３按月給付12,000元，餘由Ａ０５負擔，為妥適。

㈤從而，本院認Ａ０５主張Ａ０３應自主文第1項確定之日起至

未成年子女Ａ０２年滿18歲之前一日止，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

Ａ０２每月所需扶養費12,000元，並由Ａ０５代為管理支用，

應屬合法妥適，應予准許。另本件係命Ａ０３按月給付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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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爰併依宣告該定期金之

給付於此部分裁定確定後遲誤一期履行者，關於該名子女其後

6期（含遲誤期）扶養費視為亦已到期，爰裁定如主文第3項所

示。

此外，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與負擔，既經本院酌

定由Ａ０５單獨任之，Ａ０５自應與Ａ０２共同起居生活、照

護扶養未成年子女，Ａ０３反聲請有關Ａ０５應按月給付未成

年子女Ａ０２之扶養費，失所憑據，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第4項所示。

、有關Ａ０３請求剩餘財產分配之部分（111年度家財訴字

第10號）：　　

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兩造於91年3月17日結婚，Ａ０５於110年4月26日具狀向法院

訴請離婚，又兩造於審判中均同意以110年4月26日作為本件剩

餘財產差額分配基準日，核合先敘明（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

字第10號卷第168頁）。

㈡兩造於113年8月19日言詞辯論期日，就Ａ０３於卷第375頁之

玉山銀行信用貸款1,345,578元欠款（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

第10號卷第185、243頁），是否可列入Ａ０３的消極財產，雖

列為爭執事項，然於嗣後之審理中，業經本院查明，Ａ０３雖

於離家後未久於109年4月間向玉山銀行貸款166萬元，然其中1

60萬元用以購買「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全球債券美元F（M

DIS）」；其餘6萬元於109年5月4日分兩筆5萬元及1萬元匯入

Ａ０３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之帳戶用以購買

「0056元大高股息」，此部分有歷史交易明細可證（見本院卷

509頁），而上開「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全球債券美元F

（MDIS）」已列入Ａ０３積極財產編號16（1,566,914元），

「0056元大高股息」部分則列入Ａ０３積極財產項目編號15部

分，故堪認此部分借貸系為投資理財所用，且貸款用以投資理

財商品亦已列入Ａ０３之積極財產，故此部分列入Ａ０３之消

極財產當屬合理適法，且Ａ０５於114年7月17日言詞辯論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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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狀，亦已將此部分列入Ａ０３之消極財產（見卷523頁），

故堪認兩造就此部分應已無爭執。此部分自可列入Ａ０３之消

極財產。

㈢故兩造就Ａ０３主張之兩造積極財產、消極財產，除就附表三

編號2有爭執之外（詳如爭執事項），其餘附表一、附表二、

附表三所列之財產項目、金額均不爭執。　　

兩造爭執事項：

㈠Ａ０５於卷第376頁編號2之土銀帳號為000000000000帳號之73

萬元存款是否應列為Ａ０５婚後積極財產。

㈡Ａ０５可否依民法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均分配

剩餘財產顯失公平者，請求法院法院得調整或免除Ａ０３之分

配額？

就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判斷如下：

㈠就上開爭執事項㈠73萬元存款是否應列為Ａ０５婚後積極財產

部分：

①Ａ０３主張：⑴與查Ａ０５係於110年4月26日訴請離婚，於訴

請離婚前夕之110年2月3日，自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贖回名

稱為「聯博美國收益AA美元」之基金，贖回款項717,995元(見

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㈠第223、579頁)。該筆款項

於110年2月9日存入Ａ０５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帳號為00000

0000000之帳戶後，Ａ０５自110年2月9日至110年3月6日之不

到一個月期間，陸續提領共計730,000元(見鈞院111年度家親

聲字第139號卷㈠第573頁、575頁)，直至本件基準日時該帳戶

僅剩256元。⑵Ａ０５於起訴離婚之前夕，於110年2月9日至11

0年3月6日期間，每隔數日即從帳戶中提款數萬元，短短不到

一個月提領之金額共計高達730,000元，其頻繁提領高額款項

之情形明顯不合常情。

②本院之判斷：Ａ０５就起訴前一個月期間內陸續提領73萬元一

節並不爭執，固堪認為真。又Ａ０５雖辯稱上開提領之金額係

用以支付家庭生活開銷，及返還Ａ０３109年3月離家後Ａ０５

向父母周轉之費用云云；但時而辯稱：大部分繳交孩子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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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費（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438頁）；後又改稱係父

母協助接送費用之油錢、車子維修費用云云。然Ａ０５提領款

項之期間Ａ０３仍有給付扶養費，業據Ａ０３提出匯款紀錄影

本數紙為證（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273-286頁)；且學

費、補習費、生活費、貼補油錢、車輛維修費用等費用均係陸

續支出，殊難想像，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期間內須支付上開費用

高達73萬元。故本院認定Ａ０５就該等款項之用途未能明確舉

證以實其說，參酌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2561號裁判之見

解，應認Ａ０５係為減少Ａ０３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

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依民法第1030條

之3第1項規定，自應將該等款項追加計入Ａ０５之婚後財產存

款金額中，視為Ａ０５現存之婚後財產。

㈡Ａ０５可否依民法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均分配

剩餘財產顯失公平者，請求法院法院得調整或免除Ａ０３之分

配額？　

①Ａ０５主張：⑴按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

均分配剩餘財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其

立法意旨，在使夫妻雙方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累積之資產，於

婚姻關係滅而雙方無法協議財產之分配時，由雙方平均取得，

以達男女平權、男女平等之原則。惟夫妻一方對於婚姻共同生

活並無貢獻或協力，欠缺參與分配剩餘財產之正當基礎時，不

能使之坐享其成，獲得非分之利益。此際如平均分配，顯失公

平，法院得調整其分配額或不予分配，以期公允。是法院為前

項裁判時，猶應斟酌夫妻婚姻生活情形，雙方於婚姻存續期間

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協力、財產取得及

經濟能力等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判決意旨參

照)。⑵Ａ０３自105年罹患癲癇後，性格丕變、情續失控，上

課屢生脫序行為，且於109年3月22日時，確有對Ａ０５施以暴

力，並強行奪取家用存摺等物，造成Ａ０５兩上肢挫傷，此有

洪宗鄰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可稽(反被證十)。⑶又Ａ０５之

資產附表三編號6、7、8、10、13，責任準備金共計916,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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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但被保險人係Ａ０３、Ａ０１、Ａ０２等三人，Ａ０５實

際無法取得該部分之資產，從而，懇請鈞院將上開事實列入

「調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

②Ａ０３主張：就Ａ０５主張Ａ０３對其有家庭暴力行為，Ａ０

３嚴正否認！Ａ０３未曾對Ａ０５或兩名子女為任何家庭暴力

行為，Ａ０５所提出之反被證十診斷證明書為114年2月26日所

開立，距離就診日109年3月24日已將近五年。若Ａ０５真有遭

到Ａ０３家暴，為何未於第一時間驗傷，而係將近五年始要求

醫院開立診斷證明書？再觀醫生囑言記載「自述家暴引起」，

可知為Ａ０５之自述而非醫師之判斷，實無從證明Ａ０５有遭

Ａ０３為家庭暴力行為之事實。事實上，Ａ０３罹患癲癇疾病

後，在家中遭Ａ０５孤立並為經濟控制，且Ａ０３於109年3月

23日欲取回存摺印章時，竟遭Ａ０５拉扯衣物阻擋去路，過程

中Ａ０３之上衣遭扯破、項鍊遭扯斷(見被證四、詳見110年9

月11日家事答辯暨反訴狀所述），可證明實情為Ａ０５對Ａ０

３施以家庭暴力行為甚明。又系爭保單之要保人既為Ａ０５，

基準日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依法本應列入Ａ０５之婚後財產計

算。

③本院之判斷：經查，兩造均為老師，婚後原本相處和睦，此有

Ａ０３提出之出遊照片可證，惟自105年2月間Ａ０３癲癇病發

迄109年3月底兩造分居前，長達四年期間，雖兩造已盡力守護

家庭，然彼此未能體會對方之不易與辛苦，遂時有衝突，Ａ０

５在體力上承擔許多家中大大小小事務、心理上亦承受許多痛

苦與壓力，Ａ０３則因癲癇病而導致心理障礙、情緒困擾，雖

與家人同住，但卻常因被同住家人另眼看待，而導致內心日益

孤獨，然而兩造之衝突、不睦，顯然難以僅歸咎於一方。又兩

造當時處境實難已再同財共居，故Ａ０３於109年3月23日要取

回個人所有之存摺、印章之際，經Ａ０５發現，兩造遂發生拉

扯，Ａ０３當時所穿上衣確實被扯破，此有Ａ０３提出之被證

4照片兩張可證；而Ａ０５於該次衝突翌日即於109年3月24日

亦至洪宗鄰醫院門診治療一次，診斷為：「兩上肢挫傷」（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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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證十，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455頁）。本院認兩造於

當時已然即將分居，Ａ０３取回個人存摺、印章，實屬適情、

合理，Ａ０５上前阻止，兩造並因此發生拉扯，難認可歸責於

Ａ０３，亦難以此認定兩造行為動機是出於對對方實施家庭暴

力行為，故本院認該次衝突，係屬偶發性衝突。又依Ａ０３所

提出被證2兩造Line訊息截圖及Ａ０５亦不否認，自107年4月

間期起，Ａ０３每月生活費1,000元，扣除午餐費800元，每月

零用金僅200元，Ａ０３若想添購其他物品或花費則需另行向

Ａ０５請示，是否可以添購，從而本院認定Ａ０３雖然受癲癇

病所苦，但其仍盡可能努力生活、工作，以保全有其教職，儘

管其職業係受人尊敬之老師、且年薪高達百餘萬元，但卻願意

配合Ａ０５之要求，每月僅領取1000元之生活費，扣除午餐費

800元，每月可自行靈活運用之零用金竟僅200元（按過低之零

用金，已不單純只是金錢、財物的問題，而是使人不被信任、

尊重的感覺，零用金太少可能會讓人感覺缺乏「尊嚴」，尤其

是與同儕相比感到失落，或無法購買想買的物品，進而產生自

卑感。）。故本院認定兩造婚後財產增加，雖可歸功於Ａ０５

善於持家，並負責掌管家中事務，但Ａ０３的順從、配合及自

我節省度日，實亦功不可沒。又保險責任準備金實質上屬於要

保人的財產權益，其繳保費所累積的現金價值，要保人可以依

照保險法的規定，向保險公司請求返還、墊繳保費、辦理保單

借款或終止契約等，將其轉化為金錢給付，Ａ０５既為保險契

約之要保人，則系爭保險準備金即應列為Ａ０５之積極財產。

綜上所述，Ａ０５以上開各節請求本院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

項規定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難認有據，本院自無須依上開規

定調整或免除其分配。

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

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

平均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

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

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第1030條之4分別定有明文。綜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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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Ａ０３婚後增加詳如附表一所示之積極財產及附表二所示

之消極財產，故Ａ０３婚後增加之財產共計2,366,951元(計算

式：3,712,529元-1,345,578元=2,366,951元)；Ａ０５婚後增

加之積極財產共計6,080,712元（詳如附表三所示），Ａ０５

婚後消極財產為0元。Ａ０３婚姻關係存續中增加之婚後財產

為2,366,951元，Ａ０５於婚姻存續期間增加之婚後財產為6,0

80,712元，Ａ０３請求分配其中差額二分之一即1,856,881元

【計算式：6,080,712 元-2,366,951元=3,713,761元（兩造之

差額）。3,713,761元÷2=1,856,881元（差額之二分之

一）】，元以下四捨五入)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部分為無理由，不能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6項、第7項所示。

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Ａ

０３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

告之。至Ａ０３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應併

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8項、第9項所示。

肆、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審究之必要，

併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第104條第3項、

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王美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林子惠

附件：

壹、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未滿16歲前：　　

一、Ａ０３自彰化縣政府指定之執行監督會面交往（即陪同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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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單位社工擇定開始執行之日起，得於每月進行1次，

每次2小時(由執行單位評估)，以專業人員協助方式(即陪同

會面交往)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進行會面交往；其時間、地

點，由彰化縣政府社會處指定的陪同會面交往社工聯繫後擇

定；會面交往進行方式，由社工安排，亦可安排球類或體育

活動，也可安排聚餐（Ａ０３自行負擔與未成年子女之聚餐

費用）。

二、前述會面交往方式及相關事宜得由執行單位視實際執行狀況

　　作適當彈性調整。

三、兩造不得無故拒絕執行單位排定的會面交往時間，Ａ０５應

親自或委託其所指定之人依執行單位指示，準時帶同未成年

子女至指定地點，並依執行單位指示協助會面交往。

四、執行單位得於執行會面交往前、後進行相關親職關係輔導。

五、兩造均須服從執行單位為維護秩序所為的相關處置，並遵守

　　與執行單位簽立的切結書中相關注意事項記載，不得有責備

　　、威脅、不適當的言行，或操縱程序（如利用耳語恫嚇、刺

　　探）等行為。會面為顧及安全，除兩造外，其餘陪同家屬需

　　經申請，並經執行單位評估同意後，始得陪同進入會面場所

　　。

六、兩造應尊重執行單位對於會面交往事項的專業意見，如執行

　　單位評估未成年子女身心狀況或探視方行為有不適宜之情

形，得隨時取消或終止會面交往。

七、於監督會面交往結束前，執行單位得協助兩造協商後續的會

　　面交往時間及方式。

八、聯絡方式：彰化縣政府社會處保護服務科社工電話00-00000

　　00。　　　　　　　　　　　　　　　　　　　　　　　　

貳、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滿16歲以後：　　　　　　　　　　　

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是否及如何（期間、方式等）與Ａ０３面

交往，兩造應尊重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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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Ａ０３之婚後積極財產：
編
號

財
產
項
目

財產名稱 價 額
／ 金
額
（ 新
臺
幣 ：
元）

證明方法及說明

1 存
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後龍郵局，局
號為0000000、帳號
為0000000之郵政儲
金帳戶

4,114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
一第303頁

2 存
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臺中民權路郵
局，局號為000000
0、帳號為0000000
之郵政儲金帳戶

4,790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
一第343頁

3 存
款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帳號為000
00000000000之帳戶

15,51
4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
一第444頁

4 存
款

臺灣土地銀行帳號
為 000000000000 之
帳戶

1,799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
一第393頁

5 存
款

臺灣土地銀行通宵
分行帳號為0000000
00000之帳戶

2,336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
一第395、481頁

6 存
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彰化分行帳號為000
0000000000之帳戶

304,1
48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
一第511頁

7 保
險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人
壽歲歲長泰還本終
身壽險，保單號碼Z
000000000）

5,013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卷一第183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
價值準備金30,409元。基準日1
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3
5,422元。差額為:5,013元（計
算 式 ： 35,422-30,409=5,01
3）。

8 保
險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人
壽長樂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Z00000000
0）

269,3
27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卷一第183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
價值準備金16,722元。基準日1
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28
6,099元。差額為:269,327元
（計算式：286,099-16,722=26
9,327）。

9 保
險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美滿人
生312，保單號碼00
00000000）

76,81
4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卷一第18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
價值準備金38,616元。基準日1
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1
5,430 元 。 差 額 為 :76,814 元
（計算式：115,430-38,616=7
6,814）。

10 保
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新光人
壽新潮流終身壽險
還本型，保單號碼A
9PNA00670）

95,93
3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卷一第195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
價值準備金40,377元。基準日1
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3
6,310 元 。 差 額 為 :95,933 元
（計算式：136,310-40,377=9
5,933）。

11 保
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新光人
壽 長 福 終 身 壽 險
（分期繳型），保
單 號 碼 AIPN20397
0）

148,4
78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卷一第195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
價值準備金0元。基準日110年4
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48,478
元。差額為:

　148,478元（計算式：148,478-0
=148,478）。

12 保
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新光人
壽 新 長 安 終 身 壽
險，保單號碼AJMN2
60540）

256,9
74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卷一第195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
價值準備金20,969元。基準日1
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27
7,943元。差額為:

　256,974元（計算式：277,943-2
0,969=25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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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Ａ０３之婚後消極財產：

Ａ０３於110年4月26日基準時，尚有玉山銀行信用貸款，結欠餘

額為新臺幣（下同）1,345,578元（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

號卷第185、243頁）。

 

附表三、Ａ０５之婚後積極財產：

, , ）
13 保

險
臺銀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鴻福還
本終身壽險，保單
號碼0000000000）

400,7
57

1、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㈠
第197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
價值準備

411,864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
保單價
　值準備金812,621元。差額為:40

0,757（計算式：812,621-411,8
64=400,757）。

14 股
票

0050 元 大 台 灣 50
（股數140股）

19,76
8

1、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㈠
第213頁

2、說明：
(1)基準日110年4月26日0050元大

台灣50股價收盤價為141.2元
（反原證二）。

(2)股價計算式：141.2元ｘ140股=
19,768元。

15 股
票

0056 元 大 高 股 息
（股數15000）

539,8
50

1、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㈡
112年8月11日元大證券股份有
限公司函文。

2、說明：
(1)基準日110年4月26日0056元大

高股息收盤價為35.99元（反原
證四）。

(2)股價計算式：35.99元ｘ15,000
股=539,850元。

16 基
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
球投資全球債券美
元F（MDIS）

1,56
6,914

1、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㈡
1114年5月7日玉山銀行信託部
函文。

2、計算式：173,038=+1,393,876=
1,566,914

總
計

3,712,529元

編
號

財
產
項
目

財產名稱 價額
／金
額
（新
臺幣：
元）

證明方法及說明

1 存
款

臺灣土地銀行彰
化分行帳號為000
000000000之帳戶

256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
一第205、545、577頁

2 存
款
（追
加）

臺灣土地銀行彰
化分行帳號為000
000000000之帳戶

730,
000

1、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
卷一第217、218頁。

2、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之規
定，將前開金額追加計算，視為
反請求被告現存之婚後財產。

3 存
款

臺灣土地銀行通
宵分行帳號為000
000000000之帳戶

1,40
7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
一第205、541、543頁

4 存
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嘉義文化
路郵局，局號為0
000000、帳號為0
000000之郵政儲
金帳戶

81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
一第237、239、519頁

存 中華 有 本 年度家 聲 第 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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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存
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彰化府前
郵局，局號為000
0000、帳號為000
0000之郵政儲金
帳戶

3,83
8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
一第237、247、519頁

6 保
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新
光人壽永保安康
終身壽險，保單
號 碼 000000000
0）

88,1
83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
一第293頁

7 保
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新光
人壽加倍平安終
身壽險，保單號
碼0000000000)

75,3
27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
一第293頁

8 保
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新光
人壽長期看護終
身保險，保單號
碼ABTB153580)

202,
322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
一第293頁

9 保
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新光
人壽長期看護終
身保險，保單號
碼ABTB156680)

269,
254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
一第293頁

10 保
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新光
人壽新長安終身
壽險，保單號碼A
CLB096400)

250,
024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
一第293頁

11 保
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新光
人壽新防癌終身
壽險，保單號碼A
GN0000000)

144,
947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卷一第17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
價值準備金25,562元。基準日11
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70,
509元。差額為:　144,947元
（計算式：170,509-25,562=14
4,947）。

12 保
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新光
人壽長福終身壽
險 (分期繳型)，
保單號碼AIPN236
400)

121,
899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卷一第17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
價值準備金0元。基準日110年4
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21,899
元。差額為:　121,899元（計算
式：121,899-0=121,899）。

13 保
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新光
人壽長福終身壽
險 (分期繳型)，
保單號碼AIUB325
940)

301,
053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
一第293頁

14 保
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新光
人壽安佳增值終
身還本壽險，保
單號碼ARM000000
0)

257,
909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卷一第17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
價值準備金168,403元。基準日1
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42
6,312元。差額為:　257,909元
（計算式：426,312-168,403=25
7,909）。

15 保
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新光
人壽安佳增值終
身還本壽險，保

單號

345,
846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卷一第17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
價值準備金197,584元。基準日1

年 單 準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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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號碼ARM000000
0)

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54
3,430元。差額為:

　345,846元（計算式：543,430-19
7,584=345,846）。

16 基
金

臺灣土地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信託
帳戶（富坦投資
全球債美配）

3,18
5,93
2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
一第233、、588頁；鈞院111年度家
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201頁

17 動
產

車牌號碼為「333
89-NF」(廠牌：
福特六和)之汽車

78,0
00

1、兩造同意以78,000元計算。
2、112年7月18日言詞辯論筆錄第2

頁（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
0號卷二）。

18 基
金

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信託財產富蘭
克林坦伯頓成長
基金（再投資）
（美元）

24,4
34

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二
第291、295頁

總計 6,080,712

01

(續上頁)

第四十二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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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                                   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0號
聲請人即
反請求被告即 
反請求相對人   Ａ０５    




訴訟代理人     陳世煌律師
相對人即    
反請求原告即
反請求聲請人  Ａ０３      






訴訟代理人     李依玲律師
程序監理人     劉美蓉心理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親權、給付扶養費及反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酌定親權、扶養費等事件（本請求部分：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反請求部分：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0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民國000年0月00日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Ａ０５任之。
二、Ａ０３得依如附件所示之時間、方式暨應遵守事項，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會面交往。
三、Ａ０３應自主文第一項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滿
　　18歲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十日前給付Ａ０２之扶養費新臺幣12,000元，並由Ａ０５代為管理支用。前開給付，如有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6期（含遲誤期）喪失期限利益。
四、Ａ０３其餘聲請駁回（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0號）。
五、本請求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及反請求（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0號）程序費用新臺幣由1,000元，均由Ａ０３負擔。
六、Ａ０５應給付Ａ０３新臺幣185萬6,881元，及其中新臺幣60萬元自民國110年9月28日起，另其中新臺幣125萬6,881元自民國113年5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七、Ａ０３其餘之訴駁回（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八、本判決第六項於Ａ０３以新臺幣62萬元為Ａ０５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如Ａ０５以新臺幣185萬6,881元為Ａ０３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九、Ａ０３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十、訴訟費用新臺幣27,235元，由Ａ０５負擔新臺幣19,146元，餘由Ａ０３負擔（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部分）。
　　事　實
甲、程序方面：
壹、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又法院就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法院就前項合併審理之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者，除別有規定外，應以判決為之，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項、第42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即反請求被告兼反請求相對人Ａ０５（下稱Ａ０５）起訴請求離婚及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事件；相對人即反請求原告兼反請求聲請人Ａ０３（下稱Ａ０３）於民國110年9月11日具狀反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及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事件（111年度司家調字第79號）；嗣經兩造於110年9月27日經本院110年度司家調字第235號成立調解離婚（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㈠131-132頁）。兩造間除上開離婚部分經調解成立，其餘繫屬本院之案件，因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並就本訴及反請求合併審理及裁判。
貳、又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有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經查：Ａ０３於110年9月11日提起反請求時，就兩造剩餘財產分配差額請求原告即反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60萬元，嗣於113年5月13日擴張聲明請求給付金額為2,640,338元（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核為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Ａ０５主張及答辯略以：
子女監護部分：
㈠有關兩造婚姻部分之陳述：兩造均為國小教師，二人於91年3月17日結婚，婚後並育長子Ａ０１（00年0月00日生）、未成年次子Ａ０２（000年0月00日出生）。Ａ０５婚後全心投入家庭，克盡人妻之責，共同負擔家庭生活開銷，Ａ０３於105年2月20日經確診罹患癲癇症後，Ａ０５更係全心全意照料Ａ０３之生活起居，並肩負Ａ０３醫療費用之責。Ａ０３罹病無法勝任其教師工作時，更積極與學校協調尋求其他老師代課。Ａ０５本以為如此全心之付出應可使家庭圓滿，詎Ａ０３對Ａ０５之付出，竟視若無睹，常藉故生活上之瑣事大發脾氣，莫名將負向情緒轉嫁於未成年子女身上，無端對未成年子女發怒，屢屢藉故指責未成年子女對其均非真心相待，亦曾突至廚房拿刀要脅Ａ０５要自盡或當未成年子女面衝至陽台揚言要自殺等等失控脫序行為。Ａ０５為了家庭圓滿和諧一再隱忍、退讓，然Ａ０３種種失控行為迄至107年後更為加劇，Ａ０５為維護未成年子女身心之健全發展，屢次與Ａ０３理性溝通，然均未獲置理，Ａ０３反不斷對外渲稱自罹病Ａ０５即無情拋棄他。嗣某日Ａ０５載送Ａ０３返家，返家前先至縣府送取文書，Ａ０３於等待Ａ０５返回期間竟無端自行下車離開、蓄意鬧失蹤，讓Ａ０５及Ａ０５家人遍尋不著、心急如焚，後才自行返家。此後Ａ０３卻反向張老師基金會、衛生福利部1925安心專線、癲癇協會等單位謊稱Ａ０５監禁他，爾後即以更大量訊息騷擾Ａ０５。嗣於109年3月21日Ａ０３突返家質問未成年子女：「我在不在家有沒有關係？」，並稱如未成年子女稱沒關係，其便要離家自己居住，造成未成年子女手足無措，於極度慌張下轉向Ａ０５求助，經Ａ０５協同Ａ０５家人與Ａ０３詳談、安撫其情緒後，本以為已獲緩解，然次日又因Ａ０３欲取走家用存摺與Ａ０５發生肢體衝突，造成Ａ０５身體多處擦挫傷後而離家，3月25日Ａ０３復又返家取走個人衣物，搬離雙方共同住所。於Ａ０３離家三個月後，其更向兒童福利聯盟謊稱Ａ０５阻撓其探視子女，於兒童福利聯盟社工協助下，雙方安排二次會談，雙方第一次會談中即達成離婚共識，並約定於第二次再就子女監護為協商，然Ａ０３於第一次會談後返家旋即反悔，甚於第二次協商期日前，即持續不斷傳訊息騷擾Ａ０５，甚佯稱要去找警察、里長、親戚介入，且期間更多次與未成年子女學校老師交涉並傳遞子虛烏有之不實訊息，導致老師訊息有誤而以之詢問未成年子女，最終造成未成年子女懼怕而不敢去上學。
㈡按監護，除生活扶養外，尚包括子女之教育身心之健全發展及倫理道德等習性而言。法院應就兩造之職業、經濟狀況、監護能力、及其子女之多寡等一切情況，通盤考量（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2577號判例參照）。
㈢本件Ａ０５家庭功能健全，家庭成員另有父、母同住，全家均對未成年子女Ａ０２疼愛有加，家庭成員亦可協助Ａ０５照顧子女，Ａ０５具有充足支援系統。又本件未成年子女自幼均與Ａ０５同住，平時更皆由Ａ０５親自照顧，Ａ０５更時常關心其等在學校生活狀況及休閒生活，子女對Ａ０５之依賴性高；Ａ０５現擔任學校教師，工作穩定，經濟無虞，有固定之收入負擔子女之生活教養費用，亦有足夠能力、意願照顧未成年子女，可預期未成年子女在Ａ０５之照顧下定能健康、快樂成長。
㈣反觀Ａ０３曾多次將自己負向之情緒發洩於未成年子女身上，毫無理由的對未成年子女發怒，並曾於未成年子女面前觀看限制級影片，經常性無端吵鬧，使未成年子女均無法入眠，甚曾於未成年子女面前突然衝至陽台揚言要自殺，Ａ０３種種脫序失控行為使未成年子女對於與Ａ０３接觸感到抗拒、害怕，實難期待Ａ０３將來可灌輸未成年子女正確之觀念、善盡教養保護子女之義務，在如此環境下成長亦恐對子女有不利之影
㈤綜上，Ａ０５之親職能力顯優於Ａ０３，且Ａ０５具強烈親權意願，並與未成年子女有緊密依附關係，從而，以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並依據手足不分離原則，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應均由Ａ０５單獨任之，應最屬有利，爰懇請鈞院賜准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Ａ０５單獨任之。
扶養費部分
㈠按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 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第1115條第3項規定「負扶養義務 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第1116條之2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第1119條規定「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内。未成年子女對父母之扶養請求權，乃基於身分關係所由生，縱使父母離婚，其間身分關係並不失其存在，是其扶養請求權仍未喪失，父母離婚後，無論是否任親權人，仍應分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次按家事事件法第100條規定：「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 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法院命給付定 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 ，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
未成年子女Ａ０２目前均居住在彰化縣境内，依行政院主計處調查、公布之彰化縣108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17,342元（原證六），又子女隨著年齡增加，所需之物品越來越多，且現今物價高漲，社會、學業競爭更是越形強烈，未成年人每夭所須花費之餐費、交通費、衣著費、學費及其他基本支出等不在少數，Ａ０５規劃子女才藝、補習等事項更所費不貲，且未成年子女每年又均有保險費支出，而原告照顧子女之勞累更非不能評價為扶養費之支出，故Ａ０５請求Ａ０３應按月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並給予未成年子女1萬2000元之扶養費應屬適當，又為免Ａ０３日後拒絕或拖延給付扶養費，致不利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爰請求鈞院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之規定，併諭知Ａ０３如一期逾期不履行時，當期以後之五期，亦喪失期限利益而視同到期。
有關剩餘財產分配部分答辯略以：
㈠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條之4亦有明文。且兩造於鈞院111年11月23日言詞辯論時均同意以110年4月26日為基準日。
㈡依玉山銀行信託處114年5月7日覆鈞院函說明二稱：Ａ０３於本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申購之「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美元F(Mdis)股」於110年4月26日價值如下：(①投資20萬元,現值173,038元；②投資160萬元,現值1,393,876元。共現值173,038元+1,393,876元=1,566,914元)。
㈢故Ａ０３之婚後財產應加計1,566,914元，故Ａ０３積極財產應為(反訴請求原告112年9月27日補充理由㈢狀所示2,145,615元+1,566,914元)3,712,529元，扣除玉山銀行信用貸款1,345,578元,共剩餘財產應為2,366,951元。
㈣Ａ０５之婚後積極財產為5,350,712元(6,080,712元-730,000元)5,350,712元。說明如下：
①Ａ０３稱Ａ０５自110年2月9日到110年3月6日止不到一個月期間，從台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000000000000帳戶陸續提領730,000元，有惡意處分附表三編號2之財產，主張將系爭編號2部分列入Ａ０５剩餘財產分配云云，然如113年4月15日Ａ０５民事辯論意旨狀所述，Ａ０３自109年3月離家後即未再幫忙支付兩名未成年子女的註冊費、補習費、保險費等固定支出，兩名未成年子女每月補習費12萬元左右，109年、110年家裏保險費209,783元，家庭日常開銷、汽車維修、加油等龐大開銷，絕非Ａ０５每月收入10萬元左右所能負擔，平常不足部分，每月都會向父母周轉。迄至110年2月3日為避免基金投資擴大損失及應付家庭日常開銷，始贖回「聯博美國收益AA美元」基金，並將贖回款項領出，部分償還向父母周轉之借貸，部分用於Ａ０５與兩名子女日常生活開銷，絕非Ａ０３所稱Ａ０５為減少其剩餘財產分配所為惡意處分，渠主張將該筆730,000元列為反請求被告之積極財產，難謂有理。
②故Ａ０５之積極財產應為5,350,712元(Ａ０５112年9月27日補充理由狀所主張之6,080,712元-730,000元=5,350,712元)。
㈤綜合以上，Ａ０３剩餘財產2,366,951元，Ａ０５剩餘財產5,350,712元，兩者差額為2,983,761元，平均分配為1,491,880元。然因Ａ０３自105年起對於婚姻生活之協力極低，爰懇請鈞院依法調整剩餘財產分配額：
①按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均分配剩餘財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其立法意旨，在使夫妻雙方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累積之資產，於婚姻關係消滅而雙方無法協議財產之分配時，由雙方平均取得，以達男女平權、男女平等之原則。惟夫妻一方對於婚姻共同生活並無貢獻或協力，欠缺參與分配剩餘財產之正當基礎時，不能使之坐享其成，獲得非分之利益。此際如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法院得調整其分配額或不予分配，以期公允。是法院為前項裁判時，猶應斟酌夫妻婚姻生活情形，雙方於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協力、財產取得及經濟能力等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再者，如前所述，Ａ０３自105年罹患癲癇後，性格丕變、情續失控，上課屢生脫序行為（如毆打學生、向學生下跪...等），以致Ａ０５最終僅得於學校允許下，私下聘請代課老師幫Ａ０３代課，以緩解師生間衝突，保住Ａ０３教職，因此，斯時起Ａ０３所領薪資多數用以支付代課老師鐘點費，顯少用於家用，Ａ０３不時出現在金爐桶便溺、持刀要脅自殺、爬上圍欄揚言跳樓等脫序舉止，不僅未使家庭生活品質有所提升，反致使家人陷入身心俱疲之境，故Ａ０３自105年起對於婚姻生活之協力極低，爰懇請鈞院依法調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且Ａ０３曾對Ａ０５為暴力行為，有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可稽，併請鈞院將此部分列入「調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及「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之考量，另反請求被告婚後積極財產5,350,712元中保單準備金共為2,056,764元，幾乎佔一半。且編號8保險之被保險人為Ａ０３；編號6、7保險之被保險人為Ａ０２；編號10、13保險之被保險人Ａ０１，此部分責任準備金共916,909元，因為要保人是Ａ０５，故列為Ａ０５之積極財產，然Ａ０５非但無法實際取得該部分之財產，而為維繫該部分契約效力，仍須持續繳交保費，似乎又是額外負擔，故請鈞院依民法第1030-1條第2項調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時併為審酌。
③Ａ０３援引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家財訴字第36號民事判決認「Ａ０５應舉證Ａ０３有何不務正業、浪費成習等情事」，然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已於110年1月20日修正，修正後規定「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是Ａ０５應無需舉證Ａ０３該當「不務正業、浪費成習」之要件，Ａ０３上開主張，於法未合。
聲明：㈠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Ａ０５單獨任之。㈡相對人應自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確定由Ａ０５單獨任之翌日曰起，至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成年之前一日止，負擔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扶養費每月新臺幣壹萬貳仟元，並按月於每月十日前交付Ａ０５代為管理使用，如不足一月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之比例計算；Ａ０３如遲誤一期履行，當期以後之五期視為亦已到期。㈢Ａ０３之反請求駁回。㈣如受不利之判決，Ａ０５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貳、Ａ０３主張及答辯略以：
關於事實的陳述：
㈠兩造於91年3月17日結婚，婚後育有長子Ａ０１、未成年次子Ａ０２，兩造及兩名子女與Ａ０５父母同住於彰化縣彰化市家中。婚後兩造十分恩愛，Ａ０３與兩名子女之關係親密，家庭生活和諧快樂。直至105年2月20日，Ａ０３罹患癲癇症首次發作，兩造之家庭生活逐漸產生變化，Ａ０５開始限制Ａ０３外出，即便僅係在家附近散步亦遭禁止，Ａ０５並以Ａ０３騎車或駕車過程中倘發病會缺及路人無法負責為由，禁止Ａ０３騎機車或開車，並要求Ａ０３出門均須由Ａ０５或家人接送，因此每次Ａ０３欲回通霄家探視母親，均需央求Ａ０５或家人往返火車站接送。然而，醫學上癲癇病患只要規律服藥即幾乎不會再發作，亦不會對工作及生活產生影響，然即使後來Ａ０３之病情已受到穩定之控制而甚少發作，Ａ０５仍持讀限制Ａ０３之行動自由，Ａ０３為避免Ａ０５憂心，僅得順從Ａ０５之要求。
㈡又兩造婚後Ａ０３之薪資均交由Ａ０５管理，107年4月間起，Ａ０５僅每月給Ａ０３1,000元作爲生活費，扣除午餐費800元，Ａ０３每月之零用金僅剩200元，若有其他生活開銷，Ａ０３均須向Ａ０５要錢，但經常遭Ａ０５無故刁難，此有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可稽（見被證二），Ａ０３多次因有用錢之需求，僅得向Ａ０３母親借錢，可知Ａ０３在經濟上亦長期受到Ａ０５之控制。
㈢Ａ０３罹患癲癇症後，Ａ０５對待Ａ０３之態度有明顯之轉變，兩造相處過程中，Ａ０５經常有意無意流露出對Ａ０３之嫌棄及厭惡。Ａ０５甚至以Ａ０３生病為由，禁止Ａ０３協助兩名子女之課業、禁止Ａ０３幫兩名子女裝水、洗碗或晾衣服等，對Ａ０３為諸多極不合理之要求，不讓Ａ０３協助兩名子女課業或照顧兩名子女生活起居，而過去兩造均會陪同兩名子女上桌球課，Ａ０５亦表明之後均不需Ａ０３陪同，無理剝奪Ａ０３與兩名子女相處及互動之機會。在家中，Ａ０５對Ａ０３視若無睹，Ａ０３與Ａ０５談話，Ａ０５亦充耳不聞，而Ａ０３欲與兩名子女談話及互動時，Ａ０５會刻意支開兩名子女，兩名子女察覺到Ａ０５之臉色及態度，亦逐漸不敢與Ａ０３談話及互動。又兩造與子女在車上，Ａ０３看見Ａ０５與子女開心聊天，試圖搭話時，Ａ０５與子女均充耳不聞，完全無視Ａ０３之存在。而Ａ０３多次試著以傳送LINE訊息之方式與Ａ０５溝通或聯絡感情，均遭Ａ０５已讀不回（見被證二)，Ａ０３雖努力嘗試修復與Ａ０５間的關係，傳送訊息向Ａ０５表達關心及愛意、在節日時贈送Ａ０５花禮，但全是徒勞無功（見被證二之109年2月14日情人節、109年3月17日結婚週年紀念日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之LINE訊息）。
㈣Ａ０３雖長期與Ａ０５及兩名子女居住在同一屋簷下，卻感覺自己遭隔絕在外，在家中如同不存在一般，面臨遭孤立之處境。Ａ０３無法從同住家人身上獲得情感上之支持，感到孤獨至極，但在Ａ０５種種不合理之限制之下，Ａ０３亦無法出門從事戶外活動以調劑身心，經常感到情緒低落、抑鬱寡歡，故曾尋求張老師、心理諮商師等心理專業之協助，以期排解負面情緒，然Ａ０５發現後竟認為Ａ０３係在「告狀」而訓斥Ａ０３。
㈤Ａ０３在孤立無援之情況下，冒因一時氣憤向Ａ０５稱：「你 們不喜歡我，就讓我搬出去。」等語。詎料，109年3月21日家庭會議中，Ａ０５及Ａ０５父母竟明白表示要Ａ０３搬出去住，讓Ａ０５自覺在家中已無地自容。翌日109年3月22日，因Ａ０３長期未能與跟兩名子女談話，故向Ａ０５請求與兩名子女談話，希望能向兩名子女說：「不論住在哪裡、爸爸會永遠愛你們」，然Ａ０５與Ａ０５家人卻稱兩名子女與Ａ０３說話會產生情緒困擾，事後還要輔導云云，以此拒絕Ａ０３之請求。
㈥又因兩造結婚後，Ａ０３之存款（包括郵局薪轉帳戶、優存帳戶及其他銀行帳戶之存摺、印章、提款卡）均交由Ａ０５保管，Ａ０３擔憂其日後生活費全無著落，109年3月22日Ａ０３先將存摺取回放進背包裡，109年3月23日欲取回存摺印章時遭Ａ０５發現，Ａ０３立刻拿起背包欲走出住處報後竟遭Ａ０５拉扯衣物阻擋去路，過程中Ａ０５扯破Ａ０３之上衣、扯斷Ａ０３之項鍊，Ａ０３狼狽地穿著破掉的上衣及拖鞋出門（被證四），前往台中Ａ０３胞弟家寄放存摺及印章，當日在Ａ０３胞弟建議下，暫時先住下冷靜幾天。因Ａ０３郵局薪轉帳戶之提款卡仍由Ａ０５持有，翌日109年3月24日，Ａ０３之郵局薪轉帳戶竟遭Ａ０５提領至僅剩10元（被證五）。數日後109年4月3日，Ａ０５在通霄家人之LINE群組中，要求Ａ０３應每月給付兩名子女之扶養費148,000元，並提出日後兩名子女之生活用品、學雜費、保險費等費用均應由Ａ０３全數負擔等極不合理之要求，惟Ａ０５僅向Ａ０３索取金錢，卻未關心Ａ０３之生活狀況及安全，而Ａ０３詢問兩名子女之情況，Ａ０５均避而不答（見被證六、被證二）。兩造遂自該時起即分居至今，而Ａ０３自該時起未能再與兩名子女見面（亦無法透過電話或訊息聯繫）。Ａ０３仍於109年4月起，每月匯款20,000元予Ａ０５給付兩名子女之扶養費。
㈦而Ａ０３109年3月23日離家後，就其癲癇症均有固定回診追蹤治療，病症已受到良好之控制，最後一次發病日為108年11月18日，至今已逾一年半未發病，經醫師診斷病情穩定且無礙工作（被證七）。又Ａ０３離家後始從事路跑、單車、登山等戶外活動，除可強健體魄亦可讓過去壓抑之情緒有釋放之管道，經過不斷的訓練及調適身心，今Ａ０３之身心均健康良好。
㈧然而，Ａ０３離家後即無法與兩名子女見面來往，極為思念兩名子女，多次以LINE訊息、手機簡訊與Ａ０５溝通請求與兩名子女見面，亦常向Ａ０５詢問兩名子女之近況（包括詢問長子Ａ０１之學測及指考成績、畢業典禮日期等）或請Ａ０５將訊息轉發給兩名子女（包括祝兩名子女生日快樂、為兩名子女考試加油打氣），卻遭Ａ０５置之不理（見被證二之109年7月2日、109年7月11日、110年2月24日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之LINE訊息及被證九之Ａ０３送予Ａ０５之手機簡訊），甚至長子Ａ０１大學學測之榜單，Ａ０３亦僅得上網查詢。Ａ０３雖多次向Ａ０５請求協商兩名子女之事務，Ａ０５始終已讀不回。Ａ０３在極為思念兩名子女卻束手無策之情況下，僅得求助於兒童福利聯盟，然因兩造對於離婚及會面交往等事宜未能達成共識而協商未果。其後，因Ａ０３一直無法見到兩名子女，故而向鈞院提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會面交往之聲請（因長子Ａ０１已年滿16歲，就會面交往有自主權），Ａ０３在調解程序中同意先每月一次兩小時之午餐時間進行會面交往，再逐漸循序漸進。嗣後，Ａ０３以LINE或手機簡訊與Ａ０５溝通會面交往之事宜，Ａ０５依舊不回覆訊息，因Ａ０３極為渴望與Ａ０２見面，故仍積極安排會面交往，並郵寄信件提醒Ａ０５，此有110年5月2日、110年5月6日、110年8月2日、110年8月17日、110年5月21日、110年 8月24日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之LINE訊息（見被證二）及110年5月3日、110年5月8日、110年5月10日、110年8月24日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之手機簡訊（見被證九）及110年5月6日Ａ０３郵寄予Ａ０５之信件（被證十二）可參。Ａ０３費盡心思只為能與Ａ０２見上一面，暌違一年多終究於110年5月15日與Ａ０２見面。其後，Ａ０３上網訂製鑰匙圈禮物，打算日後會面交往時贈送給Ａ０２，期待能藉此拉近彼此的距離。嗣110年6、7月之會面交往因疫情嚴峻而取消，此段期間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溝通會面交往之訊息，一如過往地全數未獲回應。今Ａ０３始終無法取得聯繫長子Ａ０１之管道，Ａ０３亦衷心期盼有朝一日能與Ａ０１重聚，重拾父子間之親情，彌補這幾年錯過之時光。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部分：
㈠Ａ０３罹患癲癇症之前，與兩名子女之關係親密，近幾年雖受到Ａ０５無理阻撓，但從未放棄與兩名子女之親情維繫，積極透過各種資源與管道與Ａ０５協商溝通，且今Ａ０３身心狀況良好，有正當且穩定之工作，顯見Ａ０３之親職能力良好且有極高之照顧意願，由Ａ０３擔任親權人，應符合兩名子女之利益。Ａ０３於105年罹患癲癇症後，即穩定且規律地接受治療，目前病症已受到良好之控制，至今已超過一年半未發病，醫師亦表示Ａ０３能正常工作及生活。Ａ０３自109年間開始，常從事路跑、單車、登山等戶外運動，以鍛鍊身體並維持身心健康，可認Ａ０３有能力提供兩名子女良好之照顧，而Ａ０３目前於小學任職教師（於審理中已辦理退休），有足夠之時間陪伴兩名子女。再觀Ａ０３與兩名子女過去之合照，可知過去Ａ０３與兩名子女關係緊密良好，這幾年來Ａ０３雖無法順利與兩名子女來往，Ａ０３一直積極與Ａ０５協商、尋求兒福聯盟協助、向法院聲請會面交往，想盡辦法透過各種管道希望與兩名子女重聚，最終於110年5月15日與Ａ０２見面，又Ａ０３雖至今無法取得聯繫長子Ａ０１之管道，然Ａ０３亦衷心期盼有朝一日能與Ａ０１重聚，重拾父子間之親情。由上開可知，Ａ０３並未因總總阻礙而放棄與兩名子女來往，始終盡力試圖與兩名子女維繫關係，可認Ａ０３確實是用心且愛孩子的好爸爸。綜上可知，Ａ０３之親職能力良好且有極高之照顧意願，擔任兩名子女之親權人，應符合兩名子女之利益！
㈡Ａ０３於105年間罹患癲癇症後，Ａ０５逐漸不讓Ａ０３協助兩名子女課業或照顧兩名子女生活起居，無理剝奪Ａ０３與兩名子女相處及互動之機會，自Ａ０３109年3月23日離家後，更長期阻礙Ａ０３與兩名子女會面交往。Ａ０５長期以來之作為均非善意，使兩名子女陷於忠誠議題，更導致Ａ０３與兩名子女之關係日漸疏遠，此對兩名子女之身心發展均有負面之影響，Ａ０５所為明顯違反「善意父母原則」，應認由Ａ０５任兩名子女之親權人，與兩名子女之利益不合：
①按「未成年子女處在雙親之紛爭中，在面對『與未同住方接觸』之議題時，往往會有『想接近卻又不敢靠近』之『忠誡矛盾』情形出現，即於未成年子女年紀尚幼，無法有自我保護能力時，當意識到同住方對非同住之父母有負面情緒，因憂慮與非同住父母過多的互動及接觸，會引來同住方的不悅情緒，而導致自我受照顧及生存需求無法滿足之結果，故子女在行為的選擇及言語的表述上，就會有趨近保守的情況出現，而在子女面前詆毁另一方父母，係一種非常容易引發子女焦慮矛盾的衝突形式，易使得子女不曉得該如何自處和面對另一方父母，同時也可能因子女對父母有楷模認同關係而損害了自我認同與自尊（Clapp，2000;引自魏嘉眉，2012)。…按會面交往權係基於親子關係所衍生出來之權利，會面交往權之法律性質不僅為父母之權利，更為子女之權利，即使是高衝突的父母間，使子女與父母維持正常接觸交往，對子女健全成長發展具有正面影響，未積極促成子女與非同住方會面交往，應解為不利於子女之成長（鄧學仁，2017)。是以，同住父母對於子女與非同住方會面交往負有積極責任，同住方應能對經常性會面交往予以支持，促進子女與非同住方良好親子關係之維持，若同住方無法使子女感受到其對於會面交往之支持態度，則子女可能面臨忠誠兩難議題，甚出現不願與非同住父母會面之情形。故同住方應具備一定之親職能力，能於會面交往前協助子女預作準備，並能於會面過程安撫子女之情緒，促進會面交往之順利進行，倘未能積極促成子女與非同住方會面交往，除有親職能力不足之疑慮外，應解為不利子女健全成長。」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6年度婚字第203號民事裁定參照。
②次按，「『善意父母原則』為我國近年實務評估監護權歸屬之重心，因性格上傾向於積極鼓勵未成年子女與他方進行接觸之一方，能穩定讓未成年子女與他方維繫關係，也較有能力與他方合作，解決未成年子女相關議題。蓋『維持穩定之會面交往』為善意父母原則精神之體現，相較於扶養費之給付，其影響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展及人格形塑甚鉅，若無法律上之正當理由，不能任意禁止及限縮。...蓋本案較不適用『繼續性原則』，觀相對人之行為，實仍深陷離婚前『夫』與『妻』相處之不愉快經驗，致離婚後肖色轉換不完全，未能站在『父』與『母』之角度，以『子女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因素...另相對人將其主觀情緒加諸於未成年子女對本件家事紛爭之認知，不僅無法消彌未成年子女因兩造爭訟所生之不安及困惑，更致其產生忠誠衝突，難以於離異雙親間建立合適、自在之共處方式，長久下來，恐對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展產生重大危害。綜上所述，故建議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改定由聲請人單獨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3年度家親聲字第428號民事裁定參照。
③再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第10條及第18條揭示了父母共同參與兒童成長的責任、孩子有權與未同住的父母保持聯繫與互動的重要性。又父母即使離婚或分居，但若能保持相互支持與合作的關係，對孩子的成長都有很大的助益。另經心理學研究指出現為成人，在未成年期間經歷父母離婚的事件中，約有75%的子女，渴望當時能有更多時間與未同住的父或母接觸與相處，部分的孩子甚至有強烈感覺遭受『遺棄』之痛苦；兩造若能捐棄成見，暫時放下心結，共同為促成長男、長女的會面交往而努力，這無疑就是長男、長女最想要的幸福，雖然其等可能無法理解，也還不太會表達，盼兩造共勉之。」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9年度家暫字第25號民事裁定參照。
④查105年2月間Ａ０３罹患癲癇症後，因Ａ０５對待Ａ０３之態度明顯改變，甚至阻止兩名子女與Ａ０３互動及相處，不讓Ａ０３協助兩名子女課業或照顧兩名子女生活起居，兩名子女察覺到Ａ０５對Ａ０３態度之轉變，基於忠誠兩難逐漸不與Ａ０３互動及交談。而Ａ０５身為國小教師，理應受過良好之教育，其前開所為顯然有失理性，除有汙名化癲癇患者之嫌，且其基於己身對於Ａ０３疾病之偏見，更嚴重影響兩名子女與Ａ０３間之關係。而Ａ０３於109年3月23日離家後，亦透過傳送LINE訊息或請求長輩協調等方式，積極與Ａ０５協商與兩名子女會面交往事宜，然均遭Ａ０５置之不理。且Ａ０３傳LINE訊息向Ａ０５詢問兩名子女之近況（包括詢問長子Ａ０１學測及指考成績、畢業典禮日期等）或請Ａ０５將訊息轉發給兩名子女（包括祝兩名子女生日快樂、為兩名子女考試加油打氣），Ａ０５均置之不理，甚至長子Ａ０１大學學測之榜單，Ａ０３亦僅得上網查詢。Ａ０５前開不友善之作為，導致身為父親之Ａ０３在兩名子女之成長過程中被迫「缺席」，使兩名子女於此段時間無法享有Ａ０３之父愛，此對於兩名子女及Ａ０３來說無疑係很大的缺憾，且對於兩名子女之身心發展產生重大危害，已嚴重違反善意父母原則甚明！
⑤本件中，Ａ０５未能積極促進兩名子女與Ａ０３之會面交往，確有親職能力不足之疑慮！縱（假設語）認現階段Ａ０５與未成年子女在情感上較為緊密，按於親權評估上，親子間情感狀況及照顧現況固應考量，惟「善意父母原則亦為審酌重點。又兩名未成年子女均為男生，成長過程中有同性別之父親陪伴，渡過青春期等成長階段，甚為重要。況過去Ａ０３與兩名子女關係親密，倘日後兩名子女能與Ａ０３有來往相處之機會，定能再次建立良好關係，而Ａ０５長期對於Ａ０３之惡意，恐非一朝一夕能夠改變，實難期待訴訟結束後，Ａ０５能積極促進兩名子女與Ａ０３往來和互動，為使兩名子女能在兩造離婚後，仍能與父母維持正常接觸交往，同時享有父愛及母愛，以利於兩名子女之身心發展，應認兩名子女之親權應由Ａ０３任之，較符合兩名子女之最佳利益！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部分：
㈠按，行政院主計處每年發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未成年子女Ａ０１、Ａ０２前日常居住重心地域之彰化縣市民，108年度每人每月平均支出為新台幣21,855元【計算式：163,549元+628,479元)+3.02人÷12月=21,85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被證十四】，其經常性支出包括消費性支出及非消費性支出，項目涵括食衣住行育樂及保險等生活範圍，且係不分成年人與未成年人一般日常生活之支出，應是目前較能正確反應國民生活水準之數據。
㈡兩造均為國小教師（Ａ０３與本案審理中已聲請退休），月薪各約7萬元，參考前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兩造之經濟狀況及兩名未成年子女之需求，應認成年子女每月所需之扶養費定24,000元為適當，由兩造平均分擔之，故向Ａ０５請求按月給付關於Ａ０２之扶養費各12,000元，自屬有理。
請求剩餘財產分配之部分：
㈠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金。」民法第1005條、第1030之1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之4條亦有明文。
㈡查兩造結婚後，Ａ０３將其薪資及存款均交由Ａ０５管理，而自107年4月起，Ａ０５每月僅給Ａ０３每月1,000元花用（扣除午餐費800元，每月僅剩200元）。109年3月23日離家當日，Ａ０３雖取回郵局薪轉帳戶之存摺及印章後，因提款卡仍由Ａ０５持有，翌日109年3月24日，Ａ０３之薪轉帳戶竟遭Ａ０５提領至僅剩10元（見被證五），又兩造婚後共同購買之基金，每月有兩萬多元之配息，亦全數存放於Ａ０５名下之帳戶。今Ａ０５訴請離婚，Ａ０３自得依法向Ａ０５請求剩餘財產分配。
㈢Ａ０３依卷內所查得之兩造財產資料，整理兩造婚後財產，Ａ０３婚後積極財產詳如附表一所示、Ａ０３婚後消極財產詳如附表二所示，Ａ０５婚後積極財產詳如附表三所示，Ａ０５未舉證證明於110年4月26日基準日有婚後消極財產。
㈣依卷內目前所查得之財產資料，計算出兩造於110年4月26日基準日時應計入分配之剩餘財產，Ａ０３為2,366,951 元(計算式:3,712,529元-1,345,578元=2,366,951元)，Ａ０５為6,080,712元，差額為3,713,761元(計算式：6,080,712 元-2,366,951元=3,713,761元),故Ａ０３依民法第1030之1條第1項之規定，得向反請求被告請求分配之金額1,856,881元(計算式：3,713,761元÷2=1,856,88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540-546頁】。　
㈤Ａ０５之婚後積極財產附表三編號2之財產,乃反Ａ０５於起訴離婚前夕，自110年2月9日至110年3月6 之不到一個月期間，於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陸續提領共計730,000元。Ａ０５雖辯稱上開提領之金額係用以支付家庭生活開銷，及返還反Ａ０３109年3月離家後Ａ０５向父母周轉之費用云云。然而，Ａ０５自身有工作收入，且Ａ０５提領款項之期間Ａ０３仍有給付扶養費(見反原證三)，足見Ａ０５於訴請離婚前夕之不到一個月期間，頻繁提領高額款項總計730,000 元之情形，明顯不合常情。Ａ０５就訴請離婚前夕提領該等款項之用途未能舉證，參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561號民事裁定之見解，應認Ａ０５係為減少Ａ０３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自應將該等款項追加計入Ａ０５之婚後財產存款金額中，視為Ａ０５現存之婚後財產。　
㈥就Ａ０５主張Ａ０３對其有家庭暴力行為，Ａ０３已多次嚴正否認。Ａ０３未曾對Ａ０５或兩名子女為任何家庭暴力行為，Ａ０５所提出之反被證十之診斷證明書，實無從證明Ａ０５有遭Ａ０３為家庭暴力行為。反是Ａ０３罹患癲癇疾病後，在家中遭Ａ０５孤立並為經濟控制，且Ａ０３於109年3月23日欲取回存摺印章時，竟遭Ａ０５拉扯衣物阻擋去路，過程中Ａ０３之上衣遭扯破、項鍊遭扯斷(見被證四、詳見 110年9月11日家事答辯暨反訴狀所述)，可知實情為Ａ０５對Ａ０３施以家庭暴力甚明。Ａ０５以曾遭Ａ０３為家暴行為等不實主張，請求依民法第1030條之1調整分配額，自屬於法無據。又Ａ０５以其婚後積極財產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其中部分保單之被保險人為Ａ０３、兩名子女，以此請求依民法第1030條之1調整分配額。惟前開保單之要保人既為Ａ０５，基準日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依法本應列入Ａ０５之婚後財產計算(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27號民事判決、103年度台上字第1343號民事判決可供參照)，Ａ０５以此主張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1調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亦顯屬無據。
㈦綜上所述，懇請鈞院鑒核，賜裁判如擴張後反請求聲明。
聲明：㈠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不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由Ａ０３單獨任之。㈡Ａ０５應自本件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成年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Ａ０３關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之扶養費各12,000元整。如有一期遲誤履行，當期以後之1、2、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㈢Ａ０５應給付Ａ０３新臺幣2,640,338元，暨其中600,000元自兩造離婚翌日即民國110年9月28日起，其中新2,040,338元自113年5月1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前項給付Ａ０３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㈤、訴訟費用由反請求被告負擔。
參、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有關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給付扶養費、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等部分（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0號）：
關於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 　　
㈠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前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4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依民法第1055條裁判時，應依子女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下列事項：(1)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2)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3)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4)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5)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6)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7)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文。另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有明文。
㈡經查，兩造均為老師，兩造於91年3月17日結婚，婚後育有長子Ａ０１、未成年次子Ａ０２，Ａ０３於105年2月20日確診罹患癲癇症後，兩造關係生變，相處不睦、屢生衝突，嗣兩造於109年3月間分居，Ａ０５於110年4月26日提起離婚訴訟，並請求酌定Ａ０２親權行使之方式及給付扶養費，嗣於110年4月26日，兩造在本院就離婚部分達成調解離婚，惟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扶養費部分無法達成協議，現仍由兩造共同任之等情，有戶籍謄本、本院110年度司家調字第235號調解筆錄在卷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屬實。故兩造於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Ａ０２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既未協議，是Ａ０５聲請、Ａ０３反聲請酌定Ａ０２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㈢本院依職權函囑財團法人迎曦教育基金會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並提出報告，據覆略以：....「1. 親子互動關係及訪談當下觀察：訪視過程中觀察案母與案主二（Ａ０２，下同）互動親密，案主二皆會主動挽住案母手腕並與案母自然對話，而案主一（Ａ０１，下同）屆成年較無與案母有肢體互動，但案主一皆會條理分明告知案母自身意見及主動談話，而社工員與案母進行談話時兩名案主便待於房間内閱讀書籍，社工員亦未聽見喧嘩聲響，並兩名案主與案母言談間皆平穩並逐一討論，案主一亦會協助案主二，表達想法意願，觀察案主們與案母親子互勤關係正向且緊密。2.學校活動參與情形：案母表述兩名案主自幼至今之學校溝通及聯繫窗口皆為自己，且案母會於兩名案主下課後以”親子會談時間”解兩名案主在校適應及人際交往狀況，案母述案主一較沉穩並皆分享學習興趣、而案主二活潑外向故多會表述與同學玩樂情形，並兩名案主舉辦運動會、班親會先前皆由案父母共同參與，但自案父發病後便皆由案母獨自參加，但案母仍會鼓勵並予案主們正向回饋，希冀兩名案主皆多有嘗試及享受成長過程。3.過去及現有照顧狀況：案母述兩名案主自幼便由自己及案外祖父母協助照顧至今，案父雖會陪伴玩樂但對於案主們詳細生活規劃皆不知悉亦無法予以滿足，因此案主們有任何生活需求皆第一時間向案母甚案外祖父母表達，但皆少與索父討論，而案母自述對於兩名案主意見想法相當重視，會確認案主們皆同意後才進行決策，故兩名案主皆能依照案母規劃之行程養成穩定生活步調。4.就學規劃：案母說明案主一現就讀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一年級，案主一個性相當獨立並皆能自我規劃生活目標及就學安排，因此案母皆會從旁提供不同選項但令案主一自行思考並有所決策，案母相當放心案主一規劃及實踐能力；而案主二現就讀民生國小六年級，現皆由案外祖父接送上下課及補習，而案母述雖兩名案主年齡有一段差距但手足感情相當緊密，案主二甚主動將案主一當成生活目標，案主二告知案母日後欲就讀案主一先前就讀之衛道中學並一路跟隨案主一腳步學習，並待案主二國中後案母會令其至案家不行100公尺之彰化縣政府站搭乘校車就學，並案母認為兩名案主皆有正向思考能力且案主一會帶著案主二共同成長，故案母對兩名案主升學規晝感到相當放心。5.就醫安排：案母述案主一身體健康少有就醫需求，但如有感冒狀況皆會於台北自行就醫，案阿姨亦會協助照顧，而案主一已完成三劑新冠疫苗施打，接種劑種分別為AZ、AZ、莫德納；而案主二如有感冒情形，案母皆會攜其至陳錫鎰診所就醫，如較嚴重則會選擇彰化基督教醫院，案母述案主二身體健康少有就醫需求，而新冠疫苗部分案主二依學校安排接種第一劑BNT疫苗，並案母表述兩名案主皆相當注重防疫工作，下課返索家便會主動消毒及洗手，故案主們皆未曾確診。6.會面意願：案母說明先前與案父曾於法院協調庭擬定會面時間及頻率，而因案主一當時已屆16歲故未於約定範圍，並案主一表述自身不欲與案父會面意願，但案母仍積極鼓勵兩名案主與案父保持正向互動關係，惟案父多次於會面中要脅或威嚇案主二需選擇與案父共同生活，甚不斷向案主二打聽案主一生活狀況並要求案主二返案家需說謊不可向案母透露雙方對話，此令案主二感恐懼並每次會面前後皆哭著向案母表達不欲進行會面之意願，案母雖感心疼不捨但仍不斷鼓勵及安撫案主二情緒，案母認為案父此作為已嚴重影響及案主二身心發展，案母希冀案父可建立正確親職認知觀念並停止對案主二施壓行為。7.管教方式：案母描述兩名案主自律性皆高，案母只要具體條列生活規範案主們便皆能服從及遵循，如案主一雖至台北讀書但假日返案家時仍記得當日洗碗分配工作並主動完成，因此案母皆以討論及引導說明進行對話，兩名案主便可聽懂亦會表達自身意願，雙方協調下建立良妤生活規範。」、「1. 親子互動關係及訪談當下觀察：因案主們皆與案母同住，訪視過程中無法見得兩名案主與案父互動狀況，僅得就案父自述與案主們先前皆能自然對話並分享生活趣事，但自案父搬離案家居住後兩名案主便皆拒絕再與案父聯繫及見面，甚連案父與案主二會面時案主二亦不願與案父對話，皆以”我有權利保持緘默、我不用回應”等語拒絕與案父溝通，案父感到相當心痛並認為此非就讀國小六年級之案主二能說出的話，故案父猜測應為案母及案外祖父母敎導案主二出現此言行，導致兩名案主與案父日漸疏離。2.學校活動參與情形：案父描述先前案母皆要求案父不得詢問兩名案主任何生活安排，故皆由案母邀請或告知案父共同參與案主們學校活動時案父才得以知悉，且案母教導兩名案主抗拒與案父互動，導致案父欲了解亦無管道得知兩名案主在校狀況及辦理之活動，更遑論陪伴參與。3.過去及現有照顧狀況：案父陳述尚居住案家時皆會主動與兩名案主聊天及討論生涯規劃，亦會陪 伴兩名案主從事喜愛之休閒活動（當問及詳細之活動内容時案父無法具體回應），但自107年案母起頭開始對案父出現冷暴力行為後，兩名案主亦受案母影響而拒絕與案父談話及互動，雖案父積極主動安排與兩名案主相處機會，但案父認為皆受案母破壞而導致案主們現與案父疏離之親子互動關係，但案父仍希冀有機會能修復與兩名案主依附情形。4.就學規劃：案父知悉案主一現階段就讀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一年級，案父認為案主一遺傳至案父冷靜沉穩性格，案主一對於生活及課業皆相當有自律性，案父認為案主一長期皆於台北就學居住，因此可令案主一自行選擇假日返彰化之住所；而案主二就讀民生國小六年級，案父說明案主二皆以案主一為學習對象，故案主二國中階段將會考取衛道中學並搭乘校車至台中上課，案父認為撇除案母干預及破壞，案主二先前皆會與案父分享升學安排及規劃，面案父亦會給予鼓勵及正向回饋，因此案父認為應令案主二與自己同住為妥適。5.就醫安排：案父表述先前兩名案主就醫皆由案母安排，但如日後由案父擔任主要照顧者，案主一因屆成年故可自行於台北就醫，而案主二若有感冒狀況案父將攜其至彰化基督教醫院就診，而新冠疫苗部分，案父僅知悉案主二已有施打疫苗，但因案母皆拒絕令案父知悉一切資訊，故案父無法得知案主二接種哪個劑別之疫苗。6.會面意願：案父陳述兩名案主現因受案母影響及約束，故皆不敢與索父有所互動及接觸，但案父亦積極創造彼此相處管道及機會，如案父主動尋案主一高中同學並以臉書聯繫，請案主一同學轉知案父思念予案主一，而案父與案主二執行會面時亦不斷強調兩名案主對案父重要性，並希冀案主們能搬與案父同住，並案父會嘗試詢問案主二有關案主一生活狀況，希冀表達案父關心之情予 兩名案主知悉。7.管教方式：案父陳述與兩名素主皆以理性溝通及討論為營教方式，案父認為案主一遺傳自己個性，較沉穩冷靜，故案主一皆未有叛逆期，案父皆能以雙方溝通之方式與案主一對話；而案主二 個性較活潑好動但自我規範亦高，故案主二皆能掌控自己言行並不须過多管控，案父述兩名案主 皆相當乖巧懂事，因此案父多以談話溝通、少有管教行為。」、「其他具體建議：建請兒少心理專家協助調查與評估。建議請相對人參加親子教育訓練課程」等語，有該會111年9月8日財曦滿字第111040250號函附之監護權案件訪視調查報告書1份在卷可稽（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㈡卷27-38頁、保密卷宗12頁）。。
㈣本院另依職權請家事調查官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其提出報告略以：「陸、總結報告：....二、處遇建議兩造目前之工作經濟狀況大致穩定，惟就調查了解，Ａ０５於身心狀況、家庭支持系統和居住環境更具穩定性，在親職能力和未來撫育規劃有更正向之評估；另就兩造及未成年子女之陳述内容，評估未成年子女過往以Ａ０５為主要照顧者，參與照顧程度較多。兩造自109年3月分居至今由Ａ０５及其家屬照顧未成年子女，未成年子女受照顧情況符合常態，Ａ０５能滿足渠等日常生活所需，未成年子女能聽從Ａ０５之引導，與Ａ０５情感依附緊密；綜前所述，評估現階段仍以Ａ０５較適宜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惟Ａ０５過往對於會面交往事宜及友善父母角色之扮演，態度較顯消極，於星期六上午8時至下午6時之會面期間内規劃有四項才藝課程，實質上減少Ａ０３與未成年子女互動時間；長期讓未成年子女閱讀兩造通訊内容使未成年子女涉入父母衝突之中，有離間Ａ０３和未成年子女關係之言行，建議Ａ０５宜調整心態，鼓勵及促使未成年子女與Ａ０３互動接觸，方能使未成年子女於父母離異後，尚能獲得來自父母之關愛，以維護其等身心徤全成長。就調查期間觀察，Ａ０３之親子互動能力和技巧，及對未成年子女現發展階段及心理狀態表現之了解亦有待提升，其現階段雖未與未成年子女建立良性互動，然親子關係本即係流動狀態，穩定不間斷的接觸才能有效促進並使Ａ０３熟習照顧方式提升親職能力，也不致使未成年子女在未來自我探索之過程中責怪某一親方與自己的疏離，或另一方阻隔自己與他方之接觸。觀察未成年子女對於過往與Ａ０３之相處仍有心結，故現階段似較不宜在未成年子女準備與父親修復情感之同時，貿然變動原有生活模式及主要照顧者，以免未成年子女在生活環境之驟然改變，也易使子女因此產生被迫與母親分離生活之失落及適應上之困難，除無助於與Ａ０３發展親密關係，更恐影響其身心發展及安全感之建立。考量Ａ０５對於Ａ０３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事宜，配合意願甚低或有其他干擾言行產生，現階段拒絕嘗試調整及改變，友善父母顯有不足，將不利於未成年子女於父母離異後與未同住之一方穩定互動接觸並維繫情感，恐不利於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全發展。於此情況下，若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Ａ０５單獨行使，恐導致雙方在處理未成年子女之事宜部分出現明顯權力失衡狀態，非立基於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為促使兩造能以平等之地位和平理性處理未成年子女之照顧事宜，並基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進行溝通協調，且評估兩造過往皆曾參與照顧未成年子女，則建議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宜由兩造共同任之，惟考量現階段未年子女之情感依附對象仍以Ａ０５為主，故建議仍宜由Ａ０５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另為免兩造就特定事項久未能取得共識致貽誤未成年子女利益，故屆時就有關特定事項得由Ａ０５單獨決定，其餘事項則由兩造共同決定。綜上所述，謹供法官為裁量參考，並提請法官綜合參酌社工訪視報告、未成年子女意願，及兩造作為友善、合作父母之態度，依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裁奪。」等語，亦有本院111年度家查字第151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在卷可稽（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㈡卷91-104頁）。
㈤另本院依家事事件法第109條之規定為未成年子女Ａ０２選任程序監理人Ａ００００４為程序監理人（下稱程序監理人），程序監理人分別與兩造、未成年子女等人進行訪談，提出調查報告，其評估與建議略以：「....陸、綜合評估與建議事項：一、評估相對人(鄧父)有時會選擇性提供有利於自己的資訊，對於所陳述內會有前後矛盾之處，或對於所提供資訊有不一致之情況。例如：鄧父表示病前與鄧母形影不離，對於孩子的照顧共同分擔，經濟由鄧母負責，自己會做股票及債券型基金投資，生活以照顧孩子為主，假日會送孩子補習，生病的前兩年鄧母將自己照顧得很好，但卻又表示鄧母與其家人完美主義，限制自己的金錢使用，為了面子，而限制自己的行動。鄧父對於會面交往的不順利，傾向單方歸因於對造，認定係惡意在會面交往日安排多項補習以阻撓親子會面交往，然鄧父明知從長子開始，兩名子女長期於週間及假日安排多項課外補習及才藝。鄧父強調自己愛孩子，只要孩子需要一定會支持孩子繼續原有的補教資源，卻又不相信鄧母提供的補教費用支出，為了會面交往不順利而拒絕支付教養費用，甚或即便自己估算孩子所 的費用不僅只有每月兩萬元的費用，目前仍僅支付受監理人每月一萬元的教育費用，聲稱有為孩子投資或儲備教育基金，但因為與鄧母間的會面交往問題而不顧孩子現行的補教支出費用或教育及生活費用是否短絀。雖透過簡訊傳達對孩子的祝福，肯定孩子的優異表現，但對於孩子怎麼想，以及孩子為什麼抗拒自己表示毫無所知，認定主要受到鄧母及其家人的影響，認為自己因病被邊緣化，對於自己傳遞給長子表示自己做勢持刀欲自殘，實為表演出來的簡訊內容，無法覺知與判斷可能對親子關係有所危害，仍堅信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情。評估鄧父疑有明顯認知思考僵化缺乏彈性傾向，觀點取替能力不佳，多以自身想法來對他人行為做主觀的猜測與推斷，忽略其他客觀訊息，不易參酌其他資訊以形成較客觀性之想法，會在意自身需求的滿足而忽略互動對象的想法與感受。相對人強調自己很 愛孩子，持續為孩子儲備教育基金，也願意照顧兩名案子，但對於子女的想法、情緒與行為理解有限，以住所的安排考量，就其目前的租屋或未來居所的考量，主要以能取得親權為考慮，無法實質考慮子女的發展特性，心理與情緒需求，錯誤解讀子女的情緒行為，且認為有沒有能力照顧好孩子係以金錢多寡來衡量。常表示互動對方不告知則無法得知對方的想法，依賴他人口頭的告知與指導來做為行為的原則。就上述評估內容，實難認定相對人有足夠親職能力以勝任未成年子女的單獨親權能力，然兩造目前的爭議實難排除相對人受到開始癲癇發病後之疾病影響，無法完全歸咎於相對人的個人因素，由於相對人癲癇發病後，個性及情緒、行為均明顯有別於病前人格表現，在發病兩年後，相對人拒絕家人陪同，對於自身病況的陳述缺乏他人提供客觀資訊以利醫療診斷與治療，評估個案的癲癇症狀表現除神經生理問題介入外，推斷有轉介身心科評估診斷與治療之需求，而鄧父、鄧母及兩名子女對於癲癇疾病的複雜性與疾病認知有限，甚有偏誤，忽略疾病可能對於個人身心健康與適應功能可能產生的全面性危害。二、聲請人(鄧母)對於鄧父在發病初期盡全力照顧，以及對子女的教養均獲 相對人的(鄧父)的肯定，可理解鄧母對於鄧父癲癇病發後照顧的不易以及面臨諸多現實層面的挑戰，為了減少衝突與保護子女，因而在與鄧父對於親子會面交往議題的爭議上有溝通上的限制，可能因而有遭誤認為不友善之疑慮。為降低對兩造及兩名子女所造成的身心危害，建議宜安排兩造及子女接受心理諮商並加強對於癲癇疾病的認知，建議相對人接受完整之神經心理衡鑑，並轉介身心科對於相對人的疾病進行完整的鑑別診斷，並提 供家屬疾病衛教。兩造及受監理人已經接受諸多司法介入與多次訪視調查評估，請法官審酌兩造所提供相關資訊、程序監理人訪視評估報告及受監理人意願等相關事證後，依兒童最佳利益綜合評估來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等語，亦有程序監理人訪視評估報告在卷可稽（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㈡卷225-243頁）。
㈥又兩造分居後Ａ０３即無法探視未成年子女，Ａ０３舐犢情深遂求助兒福聯盟，雖經協商，但無法達成協議，Ａ０３遂向本院請求酌定會面交往，兩造嗣於110年3月8日雖達成調解（本院110年度司家非調字第30號），而經調解成立後，Ａ０３雖得以探視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惟過程仍不甚順利，兩造溝通困難。是Ａ０５率先提起本案，而於本案程序進行中，本院先後依聲請或依職權裁定暫時處分（本院111年度家暫字第19號、112年度家暫字第23號、114年度家暫字第6號），裁定由彰化縣政府駐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服務中心協助兩造進行監督（陪同）會面交往，兩造及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並依指示接受親職教育、親子心理諮商輔導，此經本院調閱上開案卷核閱無訛。復有彰化縣政府社會處保護服務科未成年子女監督會面服務個案報告在卷（保密卷宗29-81）。
㈦本院審酌兩造陳述之意見及上開㈢、㈣、㈤之報告書（未成年子女Ａ０２與上開報告之訪談意見），暨上開家事服務中心進行會面交往之情形，認兩造均係老師（Ａ０３於本案進行中已辦理退休），Ａ０３於105年2月首次癲癇發作前，兩造原本家庭和睦，此有Ａ０３提出之出遊照片可證（見本院111年度司家調字第79號卷33-55頁、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㈡33-44頁），Ａ０５亦表示希望留下小孩成長美好紀錄才規劃行程、負責拍照（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第140號㈡卷353頁），故可知當時一家四口相處和睦。惟自105年2月Ａ０３生病後迄109年3月23日兩造分居前，Ａ０５除需照顧當時仍未成年之長子Ａ０１、年幼之次子Ａ０２，且需張羅Ａ０３生病後大大小小事務，在長期間超負荷壓力之下，兩造均未能體察彼此之辛苦、困境（罹患癲癇的患者可能因為疾病本身以及社會的偏見而感到孤立、自卑、焦慮或憂鬱。他們常面臨被排斥、難以融入社交圈、學習困難以及就業不易等挑戰，進而影響生活品質與身心健康，需要家人、朋友和社會的支持與理解。 ）。期間Ａ０３真實感受到家人的另眼相待及被孤立的孤獨感，進而衍生、累積負面情緒；Ａ０５則真實感受到心力交瘁及Ａ０３宣洩負能量時如孩童般無理取鬧，兩造遂屢生衝突，終致分居。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係000年0月出生，於兩造分居前，Ａ０２與兩造共同生活、受照顧，惟Ａ０２年僅4歲11月左右，Ａ０３即首次癲癇病發作，之後數年間年幼的Ａ０２多次見識到Ａ０３發病及因生病後所衍生之情緒宣洩及兩造間的矛盾與衝突，而Ａ０５則長期讓未成年子女閱讀兩造通訊内容使未成年子女涉入父母衝突之中，並對Ａ０３持負面看法，均已造成未成年子女心理陰影，及Ａ０２對父親的負面想法與排斥感，兩造分居後Ａ０２由Ａ０５及其同住家人扶養、照顧，Ａ０２與Ａ０５感情深厚，且Ａ０２受照顧狀況良好，考量「維持主要照顧者原則」、「心理上父母原則」、「尊重子女意願原則」、「手足不分離原則」，並考量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全發展及生活、學習環境之安定性等一切情狀，認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Ａ０５共同任之，應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㈧依民法第1055條第5項規定，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且此項會面交往乃基於親子關係所衍生之自然權利，使其仍得繼續與其子女接觸連繫，而有助於親職教育之再加強。是本院鑑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２雖因父母離異而無法同時享受完整父、母之愛，然為兼顧其日後人格及心性之正常發展及滿足其孺慕之情，及Ａ０３舐犢之情，並參酌前開證據資料，暨前揭監督會面服務個案報告，自有酌定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並培養、增進親情之必要，爰依職權裁定Ａ０３得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會面交往之方式與期間詳如附件所示，爰依職權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Ａ０５請求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扶養費部分： 
㈠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負扶養義務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扶養之程度，應按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4條第1款、第1115條第3項、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2分之1。上開規定，於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命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給付扶養費時，準用之。亦為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07條第2項所明定。
㈡兩造已離婚，本院將Ａ０２親權酌定由Ａ０５任之，惟Ａ０３對Ａ０２仍負有扶養義務，本院自得依Ａ０５所請，命Ａ０３給付Ａ０２至成年之前一日止之扶養費，並依子女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父母之經濟能力及身分，酌定適當金額。又按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需求陸續發生，故屬「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付為原則，而本件亦無其他特別情事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要，爰命為按月給付定期金。
㈢本院審酌兩造之未成年子女Ａ０２現年滿14歲，目前正值求學成長之階段，需父母予以悉心教育、照顧，並有食衣住行育樂等基本生活需要，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有關國人平均消費支出之調查報告，其消費支出項目為食品費、飲料費、衣著及鞋襪類、燃料及燈光、家庭及家具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及醫療、運輸及通訊（內含交通工具及通訊購置、交通設備使用管理費、乘交通設備之費用、其他通訊費）、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內含旅遊費用、娛樂消遣服務、書報雜誌文具、娛樂器材及附屬品、教育及研究費）、雜項支出等，該消費支出既已包括扶養未成年子女所需各項費用，自可作為一般扶養費用計算之參考，另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112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資料所載，以扶養權利人即未成年子女Ａ０２居住之彰化縣為例，112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19,292元，應大致可憑此作為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應受Ａ０３扶養程度之判斷基礎，加以近年景氣高低雖有起伏，但整體而言平均消費水準仍呈持續上揚之勢，本院乃認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每月應受扶養之程度於本件參採前開金額為據當屬合理。
㈣本院依職權調閱兩造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等資料，顯示Ａ０５108年、109年所得分別為1,179,342元、1,184,003元，名下財產總額12,660元；Ａ０３108年、109年所得分別為1,333,401元、1,322,003元，名下財產總額1,505,614元等情（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㈠165-184頁）。又依兩造之陳述及上開訪視報告可知，兩造均為老師（Ａ０３於本案司法程序進行中已辦理退休），兩造經濟狀況屬中產階級、小康狀態。本院參酌前開各節，並考量現在實際照顧子女Ａ０２之人為Ａ０５，並衡量兩造經濟能力，Ａ０５養育未成年子女之付出亦應評價為扶養之一部，暨子女之成長需求等一切情狀，是以認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每月19,292元之扶養費，應由Ａ０３按月給付12,000元，餘由Ａ０５負擔，為妥適。
㈤從而，本院認Ａ０５主張Ａ０３應自主文第1項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Ａ０２年滿18歲之前一日止，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每月所需扶養費12,000元，並由Ａ０５代為管理支用，應屬合法妥適，應予准許。另本件係命Ａ０３按月給付定期金，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爰併依宣告該定期金之給付於此部分裁定確定後遲誤一期履行者，關於該名子女其後6期（含遲誤期）扶養費視為亦已到期，爰裁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
此外，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與負擔，既經本院酌定由Ａ０５單獨任之，Ａ０５自應與Ａ０２共同起居生活、照護扶養未成年子女，Ａ０３反聲請有關Ａ０５應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之扶養費，失所憑據，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
、有關Ａ０３請求剩餘財產分配之部分（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兩造於91年3月17日結婚，Ａ０５於110年4月26日具狀向法院訴請離婚，又兩造於審判中均同意以110年4月26日作為本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基準日，核合先敘明（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第168頁）。
㈡兩造於113年8月19日言詞辯論期日，就Ａ０３於卷第375頁之玉山銀行信用貸款1,345,578元欠款（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第185、243頁），是否可列入Ａ０３的消極財產，雖列為爭執事項，然於嗣後之審理中，業經本院查明，Ａ０３雖於離家後未久於109年4月間向玉山銀行貸款166萬元，然其中160萬元用以購買「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全球債券美元F（MDIS）」；其餘6萬元於109年5月4日分兩筆5萬元及1萬元匯入Ａ０３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之帳戶用以購買「0056元大高股息」，此部分有歷史交易明細可證（見本院卷509頁），而上開「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全球債券美元F（MDIS）」已列入Ａ０３積極財產編號16（1,566,914元），「0056元大高股息」部分則列入Ａ０３積極財產項目編號15部分，故堪認此部分借貸系為投資理財所用，且貸款用以投資理財商品亦已列入Ａ０３之積極財產，故此部分列入Ａ０３之消極財產當屬合理適法，且Ａ０５於114年7月17日言詞辯論意旨㈢狀，亦已將此部分列入Ａ０３之消極財產（見卷523頁），故堪認兩造就此部分應已無爭執。此部分自可列入Ａ０３之消極財產。
㈢故兩造就Ａ０３主張之兩造積極財產、消極財產，除就附表三編號2有爭執之外（詳如爭執事項），其餘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所列之財產項目、金額均不爭執。　　
兩造爭執事項：
㈠Ａ０５於卷第376頁編號2之土銀帳號為000000000000帳號之73萬元存款是否應列為Ａ０５婚後積極財產。
㈡Ａ０５可否依民法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均分配剩餘財產顯失公平者，請求法院法院得調整或免除Ａ０３之分配額？
就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判斷如下：
㈠就上開爭執事項㈠73萬元存款是否應列為Ａ０５婚後積極財產部分：
①Ａ０３主張：⑴與查Ａ０５係於110年4月26日訴請離婚，於訴請離婚前夕之110年2月3日，自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贖回名稱為「聯博美國收益AA美元」之基金，贖回款項717,995元(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㈠第223、579頁)。該筆款項於110年2月9日存入Ａ０５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後，Ａ０５自110年2月9日至110年3月6日之不到一個月期間，陸續提領共計730,000元(見鈞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㈠第573頁、575頁)，直至本件基準日時該帳戶僅剩256元。⑵Ａ０５於起訴離婚之前夕，於110年2月9日至110年3月6日期間，每隔數日即從帳戶中提款數萬元，短短不到一個月提領之金額共計高達730,000元，其頻繁提領高額款項之情形明顯不合常情。
②本院之判斷：Ａ０５就起訴前一個月期間內陸續提領73萬元一節並不爭執，固堪認為真。又Ａ０５雖辯稱上開提領之金額係用以支付家庭生活開銷，及返還Ａ０３109年3月離家後Ａ０５向父母周轉之費用云云；但時而辯稱：大部分繳交孩子學費、補習費（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438頁）；後又改稱係父母協助接送費用之油錢、車子維修費用云云。然Ａ０５提領款項之期間Ａ０３仍有給付扶養費，業據Ａ０３提出匯款紀錄影本數紙為證（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273-286頁)；且學費、補習費、生活費、貼補油錢、車輛維修費用等費用均係陸續支出，殊難想像，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期間內須支付上開費用高達73萬元。故本院認定Ａ０５就該等款項之用途未能明確舉證以實其說，參酌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2561號裁判之見解，應認Ａ０５係為減少Ａ０３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自應將該等款項追加計入Ａ０５之婚後財產存款金額中，視為Ａ０５現存之婚後財產。
㈡Ａ０５可否依民法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均分配剩餘財產顯失公平者，請求法院法院得調整或免除Ａ０３之分配額？　
①Ａ０５主張：⑴按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均分配剩餘財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其立法意旨，在使夫妻雙方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累積之資產，於婚姻關係滅而雙方無法協議財產之分配時，由雙方平均取得，以達男女平權、男女平等之原則。惟夫妻一方對於婚姻共同生活並無貢獻或協力，欠缺參與分配剩餘財產之正當基礎時，不能使之坐享其成，獲得非分之利益。此際如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法院得調整其分配額或不予分配，以期公允。是法院為前項裁判時，猶應斟酌夫妻婚姻生活情形，雙方於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協力、財產取得及經濟能力等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判決意旨參照)。⑵Ａ０３自105年罹患癲癇後，性格丕變、情續失控，上課屢生脫序行為，且於109年3月22日時，確有對Ａ０５施以暴力，並強行奪取家用存摺等物，造成Ａ０５兩上肢挫傷，此有洪宗鄰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可稽(反被證十)。⑶又Ａ０５之資產附表三編號6、7、8、10、13，責任準備金共計916,909元，但被保險人係Ａ０３、Ａ０１、Ａ０２等三人，Ａ０５實際無法取得該部分之資產，從而，懇請鈞院將上開事實列入「調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
②Ａ０３主張：就Ａ０５主張Ａ０３對其有家庭暴力行為，Ａ０３嚴正否認！Ａ０３未曾對Ａ０５或兩名子女為任何家庭暴力行為，Ａ０５所提出之反被證十診斷證明書為114年2月26日所開立，距離就診日109年3月24日已將近五年。若Ａ０５真有遭到Ａ０３家暴，為何未於第一時間驗傷，而係將近五年始要求醫院開立診斷證明書？再觀醫生囑言記載「自述家暴引起」，可知為Ａ０５之自述而非醫師之判斷，實無從證明Ａ０５有遭Ａ０３為家庭暴力行為之事實。事實上，Ａ０３罹患癲癇疾病後，在家中遭Ａ０５孤立並為經濟控制，且Ａ０３於109年3月23日欲取回存摺印章時，竟遭Ａ０５拉扯衣物阻擋去路，過程中Ａ０３之上衣遭扯破、項鍊遭扯斷(見被證四、詳見110年9月11日家事答辯暨反訴狀所述），可證明實情為Ａ０５對Ａ０３施以家庭暴力行為甚明。又系爭保單之要保人既為Ａ０５，基準日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依法本應列入Ａ０５之婚後財產計算。
③本院之判斷：經查，兩造均為老師，婚後原本相處和睦，此有Ａ０３提出之出遊照片可證，惟自105年2月間Ａ０３癲癇病發迄109年3月底兩造分居前，長達四年期間，雖兩造已盡力守護家庭，然彼此未能體會對方之不易與辛苦，遂時有衝突，Ａ０５在體力上承擔許多家中大大小小事務、心理上亦承受許多痛苦與壓力，Ａ０３則因癲癇病而導致心理障礙、情緒困擾，雖與家人同住，但卻常因被同住家人另眼看待，而導致內心日益孤獨，然而兩造之衝突、不睦，顯然難以僅歸咎於一方。又兩造當時處境實難已再同財共居，故Ａ０３於109年3月23日要取回個人所有之存摺、印章之際，經Ａ０５發現，兩造遂發生拉扯，Ａ０３當時所穿上衣確實被扯破，此有Ａ０３提出之被證4照片兩張可證；而Ａ０５於該次衝突翌日即於109年3月24日亦至洪宗鄰醫院門診治療一次，診斷為：「兩上肢挫傷」（反被證十，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455頁）。本院認兩造於當時已然即將分居，Ａ０３取回個人存摺、印章，實屬適情、合理，Ａ０５上前阻止，兩造並因此發生拉扯，難認可歸責於Ａ０３，亦難以此認定兩造行為動機是出於對對方實施家庭暴力行為，故本院認該次衝突，係屬偶發性衝突。又依Ａ０３所提出被證2兩造Line訊息截圖及Ａ０５亦不否認，自107年4月間期起，Ａ０３每月生活費1,000元，扣除午餐費800元，每月零用金僅200元，Ａ０３若想添購其他物品或花費則需另行向Ａ０５請示，是否可以添購，從而本院認定Ａ０３雖然受癲癇病所苦，但其仍盡可能努力生活、工作，以保全有其教職，儘管其職業係受人尊敬之老師、且年薪高達百餘萬元，但卻願意配合Ａ０５之要求，每月僅領取1000元之生活費，扣除午餐費800元，每月可自行靈活運用之零用金竟僅200元（按過低之零用金，已不單純只是金錢、財物的問題，而是使人不被信任、尊重的感覺，零用金太少可能會讓人感覺缺乏「尊嚴」，尤其是與同儕相比感到失落，或無法購買想買的物品，進而產生自卑感。）。故本院認定兩造婚後財產增加，雖可歸功於Ａ０５善於持家，並負責掌管家中事務，但Ａ０３的順從、配合及自我節省度日，實亦功不可沒。又保險責任準備金實質上屬於要保人的財產權益，其繳保費所累積的現金價值，要保人可以依照保險法的規定，向保險公司請求返還、墊繳保費、辦理保單借款或終止契約等，將其轉化為金錢給付，Ａ０５既為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則系爭保險準備金即應列為Ａ０５之積極財產。綜上所述，Ａ０５以上開各節請求本院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難認有據，本院自無須依上開規定調整或免除其分配。
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第1030條之4分別定有明文。綜上所述，Ａ０３婚後增加詳如附表一所示之積極財產及附表二所示之消極財產，故Ａ０３婚後增加之財產共計2,366,951元(計算式：3,712,529元-1,345,578元=2,366,951元)；Ａ０５婚後增加之積極財產共計6,080,712元（詳如附表三所示），Ａ０５婚後消極財產為0元。Ａ０３婚姻關係存續中增加之婚後財產為2,366,951元，Ａ０５於婚姻存續期間增加之婚後財產為6,080,712元，Ａ０３請求分配其中差額二分之一即1,856,881元【計算式：6,080,712 元-2,366,951元=3,713,761元（兩造之差額）。3,713,761元÷2=1,856,881元（差額之二分之一）】，元以下四捨五入)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不能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6項、第7項所示。
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Ａ０３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至Ａ０３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8項、第9項所示。
肆、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審究之必要，併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第104條第3項、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王美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林子惠
附件：
壹、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未滿16歲前：　　
一、Ａ０３自彰化縣政府指定之執行監督會面交往（即陪同會面交往）單位社工擇定開始執行之日起，得於每月進行1次，每次2小時(由執行單位評估)，以專業人員協助方式(即陪同會面交往)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進行會面交往；其時間、地點，由彰化縣政府社會處指定的陪同會面交往社工聯繫後擇定；會面交往進行方式，由社工安排，亦可安排球類或體育活動，也可安排聚餐（Ａ０３自行負擔與未成年子女之聚餐費用）。
二、前述會面交往方式及相關事宜得由執行單位視實際執行狀況
　　作適當彈性調整。
三、兩造不得無故拒絕執行單位排定的會面交往時間，Ａ０５應親自或委託其所指定之人依執行單位指示，準時帶同未成年子女至指定地點，並依執行單位指示協助會面交往。
四、執行單位得於執行會面交往前、後進行相關親職關係輔導。
五、兩造均須服從執行單位為維護秩序所為的相關處置，並遵守
　　與執行單位簽立的切結書中相關注意事項記載，不得有責備
　　、威脅、不適當的言行，或操縱程序（如利用耳語恫嚇、刺
　　探）等行為。會面為顧及安全，除兩造外，其餘陪同家屬需
　　經申請，並經執行單位評估同意後，始得陪同進入會面場所
　　。
六、兩造應尊重執行單位對於會面交往事項的專業意見，如執行
　　單位評估未成年子女身心狀況或探視方行為有不適宜之情形，得隨時取消或終止會面交往。
七、於監督會面交往結束前，執行單位得協助兩造協商後續的會
　　面交往時間及方式。
八、聯絡方式：彰化縣政府社會處保護服務科社工電話00-00000
　　00。　　　　　　　　　　　　　　　　　　　　　　　　
貳、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滿16歲以後：　　　　　　　　　　　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是否及如何（期間、方式等）與Ａ０３面交往，兩造應尊重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之意願。
　　
　　　　　　　　
附表一、Ａ０３之婚後積極財產：
		編號

		財產
項目

		財產名稱

		價額／金額（新臺幣：元）

		證明方法及說明



		1

		存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後龍郵局，局號為0000000、帳號為0000000之郵政儲金帳戶

		4,114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303頁



		2

		存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民權路郵局，局號為0000000、帳號為0000000之郵政儲金帳戶

		4,790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343頁



		3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為00000000000000之帳戶

		15,514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444頁



		4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

		1,799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393頁



		5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通宵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

		2,336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395、481頁



		6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彰化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0之帳戶

		304,148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511頁



		7

		保險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人壽歲歲長泰還本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5,013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83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30,409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35,422元。差額為:5,013元（計算式：35,422-30,409=5,013）。



		8

		保險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人壽長樂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269,327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83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6,722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286,099元。差額為:269,327元（計算式：286,099-16,722=269,327）。



		9

		保險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美滿人生312，保單號碼0000000000）

		76,814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8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38,616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15,430元。差額為:76,814元（計算式：115,430-38,616=76,814）。





		10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新潮流終身壽險還本型，保單號碼A9PNA00670）

		95,933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95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40,377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36,310元。差額為:95,933元（計算式：136,310-40,377=95,933）。



		11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長福終身壽險（分期繳型），保單號碼AIPN203970）

		148,478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95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0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48,478元。差額為:
　148,478元（計算式：148,478-0=148,478）。



		12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新長安終身壽險，保單號碼AJMN260540）

		256,974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95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20,969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277,943元。差額為:
　256,974元（計算式：277,943-20,969=256,974）。



		13

		保險

		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鴻福還本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400,757

		1、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㈠第197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
411,864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
　值準備金812,621元。差額為:400,757（計算式：812,621-411,864=400,757）。



		14

		股票

		0050元大台灣50（股數140股）

		19,768

		1、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㈠第213頁
2、說明：
(1)基準日110年4月26日0050元大台灣50股價收盤價為141.2元（反原證二）。
(2)股價計算式：141.2元ｘ140股=19,768元。



		15

		股票

		0056元大高股息（股數15000）

		539,850

		1、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㈡112年8月11日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函文。
2、說明：
(1)基準日110年4月26日0056元大高股息收盤價為35.99元（反原證四）。
(2)股價計算式：35.99元ｘ15,000股=539,850元。



		16

		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全球債券美元F（MDIS）

		1,566,914

		1、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㈡1114年5月7日玉山銀行信託部函文。
2、計算式：173,038=+1,393,876=1,566,914



		總計

		3,712,529元

		


		


		








 
附表二、Ａ０３之婚後消極財產：
Ａ０３於110年4月26日基準時，尚有玉山銀行信用貸款，結欠餘額為新臺幣（下同）1,345,578元（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第185、243頁）。
 
附表三、Ａ０５之婚後積極財產：
		編號

		財產
項目

		財產名稱

		價額／金額（新臺幣：元）

		證明方法及說明



		1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

		256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05、545、577頁



		2

		存款
（追加）

		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

		730,000

		1、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17、218頁。
2、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之規定，將前開金額追加計算，視為反請求被告現存之婚後財產。



		3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通宵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

		1,407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05、541、543頁



		4

		存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嘉義文化路郵局，局號為0000000、帳號為0000000之郵政儲金帳戶

		81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37、239、519頁



		5

		存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府前郵局，局號為0000000、帳號為0000000之郵政儲金帳戶

		3,838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37、247、519頁



		6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永保安康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88,183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93頁



		7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加倍平安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75,327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93頁



		8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長期看護終身保險，保單號碼ABTB153580)

		202,322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93頁



		9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長期看護終身保險，保單號碼ABTB156680)

		269,254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93頁



		10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新長安終身壽險，保單號碼ACLB096400)

		250,024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93頁



		11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新防癌終身壽險，保單號碼AGN0000000)

		144,947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7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25,562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70,509元。差額為:　144,947元（計算式：170,509-25,562=144,947）。



		12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長福終身壽險 (分期繳型)，保單號碼AIPN236400)

		121,899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7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0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21,899元。差額為:　121,899元（計算式：121,899-0=121,899）。



		13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長福終身壽險 (分期繳型)，保單號碼AIUB325940)

		301,053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93頁



		14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安佳增值終身還本壽險，保單號碼ARM0000000)

		257,909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7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68,403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426,312元。差額為:　257,909元（計算式：426,312-168,403=257,909）。



		15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安佳增值終身還本壽險，保單號碼ARM0000000)

		345,846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7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97,584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543,430元。差額為:
　345,846元（計算式：543,430-197,584=345,846）。



		16

		基金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帳戶（富坦投資全球債美配）

		3,185,932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33、、588頁；鈞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201頁



		17

		動產

		車牌號碼為「33389-NF」(廠牌：福特六和)之汽車

		78,000

		1、兩造同意以78,000元計算。
2、112年7月18日言詞辯論筆錄第2頁（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二）。



		18

		基金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託財產富蘭克林坦伯頓成長基金（再投資）（美元）

		24,434

		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二第291、295頁



		總計

		6,080,712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                                   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0號

聲請人即

反請求被告即 

反請求相對人   Ａ０５    





訴訟代理人     陳世煌律師

相對人即    

反請求原告即

反請求聲請人  Ａ０３      







訴訟代理人     李依玲律師

程序監理人     劉美蓉心理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親權、給付扶養費及反請求夫妻剩餘財產

分配、酌定親權、扶養費等事件（本請求部分：111年度家親聲

字第139號；反請求部分：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111年度家

親聲字第140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民國000年0月00日生）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Ａ０５任之。

二、Ａ０３得依如附件所示之時間、方式暨應遵守事項，與未成年

    子女Ａ０２會面交往。

三、Ａ０３應自主文第一項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滿

　　18歲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十日前給付Ａ０２之扶養費新臺

    幣12,000元，並由Ａ０５代為管理支用。前開給付，如有遲誤1

    期履行者，其後6期（含遲誤期）喪失期限利益。

四、Ａ０３其餘聲請駁回（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0號）。

五、本請求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

    ）及反請求（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0號）程序費用新臺幣由

    1,000元，均由Ａ０３負擔。

六、Ａ０５應給付Ａ０３新臺幣185萬6,881元，及其中新臺幣60萬元自

    民國110年9月28日起，另其中新臺幣125萬6,881元自民國11

    3年5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11

    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七、Ａ０３其餘之訴駁回（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八、本判決第六項於Ａ０３以新臺幣62萬元為Ａ０５供擔保後，得為假

    執行；但如Ａ０５以新臺幣185萬6,881元為Ａ０３預供擔保，得免

    為假執行。（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九、Ａ０３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十、訴訟費用新臺幣27,235元，由Ａ０５負擔新臺幣19,146元，餘

    由Ａ０３負擔（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部分）。

　　事　實

甲、程序方面：

壹、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又法院就家事事件法

    第41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

    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法院就前項合併審理

    之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者，除別有規定外

    ，應以判決為之，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項、第42條第1

    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即反請求被告

    兼反請求相對人Ａ０５（下稱Ａ０５）起訴請求離婚及酌定未成年

    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事件；相

    對人即反請求原告兼反請求聲請人Ａ０３（下稱Ａ０３）於民國11

    0年9月11日具狀反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及酌定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事件（111年

    度司家調字第79號）；嗣經兩造於110年9月27日經本院110

    年度司家調字第235號成立調解離婚（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

    9號卷㈠131-132頁）。兩造間除上開離婚部分經調解成立，

    其餘繫屬本院之案件，因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核與上開

    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並就本訴及反請求合併審理及裁判。

貳、又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此有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2、3款定有明文。經查：Ａ０３於110年9月11日提起反請求

    時，就兩造剩餘財產分配差額請求原告即反請求被告給付新

    臺幣（下同）60萬元，嗣於113年5月13日擴張聲明請求給付

    金額為2,640,338元（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核為擴張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Ａ０５主張及答辯略以：

子女監護部分：

㈠有關兩造婚姻部分之陳述：兩造均為國小教師，二人於91年3月

  17日結婚，婚後並育長子Ａ０１（00年0月00日生）、未成年次子

  Ａ０２（000年0月00日出生）。Ａ０５婚後全心投入家庭，克盡人妻

  之責，共同負擔家庭生活開銷，Ａ０３於105年2月20日經確診罹

  患癲癇症後，Ａ０５更係全心全意照料Ａ０３之生活起居，並肩負Ａ０

  ３醫療費用之責。Ａ０３罹病無法勝任其教師工作時，更積極與學

  校協調尋求其他老師代課。Ａ０５本以為如此全心之付出應可使

  家庭圓滿，詎Ａ０３對Ａ０５之付出，竟視若無睹，常藉故生活上之

  瑣事大發脾氣，莫名將負向情緒轉嫁於未成年子女身上，無端

  對未成年子女發怒，屢屢藉故指責未成年子女對其均非真心相

  待，亦曾突至廚房拿刀要脅Ａ０５要自盡或當未成年子女面衝至

  陽台揚言要自殺等等失控脫序行為。Ａ０５為了家庭圓滿和諧一

  再隱忍、退讓，然Ａ０３種種失控行為迄至107年後更為加劇，Ａ０

  ５為維護未成年子女身心之健全發展，屢次與Ａ０３理性溝通，然

  均未獲置理，Ａ０３反不斷對外渲稱自罹病Ａ０５即無情拋棄他。嗣

  某日Ａ０５載送Ａ０３返家，返家前先至縣府送取文書，Ａ０３於等待Ａ

  ０５返回期間竟無端自行下車離開、蓄意鬧失蹤，讓Ａ０５及Ａ０５家

  人遍尋不著、心急如焚，後才自行返家。此後Ａ０３卻反向張老

  師基金會、衛生福利部1925安心專線、癲癇協會等單位謊稱Ａ０

  ５監禁他，爾後即以更大量訊息騷擾Ａ０５。嗣於109年3月21日Ａ０

  ３突返家質問未成年子女：「我在不在家有沒有關係？」，並

  稱如未成年子女稱沒關係，其便要離家自己居住，造成未成年

  子女手足無措，於極度慌張下轉向Ａ０５求助，經Ａ０５協同Ａ０５家

  人與Ａ０３詳談、安撫其情緒後，本以為已獲緩解，然次日又因Ａ

  ０３欲取走家用存摺與Ａ０５發生肢體衝突，造成Ａ０５身體多處擦挫

  傷後而離家，3月25日Ａ０３復又返家取走個人衣物，搬離雙方共

  同住所。於Ａ０３離家三個月後，其更向兒童福利聯盟謊稱Ａ０５阻

  撓其探視子女，於兒童福利聯盟社工協助下，雙方安排二次會

  談，雙方第一次會談中即達成離婚共識，並約定於第二次再就

  子女監護為協商，然Ａ０３於第一次會談後返家旋即反悔，甚於

  第二次協商期日前，即持續不斷傳訊息騷擾Ａ０５，甚佯稱要去

  找警察、里長、親戚介入，且期間更多次與未成年子女學校老

  師交涉並傳遞子虛烏有之不實訊息，導致老師訊息有誤而以之

  詢問未成年子女，最終造成未成年子女懼怕而不敢去上學。

㈡按監護，除生活扶養外，尚包括子女之教育身心之健全發展及

  倫理道德等習性而言。法院應就兩造之職業、經濟狀況、監護

  能力、及其子女之多寡等一切情況，通盤考量（最高法院69年

  台上字第2577號判例參照）。

㈢本件Ａ０５家庭功能健全，家庭成員另有父、母同住，全家均對未

  成年子女Ａ０２疼愛有加，家庭成員亦可協助Ａ０５照顧子女，Ａ０５

  具有充足支援系統。又本件未成年子女自幼均與Ａ０５同住，平

  時更皆由Ａ０５親自照顧，Ａ０５更時常關心其等在學校生活狀況及

  休閒生活，子女對Ａ０５之依賴性高；Ａ０５現擔任學校教師，工作

  穩定，經濟無虞，有固定之收入負擔子女之生活教養費用，亦

  有足夠能力、意願照顧未成年子女，可預期未成年子女在Ａ０５

  之照顧下定能健康、快樂成長。

㈣反觀Ａ０３曾多次將自己負向之情緒發洩於未成年子女身上，毫無

  理由的對未成年子女發怒，並曾於未成年子女面前觀看限制級

  影片，經常性無端吵鬧，使未成年子女均無法入眠，甚曾於未

  成年子女面前突然衝至陽台揚言要自殺，Ａ０３種種脫序失控行

  為使未成年子女對於與Ａ０３接觸感到抗拒、害怕，實難期待Ａ０３

  將來可灌輸未成年子女正確之觀念、善盡教養保護子女之義務

  ，在如此環境下成長亦恐對子女有不利之影

㈤綜上，Ａ０５之親職能力顯優於Ａ０３，且Ａ０５具強烈親權意願，並與

  未成年子女有緊密依附關係，從而，以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並依據手足不分離原則，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應均

  由Ａ０５單獨任之，應最屬有利，爰懇請鈞院賜准Ａ０２權利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由Ａ０５單獨任之。

扶養費部分

㈠按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 護

  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第1115條第3項規定「負扶養義務 者有

  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第11

  16條之2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

  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第1119條規定「扶養之程度，應按受

  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

  。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内。未成年子女對

  父母之扶養請求權，乃基於身分關係所由生，縱使父母離婚，

  其間身分關係並不失其存在，是其扶養請求權仍未喪失，父母

  離婚後，無論是否任親權人，仍應分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

  義務。次按家事事件法第100條規定：「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

  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

  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

  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

  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 時

  ，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法院命給付定 期

  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 ，

  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

  之一」。

未成年子女Ａ０２目前均居住在彰化縣境内，依行政院主計處調查

  、公布之彰化縣108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17,342元（原

  證六），又子女隨著年齡增加，所需之物品越來越多，且現今

  物價高漲，社會、學業競爭更是越形強烈，未成年人每夭所須

  花費之餐費、交通費、衣著費、學費及其他基本支出等不在少

  數，Ａ０５規劃子女才藝、補習等事項更所費不貲，且未成年子

  女每年又均有保險費支出，而原告照顧子女之勞累更非不能評

  價為扶養費之支出，故Ａ０５請求Ａ０３應按月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

  費用，並給予未成年子女1萬2000元之扶養費應屬適當，又為

  免Ａ０３日後拒絕或拖延給付扶養費，致不利未成年子女之利益

  ，爰請求鈞院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之規定，併諭知Ａ０３如一期

  逾期不履行時，當期以後之五期，亦喪失期限利益而視同到期

  。

有關剩餘財產分配部分答辯略以：

㈠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

  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

  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夫

  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

  。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條之4

  亦有明文。且兩造於鈞院111年11月23日言詞辯論時均同意以1

  10年4月26日為基準日。

㈡依玉山銀行信託處114年5月7日覆鈞院函說明二稱：Ａ０３於本行

  受託信託財產專戶申購之「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美元

  F(Mdis)股」於110年4月26日價值如下：(①投資20萬元,現值17

  3,038元；②投資160萬元,現值1,393,876元。共現值173,038元

  +1,393,876元=1,566,914元)。

㈢故Ａ０３之婚後財產應加計1,566,914元，故Ａ０３積極財產應為(反

  訴請求原告112年9月27日補充理由㈢狀所示2,145,615元+1,566

  ,914元)3,712,529元，扣除玉山銀行信用貸款1,345,578元,共

  剩餘財產應為2,366,951元。

㈣Ａ０５之婚後積極財產為5,350,712元(6,080,712元-730,000元)5,

  350,712元。說明如下：

①Ａ０３稱Ａ０５自110年2月9日到110年3月6日止不到一個月期間，從

  台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000000000000帳戶陸續提領730,000元

  ，有惡意處分附表三編號2之財產，主張將系爭編號2部分列入

  Ａ０５剩餘財產分配云云，然如113年4月15日Ａ０５民事辯論意旨狀

  所述，Ａ０３自109年3月離家後即未再幫忙支付兩名未成年子女

  的註冊費、補習費、保險費等固定支出，兩名未成年子女每月

  補習費12萬元左右，109年、110年家裏保險費209,783元，家

  庭日常開銷、汽車維修、加油等龐大開銷，絕非Ａ０５每月收入1

  0萬元左右所能負擔，平常不足部分，每月都會向父母周轉。

  迄至110年2月3日為避免基金投資擴大損失及應付家庭日常開

  銷，始贖回「聯博美國收益AA美元」基金，並將贖回款項領出

  ，部分償還向父母周轉之借貸，部分用於Ａ０５與兩名子女日常

  生活開銷，絕非Ａ０３所稱Ａ０５為減少其剩餘財產分配所為惡意處

  分，渠主張將該筆730,000元列為反請求被告之積極財產，難

  謂有理。

②故Ａ０５之積極財產應為5,350,712元(Ａ０５112年9月27日補充理由

  狀所主張之6,080,712元-730,000元=5,350,712元)。

㈤綜合以上，Ａ０３剩餘財產2,366,951元，Ａ０５剩餘財產5,350,712

  元，兩者差額為2,983,761元，平均分配為1,491,880元。然因

  Ａ０３自105年起對於婚姻生活之協力極低，爰懇請鈞院依法調整

  剩餘財產分配額：

①按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均分配剩餘財產顯

  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其立法意旨，在使夫

  妻雙方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累積之資產，於婚姻關係消滅而雙

  方無法協議財產之分配時，由雙方平均取得，以達男女平權、

  男女平等之原則。惟夫妻一方對於婚姻共同生活並無貢獻或協

  力，欠缺參與分配剩餘財產之正當基礎時，不能使之坐享其成

  ，獲得非分之利益。此際如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法院得調整

  其分配額或不予分配，以期公允。是法院為前項裁判時，猶應

  斟酌夫妻婚姻生活情形，雙方於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

  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協力、財產取得及經濟能力等因素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再者，如前所述，Ａ０３自105年罹患癲癇後，性格丕變、情續失

  控，上課屢生脫序行為（如毆打學生、向學生下跪...等），

  以致Ａ０５最終僅得於學校允許下，私下聘請代課老師幫Ａ０３代課

  ，以緩解師生間衝突，保住Ａ０３教職，因此，斯時起Ａ０３所領薪

  資多數用以支付代課老師鐘點費，顯少用於家用，Ａ０３不時出

  現在金爐桶便溺、持刀要脅自殺、爬上圍欄揚言跳樓等脫序舉

  止，不僅未使家庭生活品質有所提升，反致使家人陷入身心俱

  疲之境，故Ａ０３自105年起對於婚姻生活之協力極低，爰懇請鈞

  院依法調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且Ａ０３曾對Ａ０５為暴力行為，

  有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可稽，併請鈞院將此部分列入「調整夫妻

  剩餘財產分配額」及「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

  」之考量，另反請求被告婚後積極財產5,350,712元中保單準

  備金共為2,056,764元，幾乎佔一半。且編號8保險之被保險人

  為Ａ０３；編號6、7保險之被保險人為Ａ０２；編號10、13保險之被

  保險人Ａ０１，此部分責任準備金共916,909元，因為要保人是Ａ０

  ５，故列為Ａ０５之積極財產，然Ａ０５非但無法實際取得該部分之

  財產，而為維繫該部分契約效力，仍須持續繳交保費，似乎又

  是額外負擔，故請鈞院依民法第1030-1條第2項調整夫妻剩餘

  財產分配額時併為審酌。

③Ａ０３援引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家財訴字第36號民事判決認

  「Ａ０５應舉證Ａ０３有何不務正業、浪費成習等情事」，然民法第

  1030條之1第2項已於110年1月20日修正，修正後規定「夫妻之

  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

  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是Ａ０５應無需舉

  證Ａ０３該當「不務正業、浪費成習」之要件，Ａ０３上開主張，於

  法未合。

聲明：㈠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Ａ

  ０５單獨任之。㈡相對人應自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確定由Ａ０５單獨任之翌日曰起，至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成年之前一

  日止，負擔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扶養費每月新臺幣壹萬貳仟元，並

  按月於每月十日前交付Ａ０５代為管理使用，如不足一月者，依

  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之比例計算；Ａ０３如遲誤一期履行，

  當期以後之五期視為亦已到期。㈢Ａ０３之反請求駁回。㈣如受不

  利之判決，Ａ０５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夫妻剩餘財產

  分配部分）。　　

貳、Ａ０３主張及答辯略以：

關於事實的陳述：

㈠兩造於91年3月17日結婚，婚後育有長子Ａ０１、未成年次子Ａ０２，

  兩造及兩名子女與Ａ０５父母同住於彰化縣彰化市家中。婚後兩

  造十分恩愛，Ａ０３與兩名子女之關係親密，家庭生活和諧快樂

  。直至105年2月20日，Ａ０３罹患癲癇症首次發作，兩造之家庭

  生活逐漸產生變化，Ａ０５開始限制Ａ０３外出，即便僅係在家附近

  散步亦遭禁止，Ａ０５並以Ａ０３騎車或駕車過程中倘發病會缺及路

  人無法負責為由，禁止Ａ０３騎機車或開車，並要求Ａ０３出門均須

  由Ａ０５或家人接送，因此每次Ａ０３欲回通霄家探視母親，均需央

  求Ａ０５或家人往返火車站接送。然而，醫學上癲癇病患只要規

  律服藥即幾乎不會再發作，亦不會對工作及生活產生影響，然

  即使後來Ａ０３之病情已受到穩定之控制而甚少發作，Ａ０５仍持讀

  限制Ａ０３之行動自由，Ａ０３為避免Ａ０５憂心，僅得順從Ａ０５之要求

  。

㈡又兩造婚後Ａ０３之薪資均交由Ａ０５管理，107年4月間起，Ａ０５僅每

  月給Ａ０３1,000元作爲生活費，扣除午餐費800元，Ａ０３每月之零

  用金僅剩200元，若有其他生活開銷，Ａ０３均須向Ａ０５要錢，但

  經常遭Ａ０５無故刁難，此有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可稽（見被

  證二），Ａ０３多次因有用錢之需求，僅得向Ａ０３母親借錢，可知

  Ａ０３在經濟上亦長期受到Ａ０５之控制。

㈢Ａ０３罹患癲癇症後，Ａ０５對待Ａ０３之態度有明顯之轉變，兩造相處

  過程中，Ａ０５經常有意無意流露出對Ａ０３之嫌棄及厭惡。Ａ０５甚

  至以Ａ０３生病為由，禁止Ａ０３協助兩名子女之課業、禁止Ａ０３幫

  兩名子女裝水、洗碗或晾衣服等，對Ａ０３為諸多極不合理之要

  求，不讓Ａ０３協助兩名子女課業或照顧兩名子女生活起居，而

  過去兩造均會陪同兩名子女上桌球課，Ａ０５亦表明之後均不需Ａ

  ０３陪同，無理剝奪Ａ０３與兩名子女相處及互動之機會。在家中

  ，Ａ０５對Ａ０３視若無睹，Ａ０３與Ａ０５談話，Ａ０５亦充耳不聞，而Ａ０３

  欲與兩名子女談話及互動時，Ａ０５會刻意支開兩名子女，兩名

  子女察覺到Ａ０５之臉色及態度，亦逐漸不敢與Ａ０３談話及互動。

  又兩造與子女在車上，Ａ０３看見Ａ０５與子女開心聊天，試圖搭話

  時，Ａ０５與子女均充耳不聞，完全無視Ａ０３之存在。而Ａ０３多次

  試著以傳送LINE訊息之方式與Ａ０５溝通或聯絡感情，均遭Ａ０５已

  讀不回（見被證二)，Ａ０３雖努力嘗試修復與Ａ０５間的關係，傳

  送訊息向Ａ０５表達關心及愛意、在節日時贈送Ａ０５花禮，但全是

  徒勞無功（見被證二之109年2月14日情人節、109年3月17日結

  婚週年紀念日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之LINE訊息）。

㈣Ａ０３雖長期與Ａ０５及兩名子女居住在同一屋簷下，卻感覺自己遭

  隔絕在外，在家中如同不存在一般，面臨遭孤立之處境。Ａ０３

  無法從同住家人身上獲得情感上之支持，感到孤獨至極，但在

  Ａ０５種種不合理之限制之下，Ａ０３亦無法出門從事戶外活動以調

  劑身心，經常感到情緒低落、抑鬱寡歡，故曾尋求張老師、心

  理諮商師等心理專業之協助，以期排解負面情緒，然Ａ０５發現

  後竟認為Ａ０３係在「告狀」而訓斥Ａ０３。

㈤Ａ０３在孤立無援之情況下，冒因一時氣憤向Ａ０５稱：「你 們不喜

  歡我，就讓我搬出去。」等語。詎料，109年3月21日家庭會議

  中，Ａ０５及Ａ０５父母竟明白表示要Ａ０３搬出去住，讓Ａ０５自覺在家

  中已無地自容。翌日109年3月22日，因Ａ０３長期未能與跟兩名

  子女談話，故向Ａ０５請求與兩名子女談話，希望能向兩名子女

  說：「不論住在哪裡、爸爸會永遠愛你們」，然Ａ０５與Ａ０５家人

  卻稱兩名子女與Ａ０３說話會產生情緒困擾，事後還要輔導云云

  ，以此拒絕Ａ０３之請求。

㈥又因兩造結婚後，Ａ０３之存款（包括郵局薪轉帳戶、優存帳戶及

  其他銀行帳戶之存摺、印章、提款卡）均交由Ａ０５保管，Ａ０３擔

  憂其日後生活費全無著落，109年3月22日Ａ０３先將存摺取回放

  進背包裡，109年3月23日欲取回存摺印章時遭Ａ０５發現，Ａ０３立

  刻拿起背包欲走出住處報後竟遭Ａ０５拉扯衣物阻擋去路，過程

  中Ａ０５扯破Ａ０３之上衣、扯斷Ａ０３之項鍊，Ａ０３狼狽地穿著破掉的

  上衣及拖鞋出門（被證四），前往台中Ａ０３胞弟家寄放存摺及

  印章，當日在Ａ０３胞弟建議下，暫時先住下冷靜幾天。因Ａ０３郵

  局薪轉帳戶之提款卡仍由Ａ０５持有，翌日109年3月24日，Ａ０３之

  郵局薪轉帳戶竟遭Ａ０５提領至僅剩10元（被證五）。數日後109

  年4月3日，Ａ０５在通霄家人之LINE群組中，要求Ａ０３應每月給付

  兩名子女之扶養費148,000元，並提出日後兩名子女之生活用

  品、學雜費、保險費等費用均應由Ａ０３全數負擔等極不合理之

  要求，惟Ａ０５僅向Ａ０３索取金錢，卻未關心Ａ０３之生活狀況及安

  全，而Ａ０３詢問兩名子女之情況，Ａ０５均避而不答（見被證六、

  被證二）。兩造遂自該時起即分居至今，而Ａ０３自該時起未能

  再與兩名子女見面（亦無法透過電話或訊息聯繫）。Ａ０３仍於1

  09年4月起，每月匯款20,000元予Ａ０５給付兩名子女之扶養費。

㈦而Ａ０３109年3月23日離家後，就其癲癇症均有固定回診追蹤治療

  ，病症已受到良好之控制，最後一次發病日為108年11月18日

  ，至今已逾一年半未發病，經醫師診斷病情穩定且無礙工作（

  被證七）。又Ａ０３離家後始從事路跑、單車、登山等戶外活動

  ，除可強健體魄亦可讓過去壓抑之情緒有釋放之管道，經過不

  斷的訓練及調適身心，今Ａ０３之身心均健康良好。

㈧然而，Ａ０３離家後即無法與兩名子女見面來往，極為思念兩名子

  女，多次以LINE訊息、手機簡訊與Ａ０５溝通請求與兩名子女見

  面，亦常向Ａ０５詢問兩名子女之近況（包括詢問長子Ａ０１之學測

  及指考成績、畢業典禮日期等）或請Ａ０５將訊息轉發給兩名子

  女（包括祝兩名子女生日快樂、為兩名子女考試加油打氣），

  卻遭Ａ０５置之不理（見被證二之109年7月2日、109年7月11日、

  110年2月24日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之LINE訊息及被證九之Ａ０３送予Ａ０５

  之手機簡訊），甚至長子Ａ０１大學學測之榜單，Ａ０３亦僅得上網

  查詢。Ａ０３雖多次向Ａ０５請求協商兩名子女之事務，Ａ０５始終已

  讀不回。Ａ０３在極為思念兩名子女卻束手無策之情況下，僅得

  求助於兒童福利聯盟，然因兩造對於離婚及會面交往等事宜未

  能達成共識而協商未果。其後，因Ａ０３一直無法見到兩名子女

  ，故而向鈞院提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會面交往之聲請（因長子Ａ

  ０１已年滿16歲，就會面交往有自主權），Ａ０３在調解程序中同

  意先每月一次兩小時之午餐時間進行會面交往，再逐漸循序漸

  進。嗣後，Ａ０３以LINE或手機簡訊與Ａ０５溝通會面交往之事宜，

  Ａ０５依舊不回覆訊息，因Ａ０３極為渴望與Ａ０２見面，故仍積極安

  排會面交往，並郵寄信件提醒Ａ０５，此有110年5月2日、110年5

  月6日、110年8月2日、110年8月17日、110年5月21日、110年 

  8月24日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之LINE訊息（見被證二）及110年5月3日

  、110年5月8日、110年5月10日、110年8月24日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

  之手機簡訊（見被證九）及110年5月6日Ａ０３郵寄予Ａ０５之信件

  （被證十二）可參。Ａ０３費盡心思只為能與Ａ０２見上一面，暌違

  一年多終究於110年5月15日與Ａ０２見面。其後，Ａ０３上網訂製鑰

  匙圈禮物，打算日後會面交往時贈送給Ａ０２，期待能藉此拉近

  彼此的距離。嗣110年6、7月之會面交往因疫情嚴峻而取消，

  此段期間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溝通會面交往之訊息，一如過往地全數

  未獲回應。今Ａ０３始終無法取得聯繫長子Ａ０１之管道，Ａ０３亦衷

  心期盼有朝一日能與Ａ０１重聚，重拾父子間之親情，彌補這幾

  年錯過之時光。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部分：

㈠Ａ０３罹患癲癇症之前，與兩名子女之關係親密，近幾年雖受到Ａ０

  ５無理阻撓，但從未放棄與兩名子女之親情維繫，積極透過各

  種資源與管道與Ａ０５協商溝通，且今Ａ０３身心狀況良好，有正當

  且穩定之工作，顯見Ａ０３之親職能力良好且有極高之照顧意願

  ，由Ａ０３擔任親權人，應符合兩名子女之利益。Ａ０３於105年罹

  患癲癇症後，即穩定且規律地接受治療，目前病症已受到良好

  之控制，至今已超過一年半未發病，醫師亦表示Ａ０３能正常工

  作及生活。Ａ０３自109年間開始，常從事路跑、單車、登山等戶

  外運動，以鍛鍊身體並維持身心健康，可認Ａ０３有能力提供兩

  名子女良好之照顧，而Ａ０３目前於小學任職教師（於審理中已

  辦理退休），有足夠之時間陪伴兩名子女。再觀Ａ０３與兩名子

  女過去之合照，可知過去Ａ０３與兩名子女關係緊密良好，這幾

  年來Ａ０３雖無法順利與兩名子女來往，Ａ０３一直積極與Ａ０５協商

  、尋求兒福聯盟協助、向法院聲請會面交往，想盡辦法透過各

  種管道希望與兩名子女重聚，最終於110年5月15日與Ａ０２見面

  ，又Ａ０３雖至今無法取得聯繫長子Ａ０１之管道，然Ａ０３亦衷心期

  盼有朝一日能與Ａ０１重聚，重拾父子間之親情。由上開可知，Ａ

  ０３並未因總總阻礙而放棄與兩名子女來往，始終盡力試圖與兩

  名子女維繫關係，可認Ａ０３確實是用心且愛孩子的好爸爸。綜

  上可知，Ａ０３之親職能力良好且有極高之照顧意願，擔任兩名

  子女之親權人，應符合兩名子女之利益！

㈡Ａ０３於105年間罹患癲癇症後，Ａ０５逐漸不讓Ａ０３協助兩名子女課

  業或照顧兩名子女生活起居，無理剝奪Ａ０３與兩名子女相處及

  互動之機會，自Ａ０３109年3月23日離家後，更長期阻礙Ａ０３與兩

  名子女會面交往。Ａ０５長期以來之作為均非善意，使兩名子女

  陷於忠誠議題，更導致Ａ０３與兩名子女之關係日漸疏遠，此對

  兩名子女之身心發展均有負面之影響，Ａ０５所為明顯違反「善

  意父母原則」，應認由Ａ０５任兩名子女之親權人，與兩名子女

  之利益不合：

①按「未成年子女處在雙親之紛爭中，在面對『與未同住方接觸』

  之議題時，往往會有『想接近卻又不敢靠近』之『忠誡矛盾』情形

  出現，即於未成年子女年紀尚幼，無法有自我保護能力時，當

  意識到同住方對非同住之父母有負面情緒，因憂慮與非同住父

  母過多的互動及接觸，會引來同住方的不悅情緒，而導致自我

  受照顧及生存需求無法滿足之結果，故子女在行為的選擇及言

  語的表述上，就會有趨近保守的情況出現，而在子女面前詆毁

  另一方父母，係一種非常容易引發子女焦慮矛盾的衝突形式，

  易使得子女不曉得該如何自處和面對另一方父母，同時也可能

  因子女對父母有楷模認同關係而損害了自我認同與自尊（Clap

  p，2000;引自魏嘉眉，2012)。…按會面交往權係基於親子關係

  所衍生出來之權利，會面交往權之法律性質不僅為父母之權利

  ，更為子女之權利，即使是高衝突的父母間，使子女與父母維

  持正常接觸交往，對子女健全成長發展具有正面影響，未積極

  促成子女與非同住方會面交往，應解為不利於子女之成長（鄧

  學仁，2017)。是以，同住父母對於子女與非同住方會面交往

  負有積極責任，同住方應能對經常性會面交往予以支持，促進

  子女與非同住方良好親子關係之維持，若同住方無法使子女感

  受到其對於會面交往之支持態度，則子女可能面臨忠誠兩難議

  題，甚出現不願與非同住父母會面之情形。故同住方應具備一

  定之親職能力，能於會面交往前協助子女預作準備，並能於會

  面過程安撫子女之情緒，促進會面交往之順利進行，倘未能積

  極促成子女與非同住方會面交往，除有親職能力不足之疑慮外

  ，應解為不利子女健全成長。」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6年度婚

  字第203號民事裁定參照。

②次按，「『善意父母原則』為我國近年實務評估監護權歸屬之重

  心，因性格上傾向於積極鼓勵未成年子女與他方進行接觸之一

  方，能穩定讓未成年子女與他方維繫關係，也較有能力與他方

  合作，解決未成年子女相關議題。蓋『維持穩定之會面交往』為

  善意父母原則精神之體現，相較於扶養費之給付，其影響未成

  年子女之身心發展及人格形塑甚鉅，若無法律上之正當理由，

  不能任意禁止及限縮。...蓋本案較不適用『繼續性原則』，觀

  相對人之行為，實仍深陷離婚前『夫』與『妻』相處之不愉快經驗

  ，致離婚後肖色轉換不完全，未能站在『父』與『母』之角度，以

  『子女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因素...另相對人將其主觀情緒加

  諸於未成年子女對本件家事紛爭之認知，不僅無法消彌未成年

  子女因兩造爭訟所生之不安及困惑，更致其產生忠誠衝突，難

  以於離異雙親間建立合適、自在之共處方式，長久下來，恐對

  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展產生重大危害。綜上所述，故建議未成

  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改定由聲請人單獨任之，較符

  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3年度家親

  聲字第428號民事裁定參照。

③再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第10條及第18條揭示了

  父母共同參與兒童成長的責任、孩子有權與未同住的父母保持

  聯繫與互動的重要性。又父母即使離婚或分居，但若能保持相

  互支持與合作的關係，對孩子的成長都有很大的助益。另經心

  理學研究指出現為成人，在未成年期間經歷父母離婚的事件中

  ，約有75%的子女，渴望當時能有更多時間與未同住的父或母

  接觸與相處，部分的孩子甚至有強烈感覺遭受『遺棄』之痛苦；

  兩造若能捐棄成見，暫時放下心結，共同為促成長男、長女的

  會面交往而努力，這無疑就是長男、長女最想要的幸福，雖然

  其等可能無法理解，也還不太會表達，盼兩造共勉之。」臺灣

  嘉義地方法院109年度家暫字第25號民事裁定參照。

④查105年2月間Ａ０３罹患癲癇症後，因Ａ０５對待Ａ０３之態度明顯改變

  ，甚至阻止兩名子女與Ａ０３互動及相處，不讓Ａ０３協助兩名子女

  課業或照顧兩名子女生活起居，兩名子女察覺到Ａ０５對Ａ０３態度

  之轉變，基於忠誠兩難逐漸不與Ａ０３互動及交談。而Ａ０５身為國

  小教師，理應受過良好之教育，其前開所為顯然有失理性，除

  有汙名化癲癇患者之嫌，且其基於己身對於Ａ０３疾病之偏見，

  更嚴重影響兩名子女與Ａ０３間之關係。而Ａ０３於109年3月23日離

  家後，亦透過傳送LINE訊息或請求長輩協調等方式，積極與Ａ０

  ５協商與兩名子女會面交往事宜，然均遭Ａ０５置之不理。且Ａ０３

  傳LINE訊息向Ａ０５詢問兩名子女之近況（包括詢問長子Ａ０１學測

  及指考成績、畢業典禮日期等）或請Ａ０５將訊息轉發給兩名子

  女（包括祝兩名子女生日快樂、為兩名子女考試加油打氣），

  Ａ０５均置之不理，甚至長子Ａ０１大學學測之榜單，Ａ０３亦僅得上

  網查詢。Ａ０５前開不友善之作為，導致身為父親之Ａ０３在兩名子

  女之成長過程中被迫「缺席」，使兩名子女於此段時間無法享

  有Ａ０３之父愛，此對於兩名子女及Ａ０３來說無疑係很大的缺憾，

  且對於兩名子女之身心發展產生重大危害，已嚴重違反善意父

  母原則甚明！

⑤本件中，Ａ０５未能積極促進兩名子女與Ａ０３之會面交往，確有親

  職能力不足之疑慮！縱（假設語）認現階段Ａ０５與未成年子女

  在情感上較為緊密，按於親權評估上，親子間情感狀況及照顧

  現況固應考量，惟「善意父母原則亦為審酌重點。又兩名未成

  年子女均為男生，成長過程中有同性別之父親陪伴，渡過青春

  期等成長階段，甚為重要。況過去Ａ０３與兩名子女關係親密，

  倘日後兩名子女能與Ａ０３有來往相處之機會，定能再次建立良

  好關係，而Ａ０５長期對於Ａ０３之惡意，恐非一朝一夕能夠改變，

  實難期待訴訟結束後，Ａ０５能積極促進兩名子女與Ａ０３往來和互

  動，為使兩名子女能在兩造離婚後，仍能與父母維持正常接觸

  交往，同時享有父愛及母愛，以利於兩名子女之身心發展，應

  認兩名子女之親權應由Ａ０３任之，較符合兩名子女之最佳利益

  ！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部分：

㈠按，行政院主計處每年發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未成年

  子女Ａ０１、Ａ０２前日常居住重心地域之彰化縣市民，108年度每

  人每月平均支出為新台幣21,855元【計算式：163,549元+628,

  479元)+3.02人÷12月=21,85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被證十四

  】，其經常性支出包括消費性支出及非消費性支出，項目涵括

  食衣住行育樂及保險等生活範圍，且係不分成年人與未成年人

  一般日常生活之支出，應是目前較能正確反應國民生活水準之

  數據。

㈡兩造均為國小教師（Ａ０３與本案審理中已聲請退休），月薪各約

  7萬元，參考前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兩造之經濟狀況及

  兩名未成年子女之需求，應認成年子女每月所需之扶養費定24

  ,000元為適當，由兩造平均分擔之，故向Ａ０５請求按月給付關

  於Ａ０２之扶養費各12,000元，自屬有理。

請求剩餘財產分配之部分：

㈠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

  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

  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

  不在此限：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金。

  」民法第1005條、第1030之1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夫妻

  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

  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之4條

  亦有明文。

㈡查兩造結婚後，Ａ０３將其薪資及存款均交由Ａ０５管理，而自107年

  4月起，Ａ０５每月僅給Ａ０３每月1,000元花用（扣除午餐費800元

  ，每月僅剩200元）。109年3月23日離家當日，Ａ０３雖取回郵局

  薪轉帳戶之存摺及印章後，因提款卡仍由Ａ０５持有，翌日109年

  3月24日，Ａ０３之薪轉帳戶竟遭Ａ０５提領至僅剩10元（見被證五

  ），又兩造婚後共同購買之基金，每月有兩萬多元之配息，亦

  全數存放於Ａ０５名下之帳戶。今Ａ０５訴請離婚，Ａ０３自得依法向Ａ

  ０５請求剩餘財產分配。

㈢Ａ０３依卷內所查得之兩造財產資料，整理兩造婚後財產，Ａ０３婚

  後積極財產詳如附表一所示、Ａ０３婚後消極財產詳如附表二所

  示，Ａ０５婚後積極財產詳如附表三所示，Ａ０５未舉證證明於110

  年4月26日基準日有婚後消極財產。

㈣依卷內目前所查得之財產資料，計算出兩造於110年4月26日基

  準日時應計入分配之剩餘財產，Ａ０３為2,366,951 元(計算式:3

  ,712,529元-1,345,578元=2,366,951元)，Ａ０５為6,080,712元

  ，差額為3,713,761元(計算式：6,080,712 元-2,366,951元=3

  ,713,761元),故Ａ０３依民法第1030之1條第1項之規定，得向反

  請求被告請求分配之金額1,856,881元(計算式：3,713,761元÷

  2=1,856,88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

  號卷540-546頁】。　

㈤Ａ０５之婚後積極財產附表三編號2之財產,乃反Ａ０５於起訴離婚前

  夕，自110年2月9日至110年3月6 之不到一個月期間，於臺灣

  土地銀行彰化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陸續提領

  共計730,000元。Ａ０５雖辯稱上開提領之金額係用以支付家庭生

  活開銷，及返還反Ａ０３109年3月離家後Ａ０５向父母周轉之費用云

  云。然而，Ａ０５自身有工作收入，且Ａ０５提領款項之期間Ａ０３仍

  有給付扶養費(見反原證三)，足見Ａ０５於訴請離婚前夕之不到

  一個月期間，頻繁提領高額款項總計730,000 元之情形，明顯

  不合常情。Ａ０５就訴請離婚前夕提領該等款項之用途未能舉證

  ，參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561號民事裁定之見解，應

  認Ａ０５係為減少Ａ０３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

  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

  ，自應將該等款項追加計入Ａ０５之婚後財產存款金額中，視為Ａ

  ０５現存之婚後財產。　

㈥就Ａ０５主張Ａ０３對其有家庭暴力行為，Ａ０３已多次嚴正否認。Ａ０３

  未曾對Ａ０５或兩名子女為任何家庭暴力行為，Ａ０５所提出之反被

  證十之診斷證明書，實無從證明Ａ０５有遭Ａ０３為家庭暴力行為。

  反是Ａ０３罹患癲癇疾病後，在家中遭Ａ０５孤立並為經濟控制，且

  Ａ０３於109年3月23日欲取回存摺印章時，竟遭Ａ０５拉扯衣物阻擋

  去路，過程中Ａ０３之上衣遭扯破、項鍊遭扯斷(見被證四、詳見

   110年9月11日家事答辯暨反訴狀所述)，可知實情為Ａ０５對Ａ０３

  施以家庭暴力甚明。Ａ０５以曾遭Ａ０３為家暴行為等不實主張，請

  求依民法第1030條之1調整分配額，自屬於法無據。又Ａ０５以其

  婚後積極財產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其中部分保單之被保險人為

  Ａ０３、兩名子女，以此請求依民法第1030條之1調整分配額。惟

  前開保單之要保人既為Ａ０５，基準日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依法

  本應列入Ａ０５之婚後財產計算(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27號

  民事判決、103年度台上字第1343號民事判決可供參照)，Ａ０５

  以此主張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1調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亦

  顯屬無據。

㈦綜上所述，懇請鈞院鑒核，賜裁判如擴張後反請求聲明。

聲明：㈠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不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

  由Ａ０３單獨任之。㈡Ａ０５應自本件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

  女Ａ０２成年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Ａ０３關於未成年子女Ａ０

  ２之扶養費各12,000元整。如有一期遲誤履行，當期以後之1、

  2、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㈢Ａ０５應給付Ａ０３新臺幣2,640,338

  元，暨其中600,000元自兩造離婚翌日即民國110年9月28日起

  ，其中新2,040,338元自113年5月1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前項給付Ａ０３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㈤、訴訟費用由反請求被告負擔。

參、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有關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給付扶養費、酌定

    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等部分（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11

    1年度家親聲字第140號）：

關於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 　　

㈠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

  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

  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

  求或依職權酌定之。前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

  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法院得依請求

  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

  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

  ，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4項

  、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依民法第1055條裁判時，應依

  子女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

  應注意下列事項：(1)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

  2)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3)父母之年齡、職業、品

  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4)父母保護、教養子

  女之意願及態度。(5)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

  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6)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

  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7)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

  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

  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

  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

  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

  第1055條之1亦有明文。另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

  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

  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有明文。

㈡經查，兩造均為老師，兩造於91年3月17日結婚，婚後育有長子

  Ａ０１、未成年次子Ａ０２，Ａ０３於105年2月20日確診罹患癲癇症後

  ，兩造關係生變，相處不睦、屢生衝突，嗣兩造於109年3月間

  分居，Ａ０５於110年4月26日提起離婚訴訟，並請求酌定Ａ０２親權

  行使之方式及給付扶養費，嗣於110年4月26日，兩造在本院就

  離婚部分達成調解離婚，惟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

  、扶養費部分無法達成協議，現仍由兩造共同任之等情，有戶

  籍謄本、本院110年度司家調字第235號調解筆錄在卷可稽，且

  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屬實。故兩造於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Ａ０

  ２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既未協議，是Ａ０５聲請、Ａ０３

  反聲請酌定Ａ０２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於法有據，

  應予准許。

㈢本院依職權函囑財團法人迎曦教育基金會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

  進行訪視並提出報告，據覆略以：....「1. 親子互動關係及

  訪談當下觀察：訪視過程中觀察案母與案主二（Ａ０２，下同）

  互動親密，案主二皆會主動挽住案母手腕並與案母自然對話，

  而案主一（Ａ０１，下同）屆成年較無與案母有肢體互動，但案

  主一皆會條理分明告知案母自身意見及主動談話，而社工員與

  案母進行談話時兩名案主便待於房間内閱讀書籍，社工員亦未

  聽見喧嘩聲響，並兩名案主與案母言談間皆平穩並逐一討論，

  案主一亦會協助案主二，表達想法意願，觀察案主們與案母親

  子互勤關係正向且緊密。2.學校活動參與情形：案母表述兩名

  案主自幼至今之學校溝通及聯繫窗口皆為自己，且案母會於兩

  名案主下課後以”親子會談時間”解兩名案主在校適應及人際交

  往狀況，案母述案主一較沉穩並皆分享學習興趣、而案主二活

  潑外向故多會表述與同學玩樂情形，並兩名案主舉辦運動會、

  班親會先前皆由案父母共同參與，但自案父發病後便皆由案母

  獨自參加，但案母仍會鼓勵並予案主們正向回饋，希冀兩名案

  主皆多有嘗試及享受成長過程。3.過去及現有照顧狀況：案母

  述兩名案主自幼便由自己及案外祖父母協助照顧至今，案父雖

  會陪伴玩樂但對於案主們詳細生活規劃皆不知悉亦無法予以滿

  足，因此案主們有任何生活需求皆第一時間向案母甚案外祖父

  母表達，但皆少與索父討論，而案母自述對於兩名案主意見想

  法相當重視，會確認案主們皆同意後才進行決策，故兩名案主

  皆能依照案母規劃之行程養成穩定生活步調。4.就學規劃：案

  母說明案主一現就讀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一年級，案主一個性

  相當獨立並皆能自我規劃生活目標及就學安排，因此案母皆會

  從旁提供不同選項但令案主一自行思考並有所決策，案母相當

  放心案主一規劃及實踐能力；而案主二現就讀民生國小六年級

  ，現皆由案外祖父接送上下課及補習，而案母述雖兩名案主年

  齡有一段差距但手足感情相當緊密，案主二甚主動將案主一當

  成生活目標，案主二告知案母日後欲就讀案主一先前就讀之衛

  道中學並一路跟隨案主一腳步學習，並待案主二國中後案母會

  令其至案家不行100公尺之彰化縣政府站搭乘校車就學，並案

  母認為兩名案主皆有正向思考能力且案主一會帶著案主二共同

  成長，故案母對兩名案主升學規晝感到相當放心。5.就醫安排

  ：案母述案主一身體健康少有就醫需求，但如有感冒狀況皆會

  於台北自行就醫，案阿姨亦會協助照顧，而案主一已完成三劑

  新冠疫苗施打，接種劑種分別為AZ、AZ、莫德納；而案主二如

  有感冒情形，案母皆會攜其至陳錫鎰診所就醫，如較嚴重則會

  選擇彰化基督教醫院，案母述案主二身體健康少有就醫需求，

  而新冠疫苗部分案主二依學校安排接種第一劑BNT疫苗，並案

  母表述兩名案主皆相當注重防疫工作，下課返索家便會主動消

  毒及洗手，故案主們皆未曾確診。6.會面意願：案母說明先前

  與案父曾於法院協調庭擬定會面時間及頻率，而因案主一當時

  已屆16歲故未於約定範圍，並案主一表述自身不欲與案父會面

  意願，但案母仍積極鼓勵兩名案主與案父保持正向互動關係，

  惟案父多次於會面中要脅或威嚇案主二需選擇與案父共同生活

  ，甚不斷向案主二打聽案主一生活狀況並要求案主二返案家需

  說謊不可向案母透露雙方對話，此令案主二感恐懼並每次會面

  前後皆哭著向案母表達不欲進行會面之意願，案母雖感心疼不

  捨但仍不斷鼓勵及安撫案主二情緒，案母認為案父此作為已嚴

  重影響及案主二身心發展，案母希冀案父可建立正確親職認知

  觀念並停止對案主二施壓行為。7.管教方式：案母描述兩名案

  主自律性皆高，案母只要具體條列生活規範案主們便皆能服從

  及遵循，如案主一雖至台北讀書但假日返案家時仍記得當日洗

  碗分配工作並主動完成，因此案母皆以討論及引導說明進行對

  話，兩名案主便可聽懂亦會表達自身意願，雙方協調下建立良

  妤生活規範。」、「1. 親子互動關係及訪談當下觀察：因案

  主們皆與案母同住，訪視過程中無法見得兩名案主與案父互動

  狀況，僅得就案父自述與案主們先前皆能自然對話並分享生活

  趣事，但自案父搬離案家居住後兩名案主便皆拒絕再與案父聯

  繫及見面，甚連案父與案主二會面時案主二亦不願與案父對話

  ，皆以”我有權利保持緘默、我不用回應”等語拒絕與案父溝通

  ，案父感到相當心痛並認為此非就讀國小六年級之案主二能說

  出的話，故案父猜測應為案母及案外祖父母敎導案主二出現此

  言行，導致兩名案主與案父日漸疏離。2.學校活動參與情形：

  案父描述先前案母皆要求案父不得詢問兩名案主任何生活安排

  ，故皆由案母邀請或告知案父共同參與案主們學校活動時案父

  才得以知悉，且案母教導兩名案主抗拒與案父互動，導致案父

  欲了解亦無管道得知兩名案主在校狀況及辦理之活動，更遑論

  陪伴參與。3.過去及現有照顧狀況：案父陳述尚居住案家時皆

  會主動與兩名案主聊天及討論生涯規劃，亦會陪 伴兩名案主

  從事喜愛之休閒活動（當問及詳細之活動内容時案父無法具體

  回應），但自107年案母起頭開始對案父出現冷暴力行為後，

  兩名案主亦受案母影響而拒絕與案父談話及互動，雖案父積極

  主動安排與兩名案主相處機會，但案父認為皆受案母破壞而導

  致案主們現與案父疏離之親子互動關係，但案父仍希冀有機會

  能修復與兩名案主依附情形。4.就學規劃：案父知悉案主一現

  階段就讀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一年級，案父認為案主一遺傳至

  案父冷靜沉穩性格，案主一對於生活及課業皆相當有自律性，

  案父認為案主一長期皆於台北就學居住，因此可令案主一自行

  選擇假日返彰化之住所；而案主二就讀民生國小六年級，案父

  說明案主二皆以案主一為學習對象，故案主二國中階段將會考

  取衛道中學並搭乘校車至台中上課，案父認為撇除案母干預及

  破壞，案主二先前皆會與案父分享升學安排及規劃，面案父亦

  會給予鼓勵及正向回饋，因此案父認為應令案主二與自己同住

  為妥適。5.就醫安排：案父表述先前兩名案主就醫皆由案母安

  排，但如日後由案父擔任主要照顧者，案主一因屆成年故可自

  行於台北就醫，而案主二若有感冒狀況案父將攜其至彰化基督

  教醫院就診，而新冠疫苗部分，案父僅知悉案主二已有施打疫

  苗，但因案母皆拒絕令案父知悉一切資訊，故案父無法得知案

  主二接種哪個劑別之疫苗。6.會面意願：案父陳述兩名案主現

  因受案母影響及約束，故皆不敢與索父有所互動及接觸，但案

  父亦積極創造彼此相處管道及機會，如案父主動尋案主一高中

  同學並以臉書聯繫，請案主一同學轉知案父思念予案主一，而

  案父與案主二執行會面時亦不斷強調兩名案主對案父重要性，

  並希冀案主們能搬與案父同住，並案父會嘗試詢問案主二有關

  案主一生活狀況，希冀表達案父關心之情予 兩名案主知悉。7

  .管教方式：案父陳述與兩名素主皆以理性溝通及討論為營教

  方式，案父認為案主一遺傳自己個性，較沉穩冷靜，故案主一

  皆未有叛逆期，案父皆能以雙方溝通之方式與案主一對話；而

  案主二 個性較活潑好動但自我規範亦高，故案主二皆能掌控

  自己言行並不须過多管控，案父述兩名案主 皆相當乖巧懂事

  ，因此案父多以談話溝通、少有管教行為。」、「其他具體建

  議：建請兒少心理專家協助調查與評估。建議請相對人參加親

  子教育訓練課程」等語，有該會111年9月8日財曦滿字第11104

  0250號函附之監護權案件訪視調查報告書1份在卷可稽（111年

  度家親聲字第139號㈡卷27-38頁、保密卷宗12頁）。。

㈣本院另依職權請家事調查官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其

  提出報告略以：「陸、總結報告：....二、處遇建議兩造目前

  之工作經濟狀況大致穩定，惟就調查了解，Ａ０５於身心狀況、

  家庭支持系統和居住環境更具穩定性，在親職能力和未來撫育

  規劃有更正向之評估；另就兩造及未成年子女之陳述内容，評

  估未成年子女過往以Ａ０５為主要照顧者，參與照顧程度較多。

  兩造自109年3月分居至今由Ａ０５及其家屬照顧未成年子女，未

  成年子女受照顧情況符合常態，Ａ０５能滿足渠等日常生活所需

  ，未成年子女能聽從Ａ０５之引導，與Ａ０５情感依附緊密；綜前所

  述，評估現階段仍以Ａ０５較適宜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

  。惟Ａ０５過往對於會面交往事宜及友善父母角色之扮演，態度

  較顯消極，於星期六上午8時至下午6時之會面期間内規劃有四

  項才藝課程，實質上減少Ａ０３與未成年子女互動時間；長期讓

  未成年子女閱讀兩造通訊内容使未成年子女涉入父母衝突之中

  ，有離間Ａ０３和未成年子女關係之言行，建議Ａ０５宜調整心態，

  鼓勵及促使未成年子女與Ａ０３互動接觸，方能使未成年子女於

  父母離異後，尚能獲得來自父母之關愛，以維護其等身心徤全

  成長。就調查期間觀察，Ａ０３之親子互動能力和技巧，及對未

  成年子女現發展階段及心理狀態表現之了解亦有待提升，其現

  階段雖未與未成年子女建立良性互動，然親子關係本即係流動

  狀態，穩定不間斷的接觸才能有效促進並使Ａ０３熟習照顧方式

  提升親職能力，也不致使未成年子女在未來自我探索之過程中

  責怪某一親方與自己的疏離，或另一方阻隔自己與他方之接觸

  。觀察未成年子女對於過往與Ａ０３之相處仍有心結，故現階段

  似較不宜在未成年子女準備與父親修復情感之同時，貿然變動

  原有生活模式及主要照顧者，以免未成年子女在生活環境之驟

  然改變，也易使子女因此產生被迫與母親分離生活之失落及適

  應上之困難，除無助於與Ａ０３發展親密關係，更恐影響其身心

  發展及安全感之建立。考量Ａ０５對於Ａ０３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事

  宜，配合意願甚低或有其他干擾言行產生，現階段拒絕嘗試調

  整及改變，友善父母顯有不足，將不利於未成年子女於父母離

  異後與未同住之一方穩定互動接觸並維繫情感，恐不利於未成

  年子女身心健全發展。於此情況下，若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Ａ０

  ５單獨行使，恐導致雙方在處理未成年子女之事宜部分出現明

  顯權力失衡狀態，非立基於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為促使兩

  造能以平等之地位和平理性處理未成年子女之照顧事宜，並基

  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進行溝通協調，且評估兩造過往皆曾參與

  照顧未成年子女，則建議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宜由兩造共同任之

  ，惟考量現階段未年子女之情感依附對象仍以Ａ０５為主，故建

  議仍宜由Ａ０５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另為免兩造就特

  定事項久未能取得共識致貽誤未成年子女利益，故屆時就有關

  特定事項得由Ａ０５單獨決定，其餘事項則由兩造共同決定。綜

  上所述，謹供法官為裁量參考，並提請法官綜合參酌社工訪視

  報告、未成年子女意願，及兩造作為友善、合作父母之態度，

  依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裁奪。」等語，亦有本院111年度家

  查字第151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在卷可稽（111年度家親聲字第

  139號㈡卷91-104頁）。

㈤另本院依家事事件法第109條之規定為未成年子女Ａ０２選任程序

  監理人Ａ００００４為程序監理人（下稱程序監理人），程序監理人

  分別與兩造、未成年子女等人進行訪談，提出調查報告，其評

  估與建議略以：「....陸、綜合評估與建議事項：一、評估相

  對人(鄧父)有時會選擇性提供有利於自己的資訊，對於所陳述

  內會有前後矛盾之處，或對於所提供資訊有不一致之情況。例

  如：鄧父表示病前與鄧母形影不離，對於孩子的照顧共同分擔

  ，經濟由鄧母負責，自己會做股票及債券型基金投資，生活以

  照顧孩子為主，假日會送孩子補習，生病的前兩年鄧母將自己

  照顧得很好，但卻又表示鄧母與其家人完美主義，限制自己的

  金錢使用，為了面子，而限制自己的行動。鄧父對於會面交往

  的不順利，傾向單方歸因於對造，認定係惡意在會面交往日安

  排多項補習以阻撓親子會面交往，然鄧父明知從長子開始，兩

  名子女長期於週間及假日安排多項課外補習及才藝。鄧父強調

  自己愛孩子，只要孩子需要一定會支持孩子繼續原有的補教資

  源，卻又不相信鄧母提供的補教費用支出，為了會面交往不順

  利而拒絕支付教養費用，甚或即便自己估算孩子所 的費用不

  僅只有每月兩萬元的費用，目前仍僅支付受監理人每月一萬元

  的教育費用，聲稱有為孩子投資或儲備教育基金，但因為與鄧

  母間的會面交往問題而不顧孩子現行的補教支出費用或教育及

  生活費用是否短絀。雖透過簡訊傳達對孩子的祝福，肯定孩子

  的優異表現，但對於孩子怎麼想，以及孩子為什麼抗拒自己表

  示毫無所知，認定主要受到鄧母及其家人的影響，認為自己因

  病被邊緣化，對於自己傳遞給長子表示自己做勢持刀欲自殘，

  實為表演出來的簡訊內容，無法覺知與判斷可能對親子關係有

  所危害，仍堅信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情。評估鄧父疑有明顯認

  知思考僵化缺乏彈性傾向，觀點取替能力不佳，多以自身想法

  來對他人行為做主觀的猜測與推斷，忽略其他客觀訊息，不易

  參酌其他資訊以形成較客觀性之想法，會在意自身需求的滿足

  而忽略互動對象的想法與感受。相對人強調自己很 愛孩子，

  持續為孩子儲備教育基金，也願意照顧兩名案子，但對於子女

  的想法、情緒與行為理解有限，以住所的安排考量，就其目前

  的租屋或未來居所的考量，主要以能取得親權為考慮，無法實

  質考慮子女的發展特性，心理與情緒需求，錯誤解讀子女的情

  緒行為，且認為有沒有能力照顧好孩子係以金錢多寡來衡量。

  常表示互動對方不告知則無法得知對方的想法，依賴他人口頭

  的告知與指導來做為行為的原則。就上述評估內容，實難認定

  相對人有足夠親職能力以勝任未成年子女的單獨親權能力，然

  兩造目前的爭議實難排除相對人受到開始癲癇發病後之疾病影

  響，無法完全歸咎於相對人的個人因素，由於相對人癲癇發病

  後，個性及情緒、行為均明顯有別於病前人格表現，在發病兩

  年後，相對人拒絕家人陪同，對於自身病況的陳述缺乏他人提

  供客觀資訊以利醫療診斷與治療，評估個案的癲癇症狀表現除

  神經生理問題介入外，推斷有轉介身心科評估診斷與治療之需

  求，而鄧父、鄧母及兩名子女對於癲癇疾病的複雜性與疾病認

  知有限，甚有偏誤，忽略疾病可能對於個人身心健康與適應功

  能可能產生的全面性危害。二、聲請人(鄧母)對於鄧父在發病

  初期盡全力照顧，以及對子女的教養均獲 相對人的(鄧父)的

  肯定，可理解鄧母對於鄧父癲癇病發後照顧的不易以及面臨諸

  多現實層面的挑戰，為了減少衝突與保護子女，因而在與鄧父

  對於親子會面交往議題的爭議上有溝通上的限制，可能因而有

  遭誤認為不友善之疑慮。為降低對兩造及兩名子女所造成的身

  心危害，建議宜安排兩造及子女接受心理諮商並加強對於癲癇

  疾病的認知，建議相對人接受完整之神經心理衡鑑，並轉介身

  心科對於相對人的疾病進行完整的鑑別診斷，並提 供家屬疾

  病衛教。兩造及受監理人已經接受諸多司法介入與多次訪視調

  查評估，請法官審酌兩造所提供相關資訊、程序監理人訪視評

  估報告及受監理人意願等相關事證後，依兒童最佳利益綜合評

  估來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等語，亦有

  程序監理人訪視評估報告在卷可稽（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

  ㈡卷225-243頁）。

㈥又兩造分居後Ａ０３即無法探視未成年子女，Ａ０３舐犢情深遂求助

  兒福聯盟，雖經協商，但無法達成協議，Ａ０３遂向本院請求酌

  定會面交往，兩造嗣於110年3月8日雖達成調解（本院110年度

  司家非調字第30號），而經調解成立後，Ａ０３雖得以探視未成

  年子女Ａ０２，惟過程仍不甚順利，兩造溝通困難。是Ａ０５率先提

  起本案，而於本案程序進行中，本院先後依聲請或依職權裁定

  暫時處分（本院111年度家暫字第19號、112年度家暫字第23號

  、114年度家暫字第6號），裁定由彰化縣政府駐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家事服務中心協助兩造進行監督（陪同）會面交往，兩造

  及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並依指示接受親職教育、親子心理諮商輔導

  ，此經本院調閱上開案卷核閱無訛。復有彰化縣政府社會處保

  護服務科未成年子女監督會面服務個案報告在卷（保密卷宗29

  -81）。

㈦本院審酌兩造陳述之意見及上開㈢、㈣、㈤之報告書（未成年子女

  Ａ０２與上開報告之訪談意見），暨上開家事服務中心進行會面

  交往之情形，認兩造均係老師（Ａ０３於本案進行中已辦理退休

  ），Ａ０３於105年2月首次癲癇發作前，兩造原本家庭和睦，此

  有Ａ０３提出之出遊照片可證（見本院111年度司家調字第79號卷

  33-55頁、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㈡33-44頁），Ａ０５亦表示希

  望留下小孩成長美好紀錄才規劃行程、負責拍照（見本院111

  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第140號㈡卷353頁），故可知當時一家

  四口相處和睦。惟自105年2月Ａ０３生病後迄109年3月23日兩造

  分居前，Ａ０５除需照顧當時仍未成年之長子Ａ０１、年幼之次子Ａ０

  ２，且需張羅Ａ０３生病後大大小小事務，在長期間超負荷壓力之

  下，兩造均未能體察彼此之辛苦、困境（罹患癲癇的患者可能

  因為疾病本身以及社會的偏見而感到孤立、自卑、焦慮或憂鬱

  。他們常面臨被排斥、難以融入社交圈、學習困難以及就業不

  易等挑戰，進而影響生活品質與身心健康，需要家人、朋友和

  社會的支持與理解。 ）。期間Ａ０３真實感受到家人的另眼相待

  及被孤立的孤獨感，進而衍生、累積負面情緒；Ａ０５則真實感

  受到心力交瘁及Ａ０３宣洩負能量時如孩童般無理取鬧，兩造遂

  屢生衝突，終致分居。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係000年0月出生，於兩

  造分居前，Ａ０２與兩造共同生活、受照顧，惟Ａ０２年僅4歲11月

  左右，Ａ０３即首次癲癇病發作，之後數年間年幼的Ａ０２多次見識

  到Ａ０３發病及因生病後所衍生之情緒宣洩及兩造間的矛盾與衝

  突，而Ａ０５則長期讓未成年子女閱讀兩造通訊内容使未成年子

  女涉入父母衝突之中，並對Ａ０３持負面看法，均已造成未成年

  子女心理陰影，及Ａ０２對父親的負面想法與排斥感，兩造分居

  後Ａ０２由Ａ０５及其同住家人扶養、照顧，Ａ０２與Ａ０５感情深厚，且

  Ａ０２受照顧狀況良好，考量「維持主要照顧者原則」、「心理

  上父母原則」、「尊重子女意願原則」、「手足不分離原則」

  ，並考量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全發展及生活、學習環境之安定

  性等一切情狀，認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酌定由Ａ０５共同任之，應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判

  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㈧依民法第1055條第5項規定，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

  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

  期間，且此項會面交往乃基於親子關係所衍生之自然權利，使

  其仍得繼續與其子女接觸連繫，而有助於親職教育之再加強。

  是本院鑑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２雖因父母離異而無法同時享受完整

  父、母之愛，然為兼顧其日後人格及心性之正常發展及滿足其

  孺慕之情，及Ａ０３舐犢之情，並參酌前開證據資料，暨前揭監

  督會面服務個案報告，自有酌定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並培養、增進親情之必要，爰依職權裁定Ａ０３得與未成年子女Ａ

  ０２會面交往之方式與期間詳如附件所示，爰依職權裁定如主文

  第2項所示。

Ａ０５請求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扶養費部分： 

㈠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直系血

  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負扶養義務有數人，而其親等同

  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扶養之程度，應按扶養權

  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

  1084條第2項、第1114條第1款、第1115條第3項、第1119條分

  別定有明文。又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

  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

  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

  、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分

  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

  之範圍或條件。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

  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

  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2分之1。上開規定，於法院酌定、改

  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命未行

  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給付扶養費時，準用之。亦為家事事

  件法第100條、第107條第2項所明定。

㈡兩造已離婚，本院將Ａ０２親權酌定由Ａ０５任之，惟Ａ０３對Ａ０２仍負

  有扶養義務，本院自得依Ａ０５所請，命Ａ０３給付Ａ０２至成年之前

  一日止之扶養費，並依子女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父母之經濟

  能力及身分，酌定適當金額。又按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

  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需求陸續發生，故屬「定期金」性質

  ，應以按期給付為原則，而本件亦無其他特別情事足資證明有

  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要，爰命為按月給付定期金。

㈢本院審酌兩造之未成年子女Ａ０２現年滿14歲，目前正值求學成長

  之階段，需父母予以悉心教育、照顧，並有食衣住行育樂等基

  本生活需要，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有關國人平均消費支出之調

  查報告，其消費支出項目為食品費、飲料費、衣著及鞋襪類、

  燃料及燈光、家庭及家具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及醫療、運輸

  及通訊（內含交通工具及通訊購置、交通設備使用管理費、乘

  交通設備之費用、其他通訊費）、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內含

  旅遊費用、娛樂消遣服務、書報雜誌文具、娛樂器材及附屬品

  、教育及研究費）、雜項支出等，該消費支出既已包括扶養未

  成年子女所需各項費用，自可作為一般扶養費用計算之參考，

  另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112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資料所載

  ，以扶養權利人即未成年子女Ａ０２居住之彰化縣為例，112年度

  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19,292元，應大致可憑此作為未成年

  子女Ａ０２應受Ａ０３扶養程度之判斷基礎，加以近年景氣高低雖有

  起伏，但整體而言平均消費水準仍呈持續上揚之勢，本院乃認

  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每月應受扶養之程度於本件參採前開金額為據

  當屬合理。

㈣本院依職權調閱兩造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等

  資料，顯示Ａ０５108年、109年所得分別為1,179,342元、1,184,

  003元，名下財產總額12,660元；Ａ０３108年、109年所得分別為

  1,333,401元、1,322,003元，名下財產總額1,505,614元等情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㈠165-184頁）。又依兩造

  之陳述及上開訪視報告可知，兩造均為老師（Ａ０３於本案司法

  程序進行中已辦理退休），兩造經濟狀況屬中產階級、小康狀

  態。本院參酌前開各節，並考量現在實際照顧子女Ａ０２之人為Ａ

  ０５，並衡量兩造經濟能力，Ａ０５養育未成年子女之付出亦應評

  價為扶養之一部，暨子女之成長需求等一切情狀，是以認未成

  年子女Ａ０２每月19,292元之扶養費，應由Ａ０３按月給付12,000元

  ，餘由Ａ０５負擔，為妥適。

㈤從而，本院認Ａ０５主張Ａ０３應自主文第1項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

  女Ａ０２年滿18歲之前一日止，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每月所需

  扶養費12,000元，並由Ａ０５代為管理支用，應屬合法妥適，應

  予准許。另本件係命Ａ０３按月給付定期金，為確保未成年子女

  受扶養之權利，爰併依宣告該定期金之給付於此部分裁定確定

  後遲誤一期履行者，關於該名子女其後6期（含遲誤期）扶養

  費視為亦已到期，爰裁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

此外，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與負擔，既經本院酌定由

  Ａ０５單獨任之，Ａ０５自應與Ａ０２共同起居生活、照護扶養未成年

  子女，Ａ０３反聲請有關Ａ０５應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之扶養費

  ，失所憑據，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

、有關Ａ０３請求剩餘財產分配之部分（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　　

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兩造於91年3月17日結婚，Ａ０５於110年4月26日具狀向法院訴請

  離婚，又兩造於審判中均同意以110年4月26日作為本件剩餘財

  產差額分配基準日，核合先敘明（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

  0號卷第168頁）。

㈡兩造於113年8月19日言詞辯論期日，就Ａ０３於卷第375頁之玉山

  銀行信用貸款1,345,578元欠款（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

  號卷第185、243頁），是否可列入Ａ０３的消極財產，雖列為爭

  執事項，然於嗣後之審理中，業經本院查明，Ａ０３雖於離家後

  未久於109年4月間向玉山銀行貸款166萬元，然其中160萬元用

  以購買「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全球債券美元F（MDIS）」

  ；其餘6萬元於109年5月4日分兩筆5萬元及1萬元匯入Ａ０３合作

  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之帳戶用以購買「0056元大

  高股息」，此部分有歷史交易明細可證（見本院卷509頁），

  而上開「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全球債券美元F（MDIS）」

  已列入Ａ０３積極財產編號16（1,566,914元），「0056元大高股

  息」部分則列入Ａ０３積極財產項目編號15部分，故堪認此部分

  借貸系為投資理財所用，且貸款用以投資理財商品亦已列入Ａ０

  ３之積極財產，故此部分列入Ａ０３之消極財產當屬合理適法，且

  Ａ０５於114年7月17日言詞辯論意旨㈢狀，亦已將此部分列入Ａ０３

  之消極財產（見卷523頁），故堪認兩造就此部分應已無爭執

  。此部分自可列入Ａ０３之消極財產。

㈢故兩造就Ａ０３主張之兩造積極財產、消極財產，除就附表三編號

  2有爭執之外（詳如爭執事項），其餘附表一、附表二、附表

  三所列之財產項目、金額均不爭執。　　

兩造爭執事項：

㈠Ａ０５於卷第376頁編號2之土銀帳號為000000000000帳號之73萬元

  存款是否應列為Ａ０５婚後積極財產。

㈡Ａ０５可否依民法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均分配剩餘

  財產顯失公平者，請求法院法院得調整或免除Ａ０３之分配額？

就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判斷如下：

㈠就上開爭執事項㈠73萬元存款是否應列為Ａ０５婚後積極財產部分

  ：

①Ａ０３主張：⑴與查Ａ０５係於110年4月26日訴請離婚，於訴請離婚前

  夕之110年2月3日，自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贖回名稱為「聯

  博美國收益AA美元」之基金，贖回款項717,995元(見本院111

  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㈠第223、579頁)。該筆款項於110年2

  月9日存入Ａ０５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

  戶後，Ａ０５自110年2月9日至110年3月6日之不到一個月期間，

  陸續提領共計730,000元(見鈞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㈠

  第573頁、575頁)，直至本件基準日時該帳戶僅剩256元。⑵Ａ０５

  於起訴離婚之前夕，於110年2月9日至110年3月6日期間，每隔

  數日即從帳戶中提款數萬元，短短不到一個月提領之金額共計

  高達730,000元，其頻繁提領高額款項之情形明顯不合常情。

②本院之判斷：Ａ０５就起訴前一個月期間內陸續提領73萬元一節並

  不爭執，固堪認為真。又Ａ０５雖辯稱上開提領之金額係用以支

  付家庭生活開銷，及返還Ａ０３109年3月離家後Ａ０５向父母周轉之

  費用云云；但時而辯稱：大部分繳交孩子學費、補習費（見11

  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438頁）；後又改稱係父母協助接送費

  用之油錢、車子維修費用云云。然Ａ０５提領款項之期間Ａ０３仍有

  給付扶養費，業據Ａ０３提出匯款紀錄影本數紙為證（見111年度

  家財訴字第10號卷273-286頁)；且學費、補習費、生活費、貼

  補油錢、車輛維修費用等費用均係陸續支出，殊難想像，短短

  不到一個月的期間內須支付上開費用高達73萬元。故本院認定

  Ａ０５就該等款項之用途未能明確舉證以實其說，參酌最高法院1

  10年台上字第2561號裁判之見解，應認Ａ０５係為減少Ａ０３對於剩

  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

  財產，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自應將該等款項追加計

  入Ａ０５之婚後財產存款金額中，視為Ａ０５現存之婚後財產。

㈡Ａ０５可否依民法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均分配剩餘

  財產顯失公平者，請求法院法院得調整或免除Ａ０３之分配額？

  　

①Ａ０５主張：⑴按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均分配

  剩餘財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其立法意

  旨，在使夫妻雙方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累積之資產，於婚姻關

  係滅而雙方無法協議財產之分配時，由雙方平均取得，以達男

  女平權、男女平等之原則。惟夫妻一方對於婚姻共同生活並無

  貢獻或協力，欠缺參與分配剩餘財產之正當基礎時，不能使之

  坐享其成，獲得非分之利益。此際如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法

  院得調整其分配額或不予分配，以期公允。是法院為前項裁判

  時，猶應斟酌夫妻婚姻生活情形，雙方於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

  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協力、財產取得及經濟能

  力等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判決意旨參照)。⑵

  Ａ０３自105年罹患癲癇後，性格丕變、情續失控，上課屢生脫序

  行為，且於109年3月22日時，確有對Ａ０５施以暴力，並強行奪

  取家用存摺等物，造成Ａ０５兩上肢挫傷，此有洪宗鄰醫院開立

  之診斷證明書可稽(反被證十)。⑶又Ａ０５之資產附表三編號6、7

  、8、10、13，責任準備金共計916,909元，但被保險人係Ａ０３

  、Ａ０１、Ａ０２等三人，Ａ０５實際無法取得該部分之資產，從而，

  懇請鈞院將上開事實列入「調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

②Ａ０３主張：就Ａ０５主張Ａ０３對其有家庭暴力行為，Ａ０３嚴正否認！Ａ

  ０３未曾對Ａ０５或兩名子女為任何家庭暴力行為，Ａ０５所提出之反

  被證十診斷證明書為114年2月26日所開立，距離就診日109年3

  月24日已將近五年。若Ａ０５真有遭到Ａ０３家暴，為何未於第一時

  間驗傷，而係將近五年始要求醫院開立診斷證明書？再觀醫生

  囑言記載「自述家暴引起」，可知為Ａ０５之自述而非醫師之判

  斷，實無從證明Ａ０５有遭Ａ０３為家庭暴力行為之事實。事實上，

  Ａ０３罹患癲癇疾病後，在家中遭Ａ０５孤立並為經濟控制，且Ａ０３

  於109年3月23日欲取回存摺印章時，竟遭Ａ０５拉扯衣物阻擋去

  路，過程中Ａ０３之上衣遭扯破、項鍊遭扯斷(見被證四、詳見11

  0年9月11日家事答辯暨反訴狀所述），可證明實情為Ａ０５對Ａ０３

  施以家庭暴力行為甚明。又系爭保單之要保人既為Ａ０５，基準

  日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依法本應列入Ａ０５之婚後財產計算。

③本院之判斷：經查，兩造均為老師，婚後原本相處和睦，此有Ａ

  ０３提出之出遊照片可證，惟自105年2月間Ａ０３癲癇病發迄109年

  3月底兩造分居前，長達四年期間，雖兩造已盡力守護家庭，

  然彼此未能體會對方之不易與辛苦，遂時有衝突，Ａ０５在體力

  上承擔許多家中大大小小事務、心理上亦承受許多痛苦與壓力

  ，Ａ０３則因癲癇病而導致心理障礙、情緒困擾，雖與家人同住

  ，但卻常因被同住家人另眼看待，而導致內心日益孤獨，然而

  兩造之衝突、不睦，顯然難以僅歸咎於一方。又兩造當時處境

  實難已再同財共居，故Ａ０３於109年3月23日要取回個人所有之

  存摺、印章之際，經Ａ０５發現，兩造遂發生拉扯，Ａ０３當時所穿

  上衣確實被扯破，此有Ａ０３提出之被證4照片兩張可證；而Ａ０５

  於該次衝突翌日即於109年3月24日亦至洪宗鄰醫院門診治療一

  次，診斷為：「兩上肢挫傷」（反被證十，見111年度家財訴

  字第10號卷455頁）。本院認兩造於當時已然即將分居，Ａ０３取

  回個人存摺、印章，實屬適情、合理，Ａ０５上前阻止，兩造並

  因此發生拉扯，難認可歸責於Ａ０３，亦難以此認定兩造行為動

  機是出於對對方實施家庭暴力行為，故本院認該次衝突，係屬

  偶發性衝突。又依Ａ０３所提出被證2兩造Line訊息截圖及Ａ０５亦

  不否認，自107年4月間期起，Ａ０３每月生活費1,000元，扣除午

  餐費800元，每月零用金僅200元，Ａ０３若想添購其他物品或花

  費則需另行向Ａ０５請示，是否可以添購，從而本院認定Ａ０３雖然

  受癲癇病所苦，但其仍盡可能努力生活、工作，以保全有其教

  職，儘管其職業係受人尊敬之老師、且年薪高達百餘萬元，但

  卻願意配合Ａ０５之要求，每月僅領取1000元之生活費，扣除午

  餐費800元，每月可自行靈活運用之零用金竟僅200元（按過低

  之零用金，已不單純只是金錢、財物的問題，而是使人不被信

  任、尊重的感覺，零用金太少可能會讓人感覺缺乏「尊嚴」，

  尤其是與同儕相比感到失落，或無法購買想買的物品，進而產

  生自卑感。）。故本院認定兩造婚後財產增加，雖可歸功於Ａ０

  ５善於持家，並負責掌管家中事務，但Ａ０３的順從、配合及自我

  節省度日，實亦功不可沒。又保險責任準備金實質上屬於要保

  人的財產權益，其繳保費所累積的現金價值，要保人可以依照

  保險法的規定，向保險公司請求返還、墊繳保費、辦理保單借

  款或終止契約等，將其轉化為金錢給付，Ａ０５既為保險契約之

  要保人，則系爭保險準備金即應列為Ａ０５之積極財產。綜上所

  述，Ａ０５以上開各節請求本院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調

  整或免除其分配額，難認有據，本院自無須依上開規定調整或

  免除其分配。

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

  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

  平均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

  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

  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第1030條之4分別定有明文。綜上所

  述，Ａ０３婚後增加詳如附表一所示之積極財產及附表二所示之

  消極財產，故Ａ０３婚後增加之財產共計2,366,951元(計算式：3

  ,712,529元-1,345,578元=2,366,951元)；Ａ０５婚後增加之積極

  財產共計6,080,712元（詳如附表三所示），Ａ０５婚後消極財產

  為0元。Ａ０３婚姻關係存續中增加之婚後財產為2,366,951元，Ａ

  ０５於婚姻存續期間增加之婚後財產為6,080,712元，Ａ０３請求分

  配其中差額二分之一即1,856,881元【計算式：6,080,712 元-

  2,366,951元=3,713,761元（兩造之差額）。3,713,761元÷2=1

  ,856,881元（差額之二分之一）】，元以下四捨五入)及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不能准許。爰判決如主

  文第6項、第7項所示。

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Ａ０３

  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至Ａ０３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爰判決如主文第8項、第9項所示。

肆、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審究之必要，

    併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第104條第3項、

    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王美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林子惠

附件：

壹、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未滿16歲前：　　

一、Ａ０３自彰化縣政府指定之執行監督會面交往（即陪同會面交

    往）單位社工擇定開始執行之日起，得於每月進行1次，每

    次2小時(由執行單位評估)，以專業人員協助方式(即陪同會

    面交往)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進行會面交往；其時間、地點，由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指定的陪同會面交往社工聯繫後擇定；會

    面交往進行方式，由社工安排，亦可安排球類或體育活動，

    也可安排聚餐（Ａ０３自行負擔與未成年子女之聚餐費用）。

二、前述會面交往方式及相關事宜得由執行單位視實際執行狀況

　　作適當彈性調整。

三、兩造不得無故拒絕執行單位排定的會面交往時間，Ａ０５應親

    自或委託其所指定之人依執行單位指示，準時帶同未成年子

    女至指定地點，並依執行單位指示協助會面交往。

四、執行單位得於執行會面交往前、後進行相關親職關係輔導。

五、兩造均須服從執行單位為維護秩序所為的相關處置，並遵守

　　與執行單位簽立的切結書中相關注意事項記載，不得有責備

　　、威脅、不適當的言行，或操縱程序（如利用耳語恫嚇、刺

　　探）等行為。會面為顧及安全，除兩造外，其餘陪同家屬需

　　經申請，並經執行單位評估同意後，始得陪同進入會面場所

　　。

六、兩造應尊重執行單位對於會面交往事項的專業意見，如執行

　　單位評估未成年子女身心狀況或探視方行為有不適宜之情形

    ，得隨時取消或終止會面交往。

七、於監督會面交往結束前，執行單位得協助兩造協商後續的會

　　面交往時間及方式。

八、聯絡方式：彰化縣政府社會處保護服務科社工電話00-00000

　　00。　　　　　　　　　　　　　　　　　　　　　　　　

貳、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滿16歲以後：　　　　　　　　　　　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是否及如何（期間、方式等）與Ａ０３面交往，兩造應尊重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之意願。

　　

　　　　　　　　

附表一、Ａ０３之婚後積極財產：

編號 財產 項目 財產名稱 價額／金額（新臺幣：元） 證明方法及說明 1 存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後龍郵局，局號為0000000、帳號為0000000之郵政儲金帳戶 4,114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303頁 2 存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民權路郵局，局號為0000000、帳號為0000000之郵政儲金帳戶 4,790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343頁 3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為00000000000000之帳戶 15,514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444頁 4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 1,799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393頁 5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通宵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 2,336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395、481頁 6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彰化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0之帳戶 304,148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511頁 7 保險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人壽歲歲長泰還本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5,013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83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30,409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35,422元。差額為:5,013元（計算式：35,422-30,409=5,013）。 8 保險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人壽長樂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269,327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83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6,722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286,099元。差額為:269,327元（計算式：286,099-16,722=269,327）。 9 保險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美滿人生312，保單號碼0000000000） 76,814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8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38,616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15,430元。差額為:76,814元（計算式：115,430-38,616=76,814）。  10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新潮流終身壽險還本型，保單號碼A9PNA00670） 95,933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95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40,377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36,310元。差額為:95,933元（計算式：136,310-40,377=95,933）。 11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長福終身壽險（分期繳型），保單號碼AIPN203970） 148,478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95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0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48,478元。差額為: 　148,478元（計算式：148,478-0=148,478）。 12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新長安終身壽險，保單號碼AJMN260540） 256,974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95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20,969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277,943元。差額為: 　256,974元（計算式：277,943-20,969=256,974）。 13 保險 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鴻福還本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400,757 1、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㈠第197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 411,864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 　值準備金812,621元。差額為:400,757（計算式：812,621-411,864=400,757）。 14 股票 0050元大台灣50（股數140股） 19,768 1、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㈠第213頁 2、說明： (1)基準日110年4月26日0050元大台灣50股價收盤價為141.2元（反原證二）。 (2)股價計算式：141.2元ｘ140股=19,768元。 15 股票 0056元大高股息（股數15000） 539,850 1、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㈡112年8月11日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函文。 2、說明： (1)基準日110年4月26日0056元大高股息收盤價為35.99元（反原證四）。 (2)股價計算式：35.99元ｘ15,000股=539,850元。 16 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全球債券美元F（MDIS） 1,566,914 1、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㈡1114年5月7日玉山銀行信託部函文。 2、計算式：173,038=+1,393,876=1,566,914 總計 3,712,529元    

 

附表二、Ａ０３之婚後消極財產：

Ａ０３於110年4月26日基準時，尚有玉山銀行信用貸款，結欠餘額

為新臺幣（下同）1,345,578元（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卷第185、243頁）。

 

附表三、Ａ０５之婚後積極財產：

編號 財產 項目 財產名稱 價額／金額（新臺幣：元） 證明方法及說明 1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 256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05、545、577頁 2 存款 （追加） 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 730,000 1、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17、218頁。 2、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之規定，將前開金額追加計算，視為反請求被告現存之婚後財產。 3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通宵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 1,407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05、541、543頁 4 存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嘉義文化路郵局，局號為0000000、帳號為0000000之郵政儲金帳戶 81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37、239、519頁 5 存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府前郵局，局號為0000000、帳號為0000000之郵政儲金帳戶 3,838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37、247、519頁 6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永保安康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88,183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93頁 7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加倍平安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75,327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93頁 8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長期看護終身保險，保單號碼ABTB153580) 202,322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93頁 9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長期看護終身保險，保單號碼ABTB156680) 269,254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93頁 10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新長安終身壽險，保單號碼ACLB096400) 250,024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93頁 11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新防癌終身壽險，保單號碼AGN0000000) 144,947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7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25,562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70,509元。差額為:　144,947元（計算式：170,509-25,562=144,947）。 12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長福終身壽險 (分期繳型)，保單號碼AIPN236400) 121,899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7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0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21,899元。差額為:　121,899元（計算式：121,899-0=121,899）。 13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長福終身壽險 (分期繳型)，保單號碼AIUB325940) 301,053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93頁 14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安佳增值終身還本壽險，保單號碼ARM0000000) 257,909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7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68,403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426,312元。差額為:　257,909元（計算式：426,312-168,403=257,909）。 15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安佳增值終身還本壽險，保單號碼ARM0000000) 345,846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7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97,584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543,430元。差額為: 　345,846元（計算式：543,430-197,584=345,846）。 16 基金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帳戶（富坦投資全球債美配） 3,185,932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33、、588頁；鈞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201頁 17 動產 車牌號碼為「33389-NF」(廠牌：福特六和)之汽車 78,000 1、兩造同意以78,000元計算。 2、112年7月18日言詞辯論筆錄第2頁（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二）。 18 基金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託財產富蘭克林坦伯頓成長基金（再投資）（美元） 24,434 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二第291、295頁 總計 6,080,712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                                   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0號
聲請人即
反請求被告即 
反請求相對人   Ａ０５    




訴訟代理人     陳世煌律師
相對人即    
反請求原告即
反請求聲請人  Ａ０３      






訴訟代理人     李依玲律師
程序監理人     劉美蓉心理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親權、給付扶養費及反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酌定親權、扶養費等事件（本請求部分：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反請求部分：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0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民國000年0月00日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Ａ０５任之。
二、Ａ０３得依如附件所示之時間、方式暨應遵守事項，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會面交往。
三、Ａ０３應自主文第一項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滿
　　18歲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十日前給付Ａ０２之扶養費新臺幣12,000元，並由Ａ０５代為管理支用。前開給付，如有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6期（含遲誤期）喪失期限利益。
四、Ａ０３其餘聲請駁回（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0號）。
五、本請求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及反請求（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0號）程序費用新臺幣由1,000元，均由Ａ０３負擔。
六、Ａ０５應給付Ａ０３新臺幣185萬6,881元，及其中新臺幣60萬元自民國110年9月28日起，另其中新臺幣125萬6,881元自民國113年5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七、Ａ０３其餘之訴駁回（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八、本判決第六項於Ａ０３以新臺幣62萬元為Ａ０５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如Ａ０５以新臺幣185萬6,881元為Ａ０３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九、Ａ０３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十、訴訟費用新臺幣27,235元，由Ａ０５負擔新臺幣19,146元，餘由Ａ０３負擔（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部分）。
　　事　實
甲、程序方面：
壹、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又法院就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法院就前項合併審理之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者，除別有規定外，應以判決為之，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項、第42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即反請求被告兼反請求相對人Ａ０５（下稱Ａ０５）起訴請求離婚及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事件；相對人即反請求原告兼反請求聲請人Ａ０３（下稱Ａ０３）於民國110年9月11日具狀反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及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事件（111年度司家調字第79號）；嗣經兩造於110年9月27日經本院110年度司家調字第235號成立調解離婚（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㈠131-132頁）。兩造間除上開離婚部分經調解成立，其餘繫屬本院之案件，因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並就本訴及反請求合併審理及裁判。
貳、又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有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經查：Ａ０３於110年9月11日提起反請求時，就兩造剩餘財產分配差額請求原告即反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60萬元，嗣於113年5月13日擴張聲明請求給付金額為2,640,338元（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核為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Ａ０５主張及答辯略以：
子女監護部分：
㈠有關兩造婚姻部分之陳述：兩造均為國小教師，二人於91年3月17日結婚，婚後並育長子Ａ０１（00年0月00日生）、未成年次子Ａ０２（000年0月00日出生）。Ａ０５婚後全心投入家庭，克盡人妻之責，共同負擔家庭生活開銷，Ａ０３於105年2月20日經確診罹患癲癇症後，Ａ０５更係全心全意照料Ａ０３之生活起居，並肩負Ａ０３醫療費用之責。Ａ０３罹病無法勝任其教師工作時，更積極與學校協調尋求其他老師代課。Ａ０５本以為如此全心之付出應可使家庭圓滿，詎Ａ０３對Ａ０５之付出，竟視若無睹，常藉故生活上之瑣事大發脾氣，莫名將負向情緒轉嫁於未成年子女身上，無端對未成年子女發怒，屢屢藉故指責未成年子女對其均非真心相待，亦曾突至廚房拿刀要脅Ａ０５要自盡或當未成年子女面衝至陽台揚言要自殺等等失控脫序行為。Ａ０５為了家庭圓滿和諧一再隱忍、退讓，然Ａ０３種種失控行為迄至107年後更為加劇，Ａ０５為維護未成年子女身心之健全發展，屢次與Ａ０３理性溝通，然均未獲置理，Ａ０３反不斷對外渲稱自罹病Ａ０５即無情拋棄他。嗣某日Ａ０５載送Ａ０３返家，返家前先至縣府送取文書，Ａ０３於等待Ａ０５返回期間竟無端自行下車離開、蓄意鬧失蹤，讓Ａ０５及Ａ０５家人遍尋不著、心急如焚，後才自行返家。此後Ａ０３卻反向張老師基金會、衛生福利部1925安心專線、癲癇協會等單位謊稱Ａ０５監禁他，爾後即以更大量訊息騷擾Ａ０５。嗣於109年3月21日Ａ０３突返家質問未成年子女：「我在不在家有沒有關係？」，並稱如未成年子女稱沒關係，其便要離家自己居住，造成未成年子女手足無措，於極度慌張下轉向Ａ０５求助，經Ａ０５協同Ａ０５家人與Ａ０３詳談、安撫其情緒後，本以為已獲緩解，然次日又因Ａ０３欲取走家用存摺與Ａ０５發生肢體衝突，造成Ａ０５身體多處擦挫傷後而離家，3月25日Ａ０３復又返家取走個人衣物，搬離雙方共同住所。於Ａ０３離家三個月後，其更向兒童福利聯盟謊稱Ａ０５阻撓其探視子女，於兒童福利聯盟社工協助下，雙方安排二次會談，雙方第一次會談中即達成離婚共識，並約定於第二次再就子女監護為協商，然Ａ０３於第一次會談後返家旋即反悔，甚於第二次協商期日前，即持續不斷傳訊息騷擾Ａ０５，甚佯稱要去找警察、里長、親戚介入，且期間更多次與未成年子女學校老師交涉並傳遞子虛烏有之不實訊息，導致老師訊息有誤而以之詢問未成年子女，最終造成未成年子女懼怕而不敢去上學。
㈡按監護，除生活扶養外，尚包括子女之教育身心之健全發展及倫理道德等習性而言。法院應就兩造之職業、經濟狀況、監護能力、及其子女之多寡等一切情況，通盤考量（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2577號判例參照）。
㈢本件Ａ０５家庭功能健全，家庭成員另有父、母同住，全家均對未成年子女Ａ０２疼愛有加，家庭成員亦可協助Ａ０５照顧子女，Ａ０５具有充足支援系統。又本件未成年子女自幼均與Ａ０５同住，平時更皆由Ａ０５親自照顧，Ａ０５更時常關心其等在學校生活狀況及休閒生活，子女對Ａ０５之依賴性高；Ａ０５現擔任學校教師，工作穩定，經濟無虞，有固定之收入負擔子女之生活教養費用，亦有足夠能力、意願照顧未成年子女，可預期未成年子女在Ａ０５之照顧下定能健康、快樂成長。
㈣反觀Ａ０３曾多次將自己負向之情緒發洩於未成年子女身上，毫無理由的對未成年子女發怒，並曾於未成年子女面前觀看限制級影片，經常性無端吵鬧，使未成年子女均無法入眠，甚曾於未成年子女面前突然衝至陽台揚言要自殺，Ａ０３種種脫序失控行為使未成年子女對於與Ａ０３接觸感到抗拒、害怕，實難期待Ａ０３將來可灌輸未成年子女正確之觀念、善盡教養保護子女之義務，在如此環境下成長亦恐對子女有不利之影
㈤綜上，Ａ０５之親職能力顯優於Ａ０３，且Ａ０５具強烈親權意願，並與未成年子女有緊密依附關係，從而，以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並依據手足不分離原則，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應均由Ａ０５單獨任之，應最屬有利，爰懇請鈞院賜准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Ａ０５單獨任之。
扶養費部分
㈠按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 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第1115條第3項規定「負扶養義務 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第1116條之2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第1119條規定「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内。未成年子女對父母之扶養請求權，乃基於身分關係所由生，縱使父母離婚，其間身分關係並不失其存在，是其扶養請求權仍未喪失，父母離婚後，無論是否任親權人，仍應分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次按家事事件法第100條規定：「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 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法院命給付定 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 ，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
未成年子女Ａ０２目前均居住在彰化縣境内，依行政院主計處調查、公布之彰化縣108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17,342元（原證六），又子女隨著年齡增加，所需之物品越來越多，且現今物價高漲，社會、學業競爭更是越形強烈，未成年人每夭所須花費之餐費、交通費、衣著費、學費及其他基本支出等不在少數，Ａ０５規劃子女才藝、補習等事項更所費不貲，且未成年子女每年又均有保險費支出，而原告照顧子女之勞累更非不能評價為扶養費之支出，故Ａ０５請求Ａ０３應按月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並給予未成年子女1萬2000元之扶養費應屬適當，又為免Ａ０３日後拒絕或拖延給付扶養費，致不利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爰請求鈞院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之規定，併諭知Ａ０３如一期逾期不履行時，當期以後之五期，亦喪失期限利益而視同到期。
有關剩餘財產分配部分答辯略以：
㈠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條之4亦有明文。且兩造於鈞院111年11月23日言詞辯論時均同意以110年4月26日為基準日。
㈡依玉山銀行信託處114年5月7日覆鈞院函說明二稱：Ａ０３於本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申購之「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美元F(Mdis)股」於110年4月26日價值如下：(①投資20萬元,現值173,038元；②投資160萬元,現值1,393,876元。共現值173,038元+1,393,876元=1,566,914元)。
㈢故Ａ０３之婚後財產應加計1,566,914元，故Ａ０３積極財產應為(反訴請求原告112年9月27日補充理由㈢狀所示2,145,615元+1,566,914元)3,712,529元，扣除玉山銀行信用貸款1,345,578元,共剩餘財產應為2,366,951元。
㈣Ａ０５之婚後積極財產為5,350,712元(6,080,712元-730,000元)5,350,712元。說明如下：
①Ａ０３稱Ａ０５自110年2月9日到110年3月6日止不到一個月期間，從台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000000000000帳戶陸續提領730,000元，有惡意處分附表三編號2之財產，主張將系爭編號2部分列入Ａ０５剩餘財產分配云云，然如113年4月15日Ａ０５民事辯論意旨狀所述，Ａ０３自109年3月離家後即未再幫忙支付兩名未成年子女的註冊費、補習費、保險費等固定支出，兩名未成年子女每月補習費12萬元左右，109年、110年家裏保險費209,783元，家庭日常開銷、汽車維修、加油等龐大開銷，絕非Ａ０５每月收入10萬元左右所能負擔，平常不足部分，每月都會向父母周轉。迄至110年2月3日為避免基金投資擴大損失及應付家庭日常開銷，始贖回「聯博美國收益AA美元」基金，並將贖回款項領出，部分償還向父母周轉之借貸，部分用於Ａ０５與兩名子女日常生活開銷，絕非Ａ０３所稱Ａ０５為減少其剩餘財產分配所為惡意處分，渠主張將該筆730,000元列為反請求被告之積極財產，難謂有理。
②故Ａ０５之積極財產應為5,350,712元(Ａ０５112年9月27日補充理由狀所主張之6,080,712元-730,000元=5,350,712元)。
㈤綜合以上，Ａ０３剩餘財產2,366,951元，Ａ０５剩餘財產5,350,712元，兩者差額為2,983,761元，平均分配為1,491,880元。然因Ａ０３自105年起對於婚姻生活之協力極低，爰懇請鈞院依法調整剩餘財產分配額：
①按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均分配剩餘財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其立法意旨，在使夫妻雙方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累積之資產，於婚姻關係消滅而雙方無法協議財產之分配時，由雙方平均取得，以達男女平權、男女平等之原則。惟夫妻一方對於婚姻共同生活並無貢獻或協力，欠缺參與分配剩餘財產之正當基礎時，不能使之坐享其成，獲得非分之利益。此際如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法院得調整其分配額或不予分配，以期公允。是法院為前項裁判時，猶應斟酌夫妻婚姻生活情形，雙方於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協力、財產取得及經濟能力等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再者，如前所述，Ａ０３自105年罹患癲癇後，性格丕變、情續失控，上課屢生脫序行為（如毆打學生、向學生下跪...等），以致Ａ０５最終僅得於學校允許下，私下聘請代課老師幫Ａ０３代課，以緩解師生間衝突，保住Ａ０３教職，因此，斯時起Ａ０３所領薪資多數用以支付代課老師鐘點費，顯少用於家用，Ａ０３不時出現在金爐桶便溺、持刀要脅自殺、爬上圍欄揚言跳樓等脫序舉止，不僅未使家庭生活品質有所提升，反致使家人陷入身心俱疲之境，故Ａ０３自105年起對於婚姻生活之協力極低，爰懇請鈞院依法調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且Ａ０３曾對Ａ０５為暴力行為，有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可稽，併請鈞院將此部分列入「調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及「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之考量，另反請求被告婚後積極財產5,350,712元中保單準備金共為2,056,764元，幾乎佔一半。且編號8保險之被保險人為Ａ０３；編號6、7保險之被保險人為Ａ０２；編號10、13保險之被保險人Ａ０１，此部分責任準備金共916,909元，因為要保人是Ａ０５，故列為Ａ０５之積極財產，然Ａ０５非但無法實際取得該部分之財產，而為維繫該部分契約效力，仍須持續繳交保費，似乎又是額外負擔，故請鈞院依民法第1030-1條第2項調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時併為審酌。
③Ａ０３援引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家財訴字第36號民事判決認「Ａ０５應舉證Ａ０３有何不務正業、浪費成習等情事」，然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已於110年1月20日修正，修正後規定「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是Ａ０５應無需舉證Ａ０３該當「不務正業、浪費成習」之要件，Ａ０３上開主張，於法未合。
聲明：㈠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Ａ０５單獨任之。㈡相對人應自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確定由Ａ０５單獨任之翌日曰起，至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成年之前一日止，負擔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扶養費每月新臺幣壹萬貳仟元，並按月於每月十日前交付Ａ０５代為管理使用，如不足一月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之比例計算；Ａ０３如遲誤一期履行，當期以後之五期視為亦已到期。㈢Ａ０３之反請求駁回。㈣如受不利之判決，Ａ０５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貳、Ａ０３主張及答辯略以：
關於事實的陳述：
㈠兩造於91年3月17日結婚，婚後育有長子Ａ０１、未成年次子Ａ０２，兩造及兩名子女與Ａ０５父母同住於彰化縣彰化市家中。婚後兩造十分恩愛，Ａ０３與兩名子女之關係親密，家庭生活和諧快樂。直至105年2月20日，Ａ０３罹患癲癇症首次發作，兩造之家庭生活逐漸產生變化，Ａ０５開始限制Ａ０３外出，即便僅係在家附近散步亦遭禁止，Ａ０５並以Ａ０３騎車或駕車過程中倘發病會缺及路人無法負責為由，禁止Ａ０３騎機車或開車，並要求Ａ０３出門均須由Ａ０５或家人接送，因此每次Ａ０３欲回通霄家探視母親，均需央求Ａ０５或家人往返火車站接送。然而，醫學上癲癇病患只要規律服藥即幾乎不會再發作，亦不會對工作及生活產生影響，然即使後來Ａ０３之病情已受到穩定之控制而甚少發作，Ａ０５仍持讀限制Ａ０３之行動自由，Ａ０３為避免Ａ０５憂心，僅得順從Ａ０５之要求。
㈡又兩造婚後Ａ０３之薪資均交由Ａ０５管理，107年4月間起，Ａ０５僅每月給Ａ０３1,000元作爲生活費，扣除午餐費800元，Ａ０３每月之零用金僅剩200元，若有其他生活開銷，Ａ０３均須向Ａ０５要錢，但經常遭Ａ０５無故刁難，此有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可稽（見被證二），Ａ０３多次因有用錢之需求，僅得向Ａ０３母親借錢，可知Ａ０３在經濟上亦長期受到Ａ０５之控制。
㈢Ａ０３罹患癲癇症後，Ａ０５對待Ａ０３之態度有明顯之轉變，兩造相處過程中，Ａ０５經常有意無意流露出對Ａ０３之嫌棄及厭惡。Ａ０５甚至以Ａ０３生病為由，禁止Ａ０３協助兩名子女之課業、禁止Ａ０３幫兩名子女裝水、洗碗或晾衣服等，對Ａ０３為諸多極不合理之要求，不讓Ａ０３協助兩名子女課業或照顧兩名子女生活起居，而過去兩造均會陪同兩名子女上桌球課，Ａ０５亦表明之後均不需Ａ０３陪同，無理剝奪Ａ０３與兩名子女相處及互動之機會。在家中，Ａ０５對Ａ０３視若無睹，Ａ０３與Ａ０５談話，Ａ０５亦充耳不聞，而Ａ０３欲與兩名子女談話及互動時，Ａ０５會刻意支開兩名子女，兩名子女察覺到Ａ０５之臉色及態度，亦逐漸不敢與Ａ０３談話及互動。又兩造與子女在車上，Ａ０３看見Ａ０５與子女開心聊天，試圖搭話時，Ａ０５與子女均充耳不聞，完全無視Ａ０３之存在。而Ａ０３多次試著以傳送LINE訊息之方式與Ａ０５溝通或聯絡感情，均遭Ａ０５已讀不回（見被證二)，Ａ０３雖努力嘗試修復與Ａ０５間的關係，傳送訊息向Ａ０５表達關心及愛意、在節日時贈送Ａ０５花禮，但全是徒勞無功（見被證二之109年2月14日情人節、109年3月17日結婚週年紀念日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之LINE訊息）。
㈣Ａ０３雖長期與Ａ０５及兩名子女居住在同一屋簷下，卻感覺自己遭隔絕在外，在家中如同不存在一般，面臨遭孤立之處境。Ａ０３無法從同住家人身上獲得情感上之支持，感到孤獨至極，但在Ａ０５種種不合理之限制之下，Ａ０３亦無法出門從事戶外活動以調劑身心，經常感到情緒低落、抑鬱寡歡，故曾尋求張老師、心理諮商師等心理專業之協助，以期排解負面情緒，然Ａ０５發現後竟認為Ａ０３係在「告狀」而訓斥Ａ０３。
㈤Ａ０３在孤立無援之情況下，冒因一時氣憤向Ａ０５稱：「你 們不喜歡我，就讓我搬出去。」等語。詎料，109年3月21日家庭會議中，Ａ０５及Ａ０５父母竟明白表示要Ａ０３搬出去住，讓Ａ０５自覺在家中已無地自容。翌日109年3月22日，因Ａ０３長期未能與跟兩名子女談話，故向Ａ０５請求與兩名子女談話，希望能向兩名子女說：「不論住在哪裡、爸爸會永遠愛你們」，然Ａ０５與Ａ０５家人卻稱兩名子女與Ａ０３說話會產生情緒困擾，事後還要輔導云云，以此拒絕Ａ０３之請求。
㈥又因兩造結婚後，Ａ０３之存款（包括郵局薪轉帳戶、優存帳戶及其他銀行帳戶之存摺、印章、提款卡）均交由Ａ０５保管，Ａ０３擔憂其日後生活費全無著落，109年3月22日Ａ０３先將存摺取回放進背包裡，109年3月23日欲取回存摺印章時遭Ａ０５發現，Ａ０３立刻拿起背包欲走出住處報後竟遭Ａ０５拉扯衣物阻擋去路，過程中Ａ０５扯破Ａ０３之上衣、扯斷Ａ０３之項鍊，Ａ０３狼狽地穿著破掉的上衣及拖鞋出門（被證四），前往台中Ａ０３胞弟家寄放存摺及印章，當日在Ａ０３胞弟建議下，暫時先住下冷靜幾天。因Ａ０３郵局薪轉帳戶之提款卡仍由Ａ０５持有，翌日109年3月24日，Ａ０３之郵局薪轉帳戶竟遭Ａ０５提領至僅剩10元（被證五）。數日後109年4月3日，Ａ０５在通霄家人之LINE群組中，要求Ａ０３應每月給付兩名子女之扶養費148,000元，並提出日後兩名子女之生活用品、學雜費、保險費等費用均應由Ａ０３全數負擔等極不合理之要求，惟Ａ０５僅向Ａ０３索取金錢，卻未關心Ａ０３之生活狀況及安全，而Ａ０３詢問兩名子女之情況，Ａ０５均避而不答（見被證六、被證二）。兩造遂自該時起即分居至今，而Ａ０３自該時起未能再與兩名子女見面（亦無法透過電話或訊息聯繫）。Ａ０３仍於109年4月起，每月匯款20,000元予Ａ０５給付兩名子女之扶養費。
㈦而Ａ０３109年3月23日離家後，就其癲癇症均有固定回診追蹤治療，病症已受到良好之控制，最後一次發病日為108年11月18日，至今已逾一年半未發病，經醫師診斷病情穩定且無礙工作（被證七）。又Ａ０３離家後始從事路跑、單車、登山等戶外活動，除可強健體魄亦可讓過去壓抑之情緒有釋放之管道，經過不斷的訓練及調適身心，今Ａ０３之身心均健康良好。
㈧然而，Ａ０３離家後即無法與兩名子女見面來往，極為思念兩名子女，多次以LINE訊息、手機簡訊與Ａ０５溝通請求與兩名子女見面，亦常向Ａ０５詢問兩名子女之近況（包括詢問長子Ａ０１之學測及指考成績、畢業典禮日期等）或請Ａ０５將訊息轉發給兩名子女（包括祝兩名子女生日快樂、為兩名子女考試加油打氣），卻遭Ａ０５置之不理（見被證二之109年7月2日、109年7月11日、110年2月24日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之LINE訊息及被證九之Ａ０３送予Ａ０５之手機簡訊），甚至長子Ａ０１大學學測之榜單，Ａ０３亦僅得上網查詢。Ａ０３雖多次向Ａ０５請求協商兩名子女之事務，Ａ０５始終已讀不回。Ａ０３在極為思念兩名子女卻束手無策之情況下，僅得求助於兒童福利聯盟，然因兩造對於離婚及會面交往等事宜未能達成共識而協商未果。其後，因Ａ０３一直無法見到兩名子女，故而向鈞院提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會面交往之聲請（因長子Ａ０１已年滿16歲，就會面交往有自主權），Ａ０３在調解程序中同意先每月一次兩小時之午餐時間進行會面交往，再逐漸循序漸進。嗣後，Ａ０３以LINE或手機簡訊與Ａ０５溝通會面交往之事宜，Ａ０５依舊不回覆訊息，因Ａ０３極為渴望與Ａ０２見面，故仍積極安排會面交往，並郵寄信件提醒Ａ０５，此有110年5月2日、110年5月6日、110年8月2日、110年8月17日、110年5月21日、110年 8月24日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之LINE訊息（見被證二）及110年5月3日、110年5月8日、110年5月10日、110年8月24日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之手機簡訊（見被證九）及110年5月6日Ａ０３郵寄予Ａ０５之信件（被證十二）可參。Ａ０３費盡心思只為能與Ａ０２見上一面，暌違一年多終究於110年5月15日與Ａ０２見面。其後，Ａ０３上網訂製鑰匙圈禮物，打算日後會面交往時贈送給Ａ０２，期待能藉此拉近彼此的距離。嗣110年6、7月之會面交往因疫情嚴峻而取消，此段期間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溝通會面交往之訊息，一如過往地全數未獲回應。今Ａ０３始終無法取得聯繫長子Ａ０１之管道，Ａ０３亦衷心期盼有朝一日能與Ａ０１重聚，重拾父子間之親情，彌補這幾年錯過之時光。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部分：
㈠Ａ０３罹患癲癇症之前，與兩名子女之關係親密，近幾年雖受到Ａ０５無理阻撓，但從未放棄與兩名子女之親情維繫，積極透過各種資源與管道與Ａ０５協商溝通，且今Ａ０３身心狀況良好，有正當且穩定之工作，顯見Ａ０３之親職能力良好且有極高之照顧意願，由Ａ０３擔任親權人，應符合兩名子女之利益。Ａ０３於105年罹患癲癇症後，即穩定且規律地接受治療，目前病症已受到良好之控制，至今已超過一年半未發病，醫師亦表示Ａ０３能正常工作及生活。Ａ０３自109年間開始，常從事路跑、單車、登山等戶外運動，以鍛鍊身體並維持身心健康，可認Ａ０３有能力提供兩名子女良好之照顧，而Ａ０３目前於小學任職教師（於審理中已辦理退休），有足夠之時間陪伴兩名子女。再觀Ａ０３與兩名子女過去之合照，可知過去Ａ０３與兩名子女關係緊密良好，這幾年來Ａ０３雖無法順利與兩名子女來往，Ａ０３一直積極與Ａ０５協商、尋求兒福聯盟協助、向法院聲請會面交往，想盡辦法透過各種管道希望與兩名子女重聚，最終於110年5月15日與Ａ０２見面，又Ａ０３雖至今無法取得聯繫長子Ａ０１之管道，然Ａ０３亦衷心期盼有朝一日能與Ａ０１重聚，重拾父子間之親情。由上開可知，Ａ０３並未因總總阻礙而放棄與兩名子女來往，始終盡力試圖與兩名子女維繫關係，可認Ａ０３確實是用心且愛孩子的好爸爸。綜上可知，Ａ０３之親職能力良好且有極高之照顧意願，擔任兩名子女之親權人，應符合兩名子女之利益！
㈡Ａ０３於105年間罹患癲癇症後，Ａ０５逐漸不讓Ａ０３協助兩名子女課業或照顧兩名子女生活起居，無理剝奪Ａ０３與兩名子女相處及互動之機會，自Ａ０３109年3月23日離家後，更長期阻礙Ａ０３與兩名子女會面交往。Ａ０５長期以來之作為均非善意，使兩名子女陷於忠誠議題，更導致Ａ０３與兩名子女之關係日漸疏遠，此對兩名子女之身心發展均有負面之影響，Ａ０５所為明顯違反「善意父母原則」，應認由Ａ０５任兩名子女之親權人，與兩名子女之利益不合：
①按「未成年子女處在雙親之紛爭中，在面對『與未同住方接觸』之議題時，往往會有『想接近卻又不敢靠近』之『忠誡矛盾』情形出現，即於未成年子女年紀尚幼，無法有自我保護能力時，當意識到同住方對非同住之父母有負面情緒，因憂慮與非同住父母過多的互動及接觸，會引來同住方的不悅情緒，而導致自我受照顧及生存需求無法滿足之結果，故子女在行為的選擇及言語的表述上，就會有趨近保守的情況出現，而在子女面前詆毁另一方父母，係一種非常容易引發子女焦慮矛盾的衝突形式，易使得子女不曉得該如何自處和面對另一方父母，同時也可能因子女對父母有楷模認同關係而損害了自我認同與自尊（Clapp，2000;引自魏嘉眉，2012)。…按會面交往權係基於親子關係所衍生出來之權利，會面交往權之法律性質不僅為父母之權利，更為子女之權利，即使是高衝突的父母間，使子女與父母維持正常接觸交往，對子女健全成長發展具有正面影響，未積極促成子女與非同住方會面交往，應解為不利於子女之成長（鄧學仁，2017)。是以，同住父母對於子女與非同住方會面交往負有積極責任，同住方應能對經常性會面交往予以支持，促進子女與非同住方良好親子關係之維持，若同住方無法使子女感受到其對於會面交往之支持態度，則子女可能面臨忠誠兩難議題，甚出現不願與非同住父母會面之情形。故同住方應具備一定之親職能力，能於會面交往前協助子女預作準備，並能於會面過程安撫子女之情緒，促進會面交往之順利進行，倘未能積極促成子女與非同住方會面交往，除有親職能力不足之疑慮外，應解為不利子女健全成長。」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6年度婚字第203號民事裁定參照。
②次按，「『善意父母原則』為我國近年實務評估監護權歸屬之重心，因性格上傾向於積極鼓勵未成年子女與他方進行接觸之一方，能穩定讓未成年子女與他方維繫關係，也較有能力與他方合作，解決未成年子女相關議題。蓋『維持穩定之會面交往』為善意父母原則精神之體現，相較於扶養費之給付，其影響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展及人格形塑甚鉅，若無法律上之正當理由，不能任意禁止及限縮。...蓋本案較不適用『繼續性原則』，觀相對人之行為，實仍深陷離婚前『夫』與『妻』相處之不愉快經驗，致離婚後肖色轉換不完全，未能站在『父』與『母』之角度，以『子女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因素...另相對人將其主觀情緒加諸於未成年子女對本件家事紛爭之認知，不僅無法消彌未成年子女因兩造爭訟所生之不安及困惑，更致其產生忠誠衝突，難以於離異雙親間建立合適、自在之共處方式，長久下來，恐對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展產生重大危害。綜上所述，故建議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改定由聲請人單獨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3年度家親聲字第428號民事裁定參照。
③再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第10條及第18條揭示了父母共同參與兒童成長的責任、孩子有權與未同住的父母保持聯繫與互動的重要性。又父母即使離婚或分居，但若能保持相互支持與合作的關係，對孩子的成長都有很大的助益。另經心理學研究指出現為成人，在未成年期間經歷父母離婚的事件中，約有75%的子女，渴望當時能有更多時間與未同住的父或母接觸與相處，部分的孩子甚至有強烈感覺遭受『遺棄』之痛苦；兩造若能捐棄成見，暫時放下心結，共同為促成長男、長女的會面交往而努力，這無疑就是長男、長女最想要的幸福，雖然其等可能無法理解，也還不太會表達，盼兩造共勉之。」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9年度家暫字第25號民事裁定參照。
④查105年2月間Ａ０３罹患癲癇症後，因Ａ０５對待Ａ０３之態度明顯改變，甚至阻止兩名子女與Ａ０３互動及相處，不讓Ａ０３協助兩名子女課業或照顧兩名子女生活起居，兩名子女察覺到Ａ０５對Ａ０３態度之轉變，基於忠誠兩難逐漸不與Ａ０３互動及交談。而Ａ０５身為國小教師，理應受過良好之教育，其前開所為顯然有失理性，除有汙名化癲癇患者之嫌，且其基於己身對於Ａ０３疾病之偏見，更嚴重影響兩名子女與Ａ０３間之關係。而Ａ０３於109年3月23日離家後，亦透過傳送LINE訊息或請求長輩協調等方式，積極與Ａ０５協商與兩名子女會面交往事宜，然均遭Ａ０５置之不理。且Ａ０３傳LINE訊息向Ａ０５詢問兩名子女之近況（包括詢問長子Ａ０１學測及指考成績、畢業典禮日期等）或請Ａ０５將訊息轉發給兩名子女（包括祝兩名子女生日快樂、為兩名子女考試加油打氣），Ａ０５均置之不理，甚至長子Ａ０１大學學測之榜單，Ａ０３亦僅得上網查詢。Ａ０５前開不友善之作為，導致身為父親之Ａ０３在兩名子女之成長過程中被迫「缺席」，使兩名子女於此段時間無法享有Ａ０３之父愛，此對於兩名子女及Ａ０３來說無疑係很大的缺憾，且對於兩名子女之身心發展產生重大危害，已嚴重違反善意父母原則甚明！
⑤本件中，Ａ０５未能積極促進兩名子女與Ａ０３之會面交往，確有親職能力不足之疑慮！縱（假設語）認現階段Ａ０５與未成年子女在情感上較為緊密，按於親權評估上，親子間情感狀況及照顧現況固應考量，惟「善意父母原則亦為審酌重點。又兩名未成年子女均為男生，成長過程中有同性別之父親陪伴，渡過青春期等成長階段，甚為重要。況過去Ａ０３與兩名子女關係親密，倘日後兩名子女能與Ａ０３有來往相處之機會，定能再次建立良好關係，而Ａ０５長期對於Ａ０３之惡意，恐非一朝一夕能夠改變，實難期待訴訟結束後，Ａ０５能積極促進兩名子女與Ａ０３往來和互動，為使兩名子女能在兩造離婚後，仍能與父母維持正常接觸交往，同時享有父愛及母愛，以利於兩名子女之身心發展，應認兩名子女之親權應由Ａ０３任之，較符合兩名子女之最佳利益！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部分：
㈠按，行政院主計處每年發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未成年子女Ａ０１、Ａ０２前日常居住重心地域之彰化縣市民，108年度每人每月平均支出為新台幣21,855元【計算式：163,549元+628,479元)+3.02人÷12月=21,85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被證十四】，其經常性支出包括消費性支出及非消費性支出，項目涵括食衣住行育樂及保險等生活範圍，且係不分成年人與未成年人一般日常生活之支出，應是目前較能正確反應國民生活水準之數據。
㈡兩造均為國小教師（Ａ０３與本案審理中已聲請退休），月薪各約7萬元，參考前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兩造之經濟狀況及兩名未成年子女之需求，應認成年子女每月所需之扶養費定24,000元為適當，由兩造平均分擔之，故向Ａ０５請求按月給付關於Ａ０２之扶養費各12,000元，自屬有理。
請求剩餘財產分配之部分：
㈠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金。」民法第1005條、第1030之1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之4條亦有明文。
㈡查兩造結婚後，Ａ０３將其薪資及存款均交由Ａ０５管理，而自107年4月起，Ａ０５每月僅給Ａ０３每月1,000元花用（扣除午餐費800元，每月僅剩200元）。109年3月23日離家當日，Ａ０３雖取回郵局薪轉帳戶之存摺及印章後，因提款卡仍由Ａ０５持有，翌日109年3月24日，Ａ０３之薪轉帳戶竟遭Ａ０５提領至僅剩10元（見被證五），又兩造婚後共同購買之基金，每月有兩萬多元之配息，亦全數存放於Ａ０５名下之帳戶。今Ａ０５訴請離婚，Ａ０３自得依法向Ａ０５請求剩餘財產分配。
㈢Ａ０３依卷內所查得之兩造財產資料，整理兩造婚後財產，Ａ０３婚後積極財產詳如附表一所示、Ａ０３婚後消極財產詳如附表二所示，Ａ０５婚後積極財產詳如附表三所示，Ａ０５未舉證證明於110年4月26日基準日有婚後消極財產。
㈣依卷內目前所查得之財產資料，計算出兩造於110年4月26日基準日時應計入分配之剩餘財產，Ａ０３為2,366,951 元(計算式:3,712,529元-1,345,578元=2,366,951元)，Ａ０５為6,080,712元，差額為3,713,761元(計算式：6,080,712 元-2,366,951元=3,713,761元),故Ａ０３依民法第1030之1條第1項之規定，得向反請求被告請求分配之金額1,856,881元(計算式：3,713,761元÷2=1,856,88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540-546頁】。　
㈤Ａ０５之婚後積極財產附表三編號2之財產,乃反Ａ０５於起訴離婚前夕，自110年2月9日至110年3月6 之不到一個月期間，於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陸續提領共計730,000元。Ａ０５雖辯稱上開提領之金額係用以支付家庭生活開銷，及返還反Ａ０３109年3月離家後Ａ０５向父母周轉之費用云云。然而，Ａ０５自身有工作收入，且Ａ０５提領款項之期間Ａ０３仍有給付扶養費(見反原證三)，足見Ａ０５於訴請離婚前夕之不到一個月期間，頻繁提領高額款項總計730,000 元之情形，明顯不合常情。Ａ０５就訴請離婚前夕提領該等款項之用途未能舉證，參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561號民事裁定之見解，應認Ａ０５係為減少Ａ０３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自應將該等款項追加計入Ａ０５之婚後財產存款金額中，視為Ａ０５現存之婚後財產。　
㈥就Ａ０５主張Ａ０３對其有家庭暴力行為，Ａ０３已多次嚴正否認。Ａ０３未曾對Ａ０５或兩名子女為任何家庭暴力行為，Ａ０５所提出之反被證十之診斷證明書，實無從證明Ａ０５有遭Ａ０３為家庭暴力行為。反是Ａ０３罹患癲癇疾病後，在家中遭Ａ０５孤立並為經濟控制，且Ａ０３於109年3月23日欲取回存摺印章時，竟遭Ａ０５拉扯衣物阻擋去路，過程中Ａ０３之上衣遭扯破、項鍊遭扯斷(見被證四、詳見 110年9月11日家事答辯暨反訴狀所述)，可知實情為Ａ０５對Ａ０３施以家庭暴力甚明。Ａ０５以曾遭Ａ０３為家暴行為等不實主張，請求依民法第1030條之1調整分配額，自屬於法無據。又Ａ０５以其婚後積極財產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其中部分保單之被保險人為Ａ０３、兩名子女，以此請求依民法第1030條之1調整分配額。惟前開保單之要保人既為Ａ０５，基準日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依法本應列入Ａ０５之婚後財產計算(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27號民事判決、103年度台上字第1343號民事判決可供參照)，Ａ０５以此主張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1調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亦顯屬無據。
㈦綜上所述，懇請鈞院鑒核，賜裁判如擴張後反請求聲明。
聲明：㈠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不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由Ａ０３單獨任之。㈡Ａ０５應自本件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成年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Ａ０３關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之扶養費各12,000元整。如有一期遲誤履行，當期以後之1、2、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㈢Ａ０５應給付Ａ０３新臺幣2,640,338元，暨其中600,000元自兩造離婚翌日即民國110年9月28日起，其中新2,040,338元自113年5月1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前項給付Ａ０３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㈤、訴訟費用由反請求被告負擔。
參、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有關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給付扶養費、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等部分（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0號）：
關於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 　　
㈠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前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4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依民法第1055條裁判時，應依子女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下列事項：(1)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2)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3)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4)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5)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6)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7)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文。另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有明文。
㈡經查，兩造均為老師，兩造於91年3月17日結婚，婚後育有長子Ａ０１、未成年次子Ａ０２，Ａ０３於105年2月20日確診罹患癲癇症後，兩造關係生變，相處不睦、屢生衝突，嗣兩造於109年3月間分居，Ａ０５於110年4月26日提起離婚訴訟，並請求酌定Ａ０２親權行使之方式及給付扶養費，嗣於110年4月26日，兩造在本院就離婚部分達成調解離婚，惟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扶養費部分無法達成協議，現仍由兩造共同任之等情，有戶籍謄本、本院110年度司家調字第235號調解筆錄在卷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屬實。故兩造於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Ａ０２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既未協議，是Ａ０５聲請、Ａ０３反聲請酌定Ａ０２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㈢本院依職權函囑財團法人迎曦教育基金會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並提出報告，據覆略以：....「1. 親子互動關係及訪談當下觀察：訪視過程中觀察案母與案主二（Ａ０２，下同）互動親密，案主二皆會主動挽住案母手腕並與案母自然對話，而案主一（Ａ０１，下同）屆成年較無與案母有肢體互動，但案主一皆會條理分明告知案母自身意見及主動談話，而社工員與案母進行談話時兩名案主便待於房間内閱讀書籍，社工員亦未聽見喧嘩聲響，並兩名案主與案母言談間皆平穩並逐一討論，案主一亦會協助案主二，表達想法意願，觀察案主們與案母親子互勤關係正向且緊密。2.學校活動參與情形：案母表述兩名案主自幼至今之學校溝通及聯繫窗口皆為自己，且案母會於兩名案主下課後以”親子會談時間”解兩名案主在校適應及人際交往狀況，案母述案主一較沉穩並皆分享學習興趣、而案主二活潑外向故多會表述與同學玩樂情形，並兩名案主舉辦運動會、班親會先前皆由案父母共同參與，但自案父發病後便皆由案母獨自參加，但案母仍會鼓勵並予案主們正向回饋，希冀兩名案主皆多有嘗試及享受成長過程。3.過去及現有照顧狀況：案母述兩名案主自幼便由自己及案外祖父母協助照顧至今，案父雖會陪伴玩樂但對於案主們詳細生活規劃皆不知悉亦無法予以滿足，因此案主們有任何生活需求皆第一時間向案母甚案外祖父母表達，但皆少與索父討論，而案母自述對於兩名案主意見想法相當重視，會確認案主們皆同意後才進行決策，故兩名案主皆能依照案母規劃之行程養成穩定生活步調。4.就學規劃：案母說明案主一現就讀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一年級，案主一個性相當獨立並皆能自我規劃生活目標及就學安排，因此案母皆會從旁提供不同選項但令案主一自行思考並有所決策，案母相當放心案主一規劃及實踐能力；而案主二現就讀民生國小六年級，現皆由案外祖父接送上下課及補習，而案母述雖兩名案主年齡有一段差距但手足感情相當緊密，案主二甚主動將案主一當成生活目標，案主二告知案母日後欲就讀案主一先前就讀之衛道中學並一路跟隨案主一腳步學習，並待案主二國中後案母會令其至案家不行100公尺之彰化縣政府站搭乘校車就學，並案母認為兩名案主皆有正向思考能力且案主一會帶著案主二共同成長，故案母對兩名案主升學規晝感到相當放心。5.就醫安排：案母述案主一身體健康少有就醫需求，但如有感冒狀況皆會於台北自行就醫，案阿姨亦會協助照顧，而案主一已完成三劑新冠疫苗施打，接種劑種分別為AZ、AZ、莫德納；而案主二如有感冒情形，案母皆會攜其至陳錫鎰診所就醫，如較嚴重則會選擇彰化基督教醫院，案母述案主二身體健康少有就醫需求，而新冠疫苗部分案主二依學校安排接種第一劑BNT疫苗，並案母表述兩名案主皆相當注重防疫工作，下課返索家便會主動消毒及洗手，故案主們皆未曾確診。6.會面意願：案母說明先前與案父曾於法院協調庭擬定會面時間及頻率，而因案主一當時已屆16歲故未於約定範圍，並案主一表述自身不欲與案父會面意願，但案母仍積極鼓勵兩名案主與案父保持正向互動關係，惟案父多次於會面中要脅或威嚇案主二需選擇與案父共同生活，甚不斷向案主二打聽案主一生活狀況並要求案主二返案家需說謊不可向案母透露雙方對話，此令案主二感恐懼並每次會面前後皆哭著向案母表達不欲進行會面之意願，案母雖感心疼不捨但仍不斷鼓勵及安撫案主二情緒，案母認為案父此作為已嚴重影響及案主二身心發展，案母希冀案父可建立正確親職認知觀念並停止對案主二施壓行為。7.管教方式：案母描述兩名案主自律性皆高，案母只要具體條列生活規範案主們便皆能服從及遵循，如案主一雖至台北讀書但假日返案家時仍記得當日洗碗分配工作並主動完成，因此案母皆以討論及引導說明進行對話，兩名案主便可聽懂亦會表達自身意願，雙方協調下建立良妤生活規範。」、「1. 親子互動關係及訪談當下觀察：因案主們皆與案母同住，訪視過程中無法見得兩名案主與案父互動狀況，僅得就案父自述與案主們先前皆能自然對話並分享生活趣事，但自案父搬離案家居住後兩名案主便皆拒絕再與案父聯繫及見面，甚連案父與案主二會面時案主二亦不願與案父對話，皆以”我有權利保持緘默、我不用回應”等語拒絕與案父溝通，案父感到相當心痛並認為此非就讀國小六年級之案主二能說出的話，故案父猜測應為案母及案外祖父母敎導案主二出現此言行，導致兩名案主與案父日漸疏離。2.學校活動參與情形：案父描述先前案母皆要求案父不得詢問兩名案主任何生活安排，故皆由案母邀請或告知案父共同參與案主們學校活動時案父才得以知悉，且案母教導兩名案主抗拒與案父互動，導致案父欲了解亦無管道得知兩名案主在校狀況及辦理之活動，更遑論陪伴參與。3.過去及現有照顧狀況：案父陳述尚居住案家時皆會主動與兩名案主聊天及討論生涯規劃，亦會陪 伴兩名案主從事喜愛之休閒活動（當問及詳細之活動内容時案父無法具體回應），但自107年案母起頭開始對案父出現冷暴力行為後，兩名案主亦受案母影響而拒絕與案父談話及互動，雖案父積極主動安排與兩名案主相處機會，但案父認為皆受案母破壞而導致案主們現與案父疏離之親子互動關係，但案父仍希冀有機會能修復與兩名案主依附情形。4.就學規劃：案父知悉案主一現階段就讀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一年級，案父認為案主一遺傳至案父冷靜沉穩性格，案主一對於生活及課業皆相當有自律性，案父認為案主一長期皆於台北就學居住，因此可令案主一自行選擇假日返彰化之住所；而案主二就讀民生國小六年級，案父說明案主二皆以案主一為學習對象，故案主二國中階段將會考取衛道中學並搭乘校車至台中上課，案父認為撇除案母干預及破壞，案主二先前皆會與案父分享升學安排及規劃，面案父亦會給予鼓勵及正向回饋，因此案父認為應令案主二與自己同住為妥適。5.就醫安排：案父表述先前兩名案主就醫皆由案母安排，但如日後由案父擔任主要照顧者，案主一因屆成年故可自行於台北就醫，而案主二若有感冒狀況案父將攜其至彰化基督教醫院就診，而新冠疫苗部分，案父僅知悉案主二已有施打疫苗，但因案母皆拒絕令案父知悉一切資訊，故案父無法得知案主二接種哪個劑別之疫苗。6.會面意願：案父陳述兩名案主現因受案母影響及約束，故皆不敢與索父有所互動及接觸，但案父亦積極創造彼此相處管道及機會，如案父主動尋案主一高中同學並以臉書聯繫，請案主一同學轉知案父思念予案主一，而案父與案主二執行會面時亦不斷強調兩名案主對案父重要性，並希冀案主們能搬與案父同住，並案父會嘗試詢問案主二有關案主一生活狀況，希冀表達案父關心之情予 兩名案主知悉。7.管教方式：案父陳述與兩名素主皆以理性溝通及討論為營教方式，案父認為案主一遺傳自己個性，較沉穩冷靜，故案主一皆未有叛逆期，案父皆能以雙方溝通之方式與案主一對話；而案主二 個性較活潑好動但自我規範亦高，故案主二皆能掌控自己言行並不须過多管控，案父述兩名案主 皆相當乖巧懂事，因此案父多以談話溝通、少有管教行為。」、「其他具體建議：建請兒少心理專家協助調查與評估。建議請相對人參加親子教育訓練課程」等語，有該會111年9月8日財曦滿字第111040250號函附之監護權案件訪視調查報告書1份在卷可稽（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㈡卷27-38頁、保密卷宗12頁）。。
㈣本院另依職權請家事調查官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其提出報告略以：「陸、總結報告：....二、處遇建議兩造目前之工作經濟狀況大致穩定，惟就調查了解，Ａ０５於身心狀況、家庭支持系統和居住環境更具穩定性，在親職能力和未來撫育規劃有更正向之評估；另就兩造及未成年子女之陳述内容，評估未成年子女過往以Ａ０５為主要照顧者，參與照顧程度較多。兩造自109年3月分居至今由Ａ０５及其家屬照顧未成年子女，未成年子女受照顧情況符合常態，Ａ０５能滿足渠等日常生活所需，未成年子女能聽從Ａ０５之引導，與Ａ０５情感依附緊密；綜前所述，評估現階段仍以Ａ０５較適宜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惟Ａ０５過往對於會面交往事宜及友善父母角色之扮演，態度較顯消極，於星期六上午8時至下午6時之會面期間内規劃有四項才藝課程，實質上減少Ａ０３與未成年子女互動時間；長期讓未成年子女閱讀兩造通訊内容使未成年子女涉入父母衝突之中，有離間Ａ０３和未成年子女關係之言行，建議Ａ０５宜調整心態，鼓勵及促使未成年子女與Ａ０３互動接觸，方能使未成年子女於父母離異後，尚能獲得來自父母之關愛，以維護其等身心徤全成長。就調查期間觀察，Ａ０３之親子互動能力和技巧，及對未成年子女現發展階段及心理狀態表現之了解亦有待提升，其現階段雖未與未成年子女建立良性互動，然親子關係本即係流動狀態，穩定不間斷的接觸才能有效促進並使Ａ０３熟習照顧方式提升親職能力，也不致使未成年子女在未來自我探索之過程中責怪某一親方與自己的疏離，或另一方阻隔自己與他方之接觸。觀察未成年子女對於過往與Ａ０３之相處仍有心結，故現階段似較不宜在未成年子女準備與父親修復情感之同時，貿然變動原有生活模式及主要照顧者，以免未成年子女在生活環境之驟然改變，也易使子女因此產生被迫與母親分離生活之失落及適應上之困難，除無助於與Ａ０３發展親密關係，更恐影響其身心發展及安全感之建立。考量Ａ０５對於Ａ０３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事宜，配合意願甚低或有其他干擾言行產生，現階段拒絕嘗試調整及改變，友善父母顯有不足，將不利於未成年子女於父母離異後與未同住之一方穩定互動接觸並維繫情感，恐不利於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全發展。於此情況下，若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Ａ０５單獨行使，恐導致雙方在處理未成年子女之事宜部分出現明顯權力失衡狀態，非立基於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為促使兩造能以平等之地位和平理性處理未成年子女之照顧事宜，並基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進行溝通協調，且評估兩造過往皆曾參與照顧未成年子女，則建議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宜由兩造共同任之，惟考量現階段未年子女之情感依附對象仍以Ａ０５為主，故建議仍宜由Ａ０５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另為免兩造就特定事項久未能取得共識致貽誤未成年子女利益，故屆時就有關特定事項得由Ａ０５單獨決定，其餘事項則由兩造共同決定。綜上所述，謹供法官為裁量參考，並提請法官綜合參酌社工訪視報告、未成年子女意願，及兩造作為友善、合作父母之態度，依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裁奪。」等語，亦有本院111年度家查字第151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在卷可稽（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㈡卷91-104頁）。
㈤另本院依家事事件法第109條之規定為未成年子女Ａ０２選任程序監理人Ａ００００４為程序監理人（下稱程序監理人），程序監理人分別與兩造、未成年子女等人進行訪談，提出調查報告，其評估與建議略以：「....陸、綜合評估與建議事項：一、評估相對人(鄧父)有時會選擇性提供有利於自己的資訊，對於所陳述內會有前後矛盾之處，或對於所提供資訊有不一致之情況。例如：鄧父表示病前與鄧母形影不離，對於孩子的照顧共同分擔，經濟由鄧母負責，自己會做股票及債券型基金投資，生活以照顧孩子為主，假日會送孩子補習，生病的前兩年鄧母將自己照顧得很好，但卻又表示鄧母與其家人完美主義，限制自己的金錢使用，為了面子，而限制自己的行動。鄧父對於會面交往的不順利，傾向單方歸因於對造，認定係惡意在會面交往日安排多項補習以阻撓親子會面交往，然鄧父明知從長子開始，兩名子女長期於週間及假日安排多項課外補習及才藝。鄧父強調自己愛孩子，只要孩子需要一定會支持孩子繼續原有的補教資源，卻又不相信鄧母提供的補教費用支出，為了會面交往不順利而拒絕支付教養費用，甚或即便自己估算孩子所 的費用不僅只有每月兩萬元的費用，目前仍僅支付受監理人每月一萬元的教育費用，聲稱有為孩子投資或儲備教育基金，但因為與鄧母間的會面交往問題而不顧孩子現行的補教支出費用或教育及生活費用是否短絀。雖透過簡訊傳達對孩子的祝福，肯定孩子的優異表現，但對於孩子怎麼想，以及孩子為什麼抗拒自己表示毫無所知，認定主要受到鄧母及其家人的影響，認為自己因病被邊緣化，對於自己傳遞給長子表示自己做勢持刀欲自殘，實為表演出來的簡訊內容，無法覺知與判斷可能對親子關係有所危害，仍堅信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情。評估鄧父疑有明顯認知思考僵化缺乏彈性傾向，觀點取替能力不佳，多以自身想法來對他人行為做主觀的猜測與推斷，忽略其他客觀訊息，不易參酌其他資訊以形成較客觀性之想法，會在意自身需求的滿足而忽略互動對象的想法與感受。相對人強調自己很 愛孩子，持續為孩子儲備教育基金，也願意照顧兩名案子，但對於子女的想法、情緒與行為理解有限，以住所的安排考量，就其目前的租屋或未來居所的考量，主要以能取得親權為考慮，無法實質考慮子女的發展特性，心理與情緒需求，錯誤解讀子女的情緒行為，且認為有沒有能力照顧好孩子係以金錢多寡來衡量。常表示互動對方不告知則無法得知對方的想法，依賴他人口頭的告知與指導來做為行為的原則。就上述評估內容，實難認定相對人有足夠親職能力以勝任未成年子女的單獨親權能力，然兩造目前的爭議實難排除相對人受到開始癲癇發病後之疾病影響，無法完全歸咎於相對人的個人因素，由於相對人癲癇發病後，個性及情緒、行為均明顯有別於病前人格表現，在發病兩年後，相對人拒絕家人陪同，對於自身病況的陳述缺乏他人提供客觀資訊以利醫療診斷與治療，評估個案的癲癇症狀表現除神經生理問題介入外，推斷有轉介身心科評估診斷與治療之需求，而鄧父、鄧母及兩名子女對於癲癇疾病的複雜性與疾病認知有限，甚有偏誤，忽略疾病可能對於個人身心健康與適應功能可能產生的全面性危害。二、聲請人(鄧母)對於鄧父在發病初期盡全力照顧，以及對子女的教養均獲 相對人的(鄧父)的肯定，可理解鄧母對於鄧父癲癇病發後照顧的不易以及面臨諸多現實層面的挑戰，為了減少衝突與保護子女，因而在與鄧父對於親子會面交往議題的爭議上有溝通上的限制，可能因而有遭誤認為不友善之疑慮。為降低對兩造及兩名子女所造成的身心危害，建議宜安排兩造及子女接受心理諮商並加強對於癲癇疾病的認知，建議相對人接受完整之神經心理衡鑑，並轉介身心科對於相對人的疾病進行完整的鑑別診斷，並提 供家屬疾病衛教。兩造及受監理人已經接受諸多司法介入與多次訪視調查評估，請法官審酌兩造所提供相關資訊、程序監理人訪視評估報告及受監理人意願等相關事證後，依兒童最佳利益綜合評估來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等語，亦有程序監理人訪視評估報告在卷可稽（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㈡卷225-243頁）。
㈥又兩造分居後Ａ０３即無法探視未成年子女，Ａ０３舐犢情深遂求助兒福聯盟，雖經協商，但無法達成協議，Ａ０３遂向本院請求酌定會面交往，兩造嗣於110年3月8日雖達成調解（本院110年度司家非調字第30號），而經調解成立後，Ａ０３雖得以探視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惟過程仍不甚順利，兩造溝通困難。是Ａ０５率先提起本案，而於本案程序進行中，本院先後依聲請或依職權裁定暫時處分（本院111年度家暫字第19號、112年度家暫字第23號、114年度家暫字第6號），裁定由彰化縣政府駐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服務中心協助兩造進行監督（陪同）會面交往，兩造及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並依指示接受親職教育、親子心理諮商輔導，此經本院調閱上開案卷核閱無訛。復有彰化縣政府社會處保護服務科未成年子女監督會面服務個案報告在卷（保密卷宗29-81）。
㈦本院審酌兩造陳述之意見及上開㈢、㈣、㈤之報告書（未成年子女Ａ０２與上開報告之訪談意見），暨上開家事服務中心進行會面交往之情形，認兩造均係老師（Ａ０３於本案進行中已辦理退休），Ａ０３於105年2月首次癲癇發作前，兩造原本家庭和睦，此有Ａ０３提出之出遊照片可證（見本院111年度司家調字第79號卷33-55頁、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㈡33-44頁），Ａ０５亦表示希望留下小孩成長美好紀錄才規劃行程、負責拍照（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第140號㈡卷353頁），故可知當時一家四口相處和睦。惟自105年2月Ａ０３生病後迄109年3月23日兩造分居前，Ａ０５除需照顧當時仍未成年之長子Ａ０１、年幼之次子Ａ０２，且需張羅Ａ０３生病後大大小小事務，在長期間超負荷壓力之下，兩造均未能體察彼此之辛苦、困境（罹患癲癇的患者可能因為疾病本身以及社會的偏見而感到孤立、自卑、焦慮或憂鬱。他們常面臨被排斥、難以融入社交圈、學習困難以及就業不易等挑戰，進而影響生活品質與身心健康，需要家人、朋友和社會的支持與理解。 ）。期間Ａ０３真實感受到家人的另眼相待及被孤立的孤獨感，進而衍生、累積負面情緒；Ａ０５則真實感受到心力交瘁及Ａ０３宣洩負能量時如孩童般無理取鬧，兩造遂屢生衝突，終致分居。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係000年0月出生，於兩造分居前，Ａ０２與兩造共同生活、受照顧，惟Ａ０２年僅4歲11月左右，Ａ０３即首次癲癇病發作，之後數年間年幼的Ａ０２多次見識到Ａ０３發病及因生病後所衍生之情緒宣洩及兩造間的矛盾與衝突，而Ａ０５則長期讓未成年子女閱讀兩造通訊内容使未成年子女涉入父母衝突之中，並對Ａ０３持負面看法，均已造成未成年子女心理陰影，及Ａ０２對父親的負面想法與排斥感，兩造分居後Ａ０２由Ａ０５及其同住家人扶養、照顧，Ａ０２與Ａ０５感情深厚，且Ａ０２受照顧狀況良好，考量「維持主要照顧者原則」、「心理上父母原則」、「尊重子女意願原則」、「手足不分離原則」，並考量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全發展及生活、學習環境之安定性等一切情狀，認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Ａ０５共同任之，應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㈧依民法第1055條第5項規定，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且此項會面交往乃基於親子關係所衍生之自然權利，使其仍得繼續與其子女接觸連繫，而有助於親職教育之再加強。是本院鑑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２雖因父母離異而無法同時享受完整父、母之愛，然為兼顧其日後人格及心性之正常發展及滿足其孺慕之情，及Ａ０３舐犢之情，並參酌前開證據資料，暨前揭監督會面服務個案報告，自有酌定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並培養、增進親情之必要，爰依職權裁定Ａ０３得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會面交往之方式與期間詳如附件所示，爰依職權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Ａ０５請求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扶養費部分： 
㈠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負扶養義務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扶養之程度，應按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4條第1款、第1115條第3項、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2分之1。上開規定，於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命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給付扶養費時，準用之。亦為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07條第2項所明定。
㈡兩造已離婚，本院將Ａ０２親權酌定由Ａ０５任之，惟Ａ０３對Ａ０２仍負有扶養義務，本院自得依Ａ０５所請，命Ａ０３給付Ａ０２至成年之前一日止之扶養費，並依子女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父母之經濟能力及身分，酌定適當金額。又按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需求陸續發生，故屬「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付為原則，而本件亦無其他特別情事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要，爰命為按月給付定期金。
㈢本院審酌兩造之未成年子女Ａ０２現年滿14歲，目前正值求學成長之階段，需父母予以悉心教育、照顧，並有食衣住行育樂等基本生活需要，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有關國人平均消費支出之調查報告，其消費支出項目為食品費、飲料費、衣著及鞋襪類、燃料及燈光、家庭及家具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及醫療、運輸及通訊（內含交通工具及通訊購置、交通設備使用管理費、乘交通設備之費用、其他通訊費）、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內含旅遊費用、娛樂消遣服務、書報雜誌文具、娛樂器材及附屬品、教育及研究費）、雜項支出等，該消費支出既已包括扶養未成年子女所需各項費用，自可作為一般扶養費用計算之參考，另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112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資料所載，以扶養權利人即未成年子女Ａ０２居住之彰化縣為例，112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19,292元，應大致可憑此作為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應受Ａ０３扶養程度之判斷基礎，加以近年景氣高低雖有起伏，但整體而言平均消費水準仍呈持續上揚之勢，本院乃認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每月應受扶養之程度於本件參採前開金額為據當屬合理。
㈣本院依職權調閱兩造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等資料，顯示Ａ０５108年、109年所得分別為1,179,342元、1,184,003元，名下財產總額12,660元；Ａ０３108年、109年所得分別為1,333,401元、1,322,003元，名下財產總額1,505,614元等情（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㈠165-184頁）。又依兩造之陳述及上開訪視報告可知，兩造均為老師（Ａ０３於本案司法程序進行中已辦理退休），兩造經濟狀況屬中產階級、小康狀態。本院參酌前開各節，並考量現在實際照顧子女Ａ０２之人為Ａ０５，並衡量兩造經濟能力，Ａ０５養育未成年子女之付出亦應評價為扶養之一部，暨子女之成長需求等一切情狀，是以認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每月19,292元之扶養費，應由Ａ０３按月給付12,000元，餘由Ａ０５負擔，為妥適。
㈤從而，本院認Ａ０５主張Ａ０３應自主文第1項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Ａ０２年滿18歲之前一日止，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每月所需扶養費12,000元，並由Ａ０５代為管理支用，應屬合法妥適，應予准許。另本件係命Ａ０３按月給付定期金，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爰併依宣告該定期金之給付於此部分裁定確定後遲誤一期履行者，關於該名子女其後6期（含遲誤期）扶養費視為亦已到期，爰裁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
此外，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與負擔，既經本院酌定由Ａ０５單獨任之，Ａ０５自應與Ａ０２共同起居生活、照護扶養未成年子女，Ａ０３反聲請有關Ａ０５應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之扶養費，失所憑據，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
、有關Ａ０３請求剩餘財產分配之部分（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兩造於91年3月17日結婚，Ａ０５於110年4月26日具狀向法院訴請離婚，又兩造於審判中均同意以110年4月26日作為本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基準日，核合先敘明（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第168頁）。
㈡兩造於113年8月19日言詞辯論期日，就Ａ０３於卷第375頁之玉山銀行信用貸款1,345,578元欠款（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第185、243頁），是否可列入Ａ０３的消極財產，雖列為爭執事項，然於嗣後之審理中，業經本院查明，Ａ０３雖於離家後未久於109年4月間向玉山銀行貸款166萬元，然其中160萬元用以購買「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全球債券美元F（MDIS）」；其餘6萬元於109年5月4日分兩筆5萬元及1萬元匯入Ａ０３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之帳戶用以購買「0056元大高股息」，此部分有歷史交易明細可證（見本院卷509頁），而上開「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全球債券美元F（MDIS）」已列入Ａ０３積極財產編號16（1,566,914元），「0056元大高股息」部分則列入Ａ０３積極財產項目編號15部分，故堪認此部分借貸系為投資理財所用，且貸款用以投資理財商品亦已列入Ａ０３之積極財產，故此部分列入Ａ０３之消極財產當屬合理適法，且Ａ０５於114年7月17日言詞辯論意旨㈢狀，亦已將此部分列入Ａ０３之消極財產（見卷523頁），故堪認兩造就此部分應已無爭執。此部分自可列入Ａ０３之消極財產。
㈢故兩造就Ａ０３主張之兩造積極財產、消極財產，除就附表三編號2有爭執之外（詳如爭執事項），其餘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所列之財產項目、金額均不爭執。　　
兩造爭執事項：
㈠Ａ０５於卷第376頁編號2之土銀帳號為000000000000帳號之73萬元存款是否應列為Ａ０５婚後積極財產。
㈡Ａ０５可否依民法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均分配剩餘財產顯失公平者，請求法院法院得調整或免除Ａ０３之分配額？
就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判斷如下：
㈠就上開爭執事項㈠73萬元存款是否應列為Ａ０５婚後積極財產部分：
①Ａ０３主張：⑴與查Ａ０５係於110年4月26日訴請離婚，於訴請離婚前夕之110年2月3日，自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贖回名稱為「聯博美國收益AA美元」之基金，贖回款項717,995元(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㈠第223、579頁)。該筆款項於110年2月9日存入Ａ０５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後，Ａ０５自110年2月9日至110年3月6日之不到一個月期間，陸續提領共計730,000元(見鈞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㈠第573頁、575頁)，直至本件基準日時該帳戶僅剩256元。⑵Ａ０５於起訴離婚之前夕，於110年2月9日至110年3月6日期間，每隔數日即從帳戶中提款數萬元，短短不到一個月提領之金額共計高達730,000元，其頻繁提領高額款項之情形明顯不合常情。
②本院之判斷：Ａ０５就起訴前一個月期間內陸續提領73萬元一節並不爭執，固堪認為真。又Ａ０５雖辯稱上開提領之金額係用以支付家庭生活開銷，及返還Ａ０３109年3月離家後Ａ０５向父母周轉之費用云云；但時而辯稱：大部分繳交孩子學費、補習費（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438頁）；後又改稱係父母協助接送費用之油錢、車子維修費用云云。然Ａ０５提領款項之期間Ａ０３仍有給付扶養費，業據Ａ０３提出匯款紀錄影本數紙為證（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273-286頁)；且學費、補習費、生活費、貼補油錢、車輛維修費用等費用均係陸續支出，殊難想像，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期間內須支付上開費用高達73萬元。故本院認定Ａ０５就該等款項之用途未能明確舉證以實其說，參酌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2561號裁判之見解，應認Ａ０５係為減少Ａ０３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自應將該等款項追加計入Ａ０５之婚後財產存款金額中，視為Ａ０５現存之婚後財產。
㈡Ａ０５可否依民法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均分配剩餘財產顯失公平者，請求法院法院得調整或免除Ａ０３之分配額？　
①Ａ０５主張：⑴按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均分配剩餘財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其立法意旨，在使夫妻雙方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累積之資產，於婚姻關係滅而雙方無法協議財產之分配時，由雙方平均取得，以達男女平權、男女平等之原則。惟夫妻一方對於婚姻共同生活並無貢獻或協力，欠缺參與分配剩餘財產之正當基礎時，不能使之坐享其成，獲得非分之利益。此際如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法院得調整其分配額或不予分配，以期公允。是法院為前項裁判時，猶應斟酌夫妻婚姻生活情形，雙方於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協力、財產取得及經濟能力等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判決意旨參照)。⑵Ａ０３自105年罹患癲癇後，性格丕變、情續失控，上課屢生脫序行為，且於109年3月22日時，確有對Ａ０５施以暴力，並強行奪取家用存摺等物，造成Ａ０５兩上肢挫傷，此有洪宗鄰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可稽(反被證十)。⑶又Ａ０５之資產附表三編號6、7、8、10、13，責任準備金共計916,909元，但被保險人係Ａ０３、Ａ０１、Ａ０２等三人，Ａ０５實際無法取得該部分之資產，從而，懇請鈞院將上開事實列入「調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
②Ａ０３主張：就Ａ０５主張Ａ０３對其有家庭暴力行為，Ａ０３嚴正否認！Ａ０３未曾對Ａ０５或兩名子女為任何家庭暴力行為，Ａ０５所提出之反被證十診斷證明書為114年2月26日所開立，距離就診日109年3月24日已將近五年。若Ａ０５真有遭到Ａ０３家暴，為何未於第一時間驗傷，而係將近五年始要求醫院開立診斷證明書？再觀醫生囑言記載「自述家暴引起」，可知為Ａ０５之自述而非醫師之判斷，實無從證明Ａ０５有遭Ａ０３為家庭暴力行為之事實。事實上，Ａ０３罹患癲癇疾病後，在家中遭Ａ０５孤立並為經濟控制，且Ａ０３於109年3月23日欲取回存摺印章時，竟遭Ａ０５拉扯衣物阻擋去路，過程中Ａ０３之上衣遭扯破、項鍊遭扯斷(見被證四、詳見110年9月11日家事答辯暨反訴狀所述），可證明實情為Ａ０５對Ａ０３施以家庭暴力行為甚明。又系爭保單之要保人既為Ａ０５，基準日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依法本應列入Ａ０５之婚後財產計算。
③本院之判斷：經查，兩造均為老師，婚後原本相處和睦，此有Ａ０３提出之出遊照片可證，惟自105年2月間Ａ０３癲癇病發迄109年3月底兩造分居前，長達四年期間，雖兩造已盡力守護家庭，然彼此未能體會對方之不易與辛苦，遂時有衝突，Ａ０５在體力上承擔許多家中大大小小事務、心理上亦承受許多痛苦與壓力，Ａ０３則因癲癇病而導致心理障礙、情緒困擾，雖與家人同住，但卻常因被同住家人另眼看待，而導致內心日益孤獨，然而兩造之衝突、不睦，顯然難以僅歸咎於一方。又兩造當時處境實難已再同財共居，故Ａ０３於109年3月23日要取回個人所有之存摺、印章之際，經Ａ０５發現，兩造遂發生拉扯，Ａ０３當時所穿上衣確實被扯破，此有Ａ０３提出之被證4照片兩張可證；而Ａ０５於該次衝突翌日即於109年3月24日亦至洪宗鄰醫院門診治療一次，診斷為：「兩上肢挫傷」（反被證十，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455頁）。本院認兩造於當時已然即將分居，Ａ０３取回個人存摺、印章，實屬適情、合理，Ａ０５上前阻止，兩造並因此發生拉扯，難認可歸責於Ａ０３，亦難以此認定兩造行為動機是出於對對方實施家庭暴力行為，故本院認該次衝突，係屬偶發性衝突。又依Ａ０３所提出被證2兩造Line訊息截圖及Ａ０５亦不否認，自107年4月間期起，Ａ０３每月生活費1,000元，扣除午餐費800元，每月零用金僅200元，Ａ０３若想添購其他物品或花費則需另行向Ａ０５請示，是否可以添購，從而本院認定Ａ０３雖然受癲癇病所苦，但其仍盡可能努力生活、工作，以保全有其教職，儘管其職業係受人尊敬之老師、且年薪高達百餘萬元，但卻願意配合Ａ０５之要求，每月僅領取1000元之生活費，扣除午餐費800元，每月可自行靈活運用之零用金竟僅200元（按過低之零用金，已不單純只是金錢、財物的問題，而是使人不被信任、尊重的感覺，零用金太少可能會讓人感覺缺乏「尊嚴」，尤其是與同儕相比感到失落，或無法購買想買的物品，進而產生自卑感。）。故本院認定兩造婚後財產增加，雖可歸功於Ａ０５善於持家，並負責掌管家中事務，但Ａ０３的順從、配合及自我節省度日，實亦功不可沒。又保險責任準備金實質上屬於要保人的財產權益，其繳保費所累積的現金價值，要保人可以依照保險法的規定，向保險公司請求返還、墊繳保費、辦理保單借款或終止契約等，將其轉化為金錢給付，Ａ０５既為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則系爭保險準備金即應列為Ａ０５之積極財產。綜上所述，Ａ０５以上開各節請求本院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難認有據，本院自無須依上開規定調整或免除其分配。
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第1030條之4分別定有明文。綜上所述，Ａ０３婚後增加詳如附表一所示之積極財產及附表二所示之消極財產，故Ａ０３婚後增加之財產共計2,366,951元(計算式：3,712,529元-1,345,578元=2,366,951元)；Ａ０５婚後增加之積極財產共計6,080,712元（詳如附表三所示），Ａ０５婚後消極財產為0元。Ａ０３婚姻關係存續中增加之婚後財產為2,366,951元，Ａ０５於婚姻存續期間增加之婚後財產為6,080,712元，Ａ０３請求分配其中差額二分之一即1,856,881元【計算式：6,080,712 元-2,366,951元=3,713,761元（兩造之差額）。3,713,761元÷2=1,856,881元（差額之二分之一）】，元以下四捨五入)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不能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6項、第7項所示。
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Ａ０３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至Ａ０３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8項、第9項所示。
肆、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審究之必要，併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第104條第3項、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王美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林子惠
附件：
壹、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未滿16歲前：　　
一、Ａ０３自彰化縣政府指定之執行監督會面交往（即陪同會面交往）單位社工擇定開始執行之日起，得於每月進行1次，每次2小時(由執行單位評估)，以專業人員協助方式(即陪同會面交往)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進行會面交往；其時間、地點，由彰化縣政府社會處指定的陪同會面交往社工聯繫後擇定；會面交往進行方式，由社工安排，亦可安排球類或體育活動，也可安排聚餐（Ａ０３自行負擔與未成年子女之聚餐費用）。
二、前述會面交往方式及相關事宜得由執行單位視實際執行狀況
　　作適當彈性調整。
三、兩造不得無故拒絕執行單位排定的會面交往時間，Ａ０５應親自或委託其所指定之人依執行單位指示，準時帶同未成年子女至指定地點，並依執行單位指示協助會面交往。
四、執行單位得於執行會面交往前、後進行相關親職關係輔導。
五、兩造均須服從執行單位為維護秩序所為的相關處置，並遵守
　　與執行單位簽立的切結書中相關注意事項記載，不得有責備
　　、威脅、不適當的言行，或操縱程序（如利用耳語恫嚇、刺
　　探）等行為。會面為顧及安全，除兩造外，其餘陪同家屬需
　　經申請，並經執行單位評估同意後，始得陪同進入會面場所
　　。
六、兩造應尊重執行單位對於會面交往事項的專業意見，如執行
　　單位評估未成年子女身心狀況或探視方行為有不適宜之情形，得隨時取消或終止會面交往。
七、於監督會面交往結束前，執行單位得協助兩造協商後續的會
　　面交往時間及方式。
八、聯絡方式：彰化縣政府社會處保護服務科社工電話00-00000
　　00。　　　　　　　　　　　　　　　　　　　　　　　　
貳、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滿16歲以後：　　　　　　　　　　　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是否及如何（期間、方式等）與Ａ０３面交往，兩造應尊重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之意願。
　　
　　　　　　　　
附表一、Ａ０３之婚後積極財產：
		編號

		財產
項目

		財產名稱

		價額／金額（新臺幣：元）

		證明方法及說明



		1

		存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後龍郵局，局號為0000000、帳號為0000000之郵政儲金帳戶

		4,114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303頁



		2

		存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民權路郵局，局號為0000000、帳號為0000000之郵政儲金帳戶

		4,790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343頁



		3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為00000000000000之帳戶

		15,514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444頁



		4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

		1,799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393頁



		5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通宵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

		2,336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395、481頁



		6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彰化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0之帳戶

		304,148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511頁



		7

		保險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人壽歲歲長泰還本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5,013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83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30,409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35,422元。差額為:5,013元（計算式：35,422-30,409=5,013）。



		8

		保險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人壽長樂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269,327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83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6,722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286,099元。差額為:269,327元（計算式：286,099-16,722=269,327）。



		9

		保險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美滿人生312，保單號碼0000000000）

		76,814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8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38,616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15,430元。差額為:76,814元（計算式：115,430-38,616=76,814）。





		10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新潮流終身壽險還本型，保單號碼A9PNA00670）

		95,933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95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40,377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36,310元。差額為:95,933元（計算式：136,310-40,377=95,933）。



		11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長福終身壽險（分期繳型），保單號碼AIPN203970）

		148,478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95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0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48,478元。差額為:
　148,478元（計算式：148,478-0=148,478）。



		12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新長安終身壽險，保單號碼AJMN260540）

		256,974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95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20,969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277,943元。差額為:
　256,974元（計算式：277,943-20,969=256,974）。



		13

		保險

		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鴻福還本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400,757

		1、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㈠第197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
411,864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
　值準備金812,621元。差額為:400,757（計算式：812,621-411,864=400,757）。



		14

		股票

		0050元大台灣50（股數140股）

		19,768

		1、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㈠第213頁
2、說明：
(1)基準日110年4月26日0050元大台灣50股價收盤價為141.2元（反原證二）。
(2)股價計算式：141.2元ｘ140股=19,768元。



		15

		股票

		0056元大高股息（股數15000）

		539,850

		1、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㈡112年8月11日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函文。
2、說明：
(1)基準日110年4月26日0056元大高股息收盤價為35.99元（反原證四）。
(2)股價計算式：35.99元ｘ15,000股=539,8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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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全球債券美元F（MDIS）

		1,566,914

		1、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㈡1114年5月7日玉山銀行信託部函文。
2、計算式：173,038=+1,393,876=1,566,914



		總計

		3,712,529元

		


		


		








 
附表二、Ａ０３之婚後消極財產：
Ａ０３於110年4月26日基準時，尚有玉山銀行信用貸款，結欠餘額為新臺幣（下同）1,345,578元（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第185、243頁）。
 
附表三、Ａ０５之婚後積極財產：
		編號

		財產
項目

		財產名稱

		價額／金額（新臺幣：元）

		證明方法及說明



		1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

		256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05、545、577頁



		2

		存款
（追加）

		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

		730,000

		1、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17、218頁。
2、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之規定，將前開金額追加計算，視為反請求被告現存之婚後財產。



		3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通宵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

		1,407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05、541、543頁



		4

		存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嘉義文化路郵局，局號為0000000、帳號為0000000之郵政儲金帳戶

		81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37、239、519頁



		5

		存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府前郵局，局號為0000000、帳號為0000000之郵政儲金帳戶

		3,838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37、247、519頁



		6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永保安康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88,183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93頁



		7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加倍平安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75,327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93頁



		8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長期看護終身保險，保單號碼ABTB153580)

		202,322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93頁



		9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長期看護終身保險，保單號碼ABTB156680)

		269,254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93頁



		10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新長安終身壽險，保單號碼ACLB096400)

		250,024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93頁



		11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新防癌終身壽險，保單號碼AGN0000000)

		144,947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7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25,562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70,509元。差額為:　144,947元（計算式：170,509-25,562=144,947）。



		12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長福終身壽險 (分期繳型)，保單號碼AIPN236400)

		121,899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7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0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21,899元。差額為:　121,899元（計算式：121,899-0=121,899）。



		13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長福終身壽險 (分期繳型)，保單號碼AIUB325940)

		301,053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93頁



		14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安佳增值終身還本壽險，保單號碼ARM0000000)

		257,909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7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68,403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426,312元。差額為:　257,909元（計算式：426,312-168,403=257,909）。



		15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安佳增值終身還本壽險，保單號碼ARM0000000)

		345,846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7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97,584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543,430元。差額為:
　345,846元（計算式：543,430-197,584=345,846）。



		16

		基金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帳戶（富坦投資全球債美配）

		3,185,932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33、、588頁；鈞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201頁



		17

		動產

		車牌號碼為「33389-NF」(廠牌：福特六和)之汽車

		78,000

		1、兩造同意以78,000元計算。
2、112年7月18日言詞辯論筆錄第2頁（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二）。



		18

		基金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託財產富蘭克林坦伯頓成長基金（再投資）（美元）

		24,434

		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二第291、295頁



		總計

		6,080,712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                                   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0號

聲請人即

反請求被告即 

反請求相對人   Ａ０５    





訴訟代理人     陳世煌律師

相對人即    

反請求原告即

反請求聲請人  Ａ０３      







訴訟代理人     李依玲律師

程序監理人     劉美蓉心理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親權、給付扶養費及反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酌定親權、扶養費等事件（本請求部分：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反請求部分：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0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民國000年0月00日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Ａ０５任之。

二、Ａ０３得依如附件所示之時間、方式暨應遵守事項，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會面交往。

三、Ａ０３應自主文第一項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滿

　　18歲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十日前給付Ａ０２之扶養費新臺幣12,000元，並由Ａ０５代為管理支用。前開給付，如有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6期（含遲誤期）喪失期限利益。

四、Ａ０３其餘聲請駁回（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0號）。

五、本請求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及反請求（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0號）程序費用新臺幣由1,000元，均由Ａ０３負擔。

六、Ａ０５應給付Ａ０３新臺幣185萬6,881元，及其中新臺幣60萬元自民國110年9月28日起，另其中新臺幣125萬6,881元自民國113年5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七、Ａ０３其餘之訴駁回（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八、本判決第六項於Ａ０３以新臺幣62萬元為Ａ０５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如Ａ０５以新臺幣185萬6,881元為Ａ０３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九、Ａ０３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十、訴訟費用新臺幣27,235元，由Ａ０５負擔新臺幣19,146元，餘由Ａ０３負擔（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部分）。

　　事　實

甲、程序方面：

壹、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又法院就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法院就前項合併審理之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者，除別有規定外，應以判決為之，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項、第42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即反請求被告兼反請求相對人Ａ０５（下稱Ａ０５）起訴請求離婚及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事件；相對人即反請求原告兼反請求聲請人Ａ０３（下稱Ａ０３）於民國110年9月11日具狀反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及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事件（111年度司家調字第79號）；嗣經兩造於110年9月27日經本院110年度司家調字第235號成立調解離婚（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㈠131-132頁）。兩造間除上開離婚部分經調解成立，其餘繫屬本院之案件，因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並就本訴及反請求合併審理及裁判。

貳、又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有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經查：Ａ０３於110年9月11日提起反請求時，就兩造剩餘財產分配差額請求原告即反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60萬元，嗣於113年5月13日擴張聲明請求給付金額為2,640,338元（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核為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Ａ０５主張及答辯略以：

子女監護部分：

㈠有關兩造婚姻部分之陳述：兩造均為國小教師，二人於91年3月17日結婚，婚後並育長子Ａ０１（00年0月00日生）、未成年次子Ａ０２（000年0月00日出生）。Ａ０５婚後全心投入家庭，克盡人妻之責，共同負擔家庭生活開銷，Ａ０３於105年2月20日經確診罹患癲癇症後，Ａ０５更係全心全意照料Ａ０３之生活起居，並肩負Ａ０３醫療費用之責。Ａ０３罹病無法勝任其教師工作時，更積極與學校協調尋求其他老師代課。Ａ０５本以為如此全心之付出應可使家庭圓滿，詎Ａ０３對Ａ０５之付出，竟視若無睹，常藉故生活上之瑣事大發脾氣，莫名將負向情緒轉嫁於未成年子女身上，無端對未成年子女發怒，屢屢藉故指責未成年子女對其均非真心相待，亦曾突至廚房拿刀要脅Ａ０５要自盡或當未成年子女面衝至陽台揚言要自殺等等失控脫序行為。Ａ０５為了家庭圓滿和諧一再隱忍、退讓，然Ａ０３種種失控行為迄至107年後更為加劇，Ａ０５為維護未成年子女身心之健全發展，屢次與Ａ０３理性溝通，然均未獲置理，Ａ０３反不斷對外渲稱自罹病Ａ０５即無情拋棄他。嗣某日Ａ０５載送Ａ０３返家，返家前先至縣府送取文書，Ａ０３於等待Ａ０５返回期間竟無端自行下車離開、蓄意鬧失蹤，讓Ａ０５及Ａ０５家人遍尋不著、心急如焚，後才自行返家。此後Ａ０３卻反向張老師基金會、衛生福利部1925安心專線、癲癇協會等單位謊稱Ａ０５監禁他，爾後即以更大量訊息騷擾Ａ０５。嗣於109年3月21日Ａ０３突返家質問未成年子女：「我在不在家有沒有關係？」，並稱如未成年子女稱沒關係，其便要離家自己居住，造成未成年子女手足無措，於極度慌張下轉向Ａ０５求助，經Ａ０５協同Ａ０５家人與Ａ０３詳談、安撫其情緒後，本以為已獲緩解，然次日又因Ａ０３欲取走家用存摺與Ａ０５發生肢體衝突，造成Ａ０５身體多處擦挫傷後而離家，3月25日Ａ０３復又返家取走個人衣物，搬離雙方共同住所。於Ａ０３離家三個月後，其更向兒童福利聯盟謊稱Ａ０５阻撓其探視子女，於兒童福利聯盟社工協助下，雙方安排二次會談，雙方第一次會談中即達成離婚共識，並約定於第二次再就子女監護為協商，然Ａ０３於第一次會談後返家旋即反悔，甚於第二次協商期日前，即持續不斷傳訊息騷擾Ａ０５，甚佯稱要去找警察、里長、親戚介入，且期間更多次與未成年子女學校老師交涉並傳遞子虛烏有之不實訊息，導致老師訊息有誤而以之詢問未成年子女，最終造成未成年子女懼怕而不敢去上學。

㈡按監護，除生活扶養外，尚包括子女之教育身心之健全發展及倫理道德等習性而言。法院應就兩造之職業、經濟狀況、監護能力、及其子女之多寡等一切情況，通盤考量（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2577號判例參照）。

㈢本件Ａ０５家庭功能健全，家庭成員另有父、母同住，全家均對未成年子女Ａ０２疼愛有加，家庭成員亦可協助Ａ０５照顧子女，Ａ０５具有充足支援系統。又本件未成年子女自幼均與Ａ０５同住，平時更皆由Ａ０５親自照顧，Ａ０５更時常關心其等在學校生活狀況及休閒生活，子女對Ａ０５之依賴性高；Ａ０５現擔任學校教師，工作穩定，經濟無虞，有固定之收入負擔子女之生活教養費用，亦有足夠能力、意願照顧未成年子女，可預期未成年子女在Ａ０５之照顧下定能健康、快樂成長。

㈣反觀Ａ０３曾多次將自己負向之情緒發洩於未成年子女身上，毫無理由的對未成年子女發怒，並曾於未成年子女面前觀看限制級影片，經常性無端吵鬧，使未成年子女均無法入眠，甚曾於未成年子女面前突然衝至陽台揚言要自殺，Ａ０３種種脫序失控行為使未成年子女對於與Ａ０３接觸感到抗拒、害怕，實難期待Ａ０３將來可灌輸未成年子女正確之觀念、善盡教養保護子女之義務，在如此環境下成長亦恐對子女有不利之影

㈤綜上，Ａ０５之親職能力顯優於Ａ０３，且Ａ０５具強烈親權意願，並與未成年子女有緊密依附關係，從而，以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並依據手足不分離原則，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應均由Ａ０５單獨任之，應最屬有利，爰懇請鈞院賜准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Ａ０５單獨任之。

扶養費部分

㈠按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 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第1115條第3項規定「負扶養義務 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第1116條之2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第1119條規定「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内。未成年子女對父母之扶養請求權，乃基於身分關係所由生，縱使父母離婚，其間身分關係並不失其存在，是其扶養請求權仍未喪失，父母離婚後，無論是否任親權人，仍應分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次按家事事件法第100條規定：「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 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法院命給付定 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 ，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

未成年子女Ａ０２目前均居住在彰化縣境内，依行政院主計處調查、公布之彰化縣108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17,342元（原證六），又子女隨著年齡增加，所需之物品越來越多，且現今物價高漲，社會、學業競爭更是越形強烈，未成年人每夭所須花費之餐費、交通費、衣著費、學費及其他基本支出等不在少數，Ａ０５規劃子女才藝、補習等事項更所費不貲，且未成年子女每年又均有保險費支出，而原告照顧子女之勞累更非不能評價為扶養費之支出，故Ａ０５請求Ａ０３應按月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並給予未成年子女1萬2000元之扶養費應屬適當，又為免Ａ０３日後拒絕或拖延給付扶養費，致不利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爰請求鈞院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之規定，併諭知Ａ０３如一期逾期不履行時，當期以後之五期，亦喪失期限利益而視同到期。

有關剩餘財產分配部分答辯略以：

㈠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條之4亦有明文。且兩造於鈞院111年11月23日言詞辯論時均同意以110年4月26日為基準日。

㈡依玉山銀行信託處114年5月7日覆鈞院函說明二稱：Ａ０３於本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申購之「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美元F(Mdis)股」於110年4月26日價值如下：(①投資20萬元,現值173,038元；②投資160萬元,現值1,393,876元。共現值173,038元+1,393,876元=1,566,914元)。

㈢故Ａ０３之婚後財產應加計1,566,914元，故Ａ０３積極財產應為(反訴請求原告112年9月27日補充理由㈢狀所示2,145,615元+1,566,914元)3,712,529元，扣除玉山銀行信用貸款1,345,578元,共剩餘財產應為2,366,951元。

㈣Ａ０５之婚後積極財產為5,350,712元(6,080,712元-730,000元)5,350,712元。說明如下：

①Ａ０３稱Ａ０５自110年2月9日到110年3月6日止不到一個月期間，從台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000000000000帳戶陸續提領730,000元，有惡意處分附表三編號2之財產，主張將系爭編號2部分列入Ａ０５剩餘財產分配云云，然如113年4月15日Ａ０５民事辯論意旨狀所述，Ａ０３自109年3月離家後即未再幫忙支付兩名未成年子女的註冊費、補習費、保險費等固定支出，兩名未成年子女每月補習費12萬元左右，109年、110年家裏保險費209,783元，家庭日常開銷、汽車維修、加油等龐大開銷，絕非Ａ０５每月收入10萬元左右所能負擔，平常不足部分，每月都會向父母周轉。迄至110年2月3日為避免基金投資擴大損失及應付家庭日常開銷，始贖回「聯博美國收益AA美元」基金，並將贖回款項領出，部分償還向父母周轉之借貸，部分用於Ａ０５與兩名子女日常生活開銷，絕非Ａ０３所稱Ａ０５為減少其剩餘財產分配所為惡意處分，渠主張將該筆730,000元列為反請求被告之積極財產，難謂有理。

②故Ａ０５之積極財產應為5,350,712元(Ａ０５112年9月27日補充理由狀所主張之6,080,712元-730,000元=5,350,712元)。

㈤綜合以上，Ａ０３剩餘財產2,366,951元，Ａ０５剩餘財產5,350,712元，兩者差額為2,983,761元，平均分配為1,491,880元。然因Ａ０３自105年起對於婚姻生活之協力極低，爰懇請鈞院依法調整剩餘財產分配額：

①按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均分配剩餘財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其立法意旨，在使夫妻雙方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累積之資產，於婚姻關係消滅而雙方無法協議財產之分配時，由雙方平均取得，以達男女平權、男女平等之原則。惟夫妻一方對於婚姻共同生活並無貢獻或協力，欠缺參與分配剩餘財產之正當基礎時，不能使之坐享其成，獲得非分之利益。此際如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法院得調整其分配額或不予分配，以期公允。是法院為前項裁判時，猶應斟酌夫妻婚姻生活情形，雙方於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協力、財產取得及經濟能力等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再者，如前所述，Ａ０３自105年罹患癲癇後，性格丕變、情續失控，上課屢生脫序行為（如毆打學生、向學生下跪...等），以致Ａ０５最終僅得於學校允許下，私下聘請代課老師幫Ａ０３代課，以緩解師生間衝突，保住Ａ０３教職，因此，斯時起Ａ０３所領薪資多數用以支付代課老師鐘點費，顯少用於家用，Ａ０３不時出現在金爐桶便溺、持刀要脅自殺、爬上圍欄揚言跳樓等脫序舉止，不僅未使家庭生活品質有所提升，反致使家人陷入身心俱疲之境，故Ａ０３自105年起對於婚姻生活之協力極低，爰懇請鈞院依法調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且Ａ０３曾對Ａ０５為暴力行為，有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可稽，併請鈞院將此部分列入「調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及「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之考量，另反請求被告婚後積極財產5,350,712元中保單準備金共為2,056,764元，幾乎佔一半。且編號8保險之被保險人為Ａ０３；編號6、7保險之被保險人為Ａ０２；編號10、13保險之被保險人Ａ０１，此部分責任準備金共916,909元，因為要保人是Ａ０５，故列為Ａ０５之積極財產，然Ａ０５非但無法實際取得該部分之財產，而為維繫該部分契約效力，仍須持續繳交保費，似乎又是額外負擔，故請鈞院依民法第1030-1條第2項調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時併為審酌。

③Ａ０３援引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家財訴字第36號民事判決認「Ａ０５應舉證Ａ０３有何不務正業、浪費成習等情事」，然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已於110年1月20日修正，修正後規定「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是Ａ０５應無需舉證Ａ０３該當「不務正業、浪費成習」之要件，Ａ０３上開主張，於法未合。

聲明：㈠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Ａ０５單獨任之。㈡相對人應自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確定由Ａ０５單獨任之翌日曰起，至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成年之前一日止，負擔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扶養費每月新臺幣壹萬貳仟元，並按月於每月十日前交付Ａ０５代為管理使用，如不足一月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之比例計算；Ａ０３如遲誤一期履行，當期以後之五期視為亦已到期。㈢Ａ０３之反請求駁回。㈣如受不利之判決，Ａ０５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貳、Ａ０３主張及答辯略以：

關於事實的陳述：

㈠兩造於91年3月17日結婚，婚後育有長子Ａ０１、未成年次子Ａ０２，兩造及兩名子女與Ａ０５父母同住於彰化縣彰化市家中。婚後兩造十分恩愛，Ａ０３與兩名子女之關係親密，家庭生活和諧快樂。直至105年2月20日，Ａ０３罹患癲癇症首次發作，兩造之家庭生活逐漸產生變化，Ａ０５開始限制Ａ０３外出，即便僅係在家附近散步亦遭禁止，Ａ０５並以Ａ０３騎車或駕車過程中倘發病會缺及路人無法負責為由，禁止Ａ０３騎機車或開車，並要求Ａ０３出門均須由Ａ０５或家人接送，因此每次Ａ０３欲回通霄家探視母親，均需央求Ａ０５或家人往返火車站接送。然而，醫學上癲癇病患只要規律服藥即幾乎不會再發作，亦不會對工作及生活產生影響，然即使後來Ａ０３之病情已受到穩定之控制而甚少發作，Ａ０５仍持讀限制Ａ０３之行動自由，Ａ０３為避免Ａ０５憂心，僅得順從Ａ０５之要求。

㈡又兩造婚後Ａ０３之薪資均交由Ａ０５管理，107年4月間起，Ａ０５僅每月給Ａ０３1,000元作爲生活費，扣除午餐費800元，Ａ０３每月之零用金僅剩200元，若有其他生活開銷，Ａ０３均須向Ａ０５要錢，但經常遭Ａ０５無故刁難，此有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可稽（見被證二），Ａ０３多次因有用錢之需求，僅得向Ａ０３母親借錢，可知Ａ０３在經濟上亦長期受到Ａ０５之控制。

㈢Ａ０３罹患癲癇症後，Ａ０５對待Ａ０３之態度有明顯之轉變，兩造相處過程中，Ａ０５經常有意無意流露出對Ａ０３之嫌棄及厭惡。Ａ０５甚至以Ａ０３生病為由，禁止Ａ０３協助兩名子女之課業、禁止Ａ０３幫兩名子女裝水、洗碗或晾衣服等，對Ａ０３為諸多極不合理之要求，不讓Ａ０３協助兩名子女課業或照顧兩名子女生活起居，而過去兩造均會陪同兩名子女上桌球課，Ａ０５亦表明之後均不需Ａ０３陪同，無理剝奪Ａ０３與兩名子女相處及互動之機會。在家中，Ａ０５對Ａ０３視若無睹，Ａ０３與Ａ０５談話，Ａ０５亦充耳不聞，而Ａ０３欲與兩名子女談話及互動時，Ａ０５會刻意支開兩名子女，兩名子女察覺到Ａ０５之臉色及態度，亦逐漸不敢與Ａ０３談話及互動。又兩造與子女在車上，Ａ０３看見Ａ０５與子女開心聊天，試圖搭話時，Ａ０５與子女均充耳不聞，完全無視Ａ０３之存在。而Ａ０３多次試著以傳送LINE訊息之方式與Ａ０５溝通或聯絡感情，均遭Ａ０５已讀不回（見被證二)，Ａ０３雖努力嘗試修復與Ａ０５間的關係，傳送訊息向Ａ０５表達關心及愛意、在節日時贈送Ａ０５花禮，但全是徒勞無功（見被證二之109年2月14日情人節、109年3月17日結婚週年紀念日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之LINE訊息）。

㈣Ａ０３雖長期與Ａ０５及兩名子女居住在同一屋簷下，卻感覺自己遭隔絕在外，在家中如同不存在一般，面臨遭孤立之處境。Ａ０３無法從同住家人身上獲得情感上之支持，感到孤獨至極，但在Ａ０５種種不合理之限制之下，Ａ０３亦無法出門從事戶外活動以調劑身心，經常感到情緒低落、抑鬱寡歡，故曾尋求張老師、心理諮商師等心理專業之協助，以期排解負面情緒，然Ａ０５發現後竟認為Ａ０３係在「告狀」而訓斥Ａ０３。

㈤Ａ０３在孤立無援之情況下，冒因一時氣憤向Ａ０５稱：「你 們不喜歡我，就讓我搬出去。」等語。詎料，109年3月21日家庭會議中，Ａ０５及Ａ０５父母竟明白表示要Ａ０３搬出去住，讓Ａ０５自覺在家中已無地自容。翌日109年3月22日，因Ａ０３長期未能與跟兩名子女談話，故向Ａ０５請求與兩名子女談話，希望能向兩名子女說：「不論住在哪裡、爸爸會永遠愛你們」，然Ａ０５與Ａ０５家人卻稱兩名子女與Ａ０３說話會產生情緒困擾，事後還要輔導云云，以此拒絕Ａ０３之請求。

㈥又因兩造結婚後，Ａ０３之存款（包括郵局薪轉帳戶、優存帳戶及其他銀行帳戶之存摺、印章、提款卡）均交由Ａ０５保管，Ａ０３擔憂其日後生活費全無著落，109年3月22日Ａ０３先將存摺取回放進背包裡，109年3月23日欲取回存摺印章時遭Ａ０５發現，Ａ０３立刻拿起背包欲走出住處報後竟遭Ａ０５拉扯衣物阻擋去路，過程中Ａ０５扯破Ａ０３之上衣、扯斷Ａ０３之項鍊，Ａ０３狼狽地穿著破掉的上衣及拖鞋出門（被證四），前往台中Ａ０３胞弟家寄放存摺及印章，當日在Ａ０３胞弟建議下，暫時先住下冷靜幾天。因Ａ０３郵局薪轉帳戶之提款卡仍由Ａ０５持有，翌日109年3月24日，Ａ０３之郵局薪轉帳戶竟遭Ａ０５提領至僅剩10元（被證五）。數日後109年4月3日，Ａ０５在通霄家人之LINE群組中，要求Ａ０３應每月給付兩名子女之扶養費148,000元，並提出日後兩名子女之生活用品、學雜費、保險費等費用均應由Ａ０３全數負擔等極不合理之要求，惟Ａ０５僅向Ａ０３索取金錢，卻未關心Ａ０３之生活狀況及安全，而Ａ０３詢問兩名子女之情況，Ａ０５均避而不答（見被證六、被證二）。兩造遂自該時起即分居至今，而Ａ０３自該時起未能再與兩名子女見面（亦無法透過電話或訊息聯繫）。Ａ０３仍於109年4月起，每月匯款20,000元予Ａ０５給付兩名子女之扶養費。

㈦而Ａ０３109年3月23日離家後，就其癲癇症均有固定回診追蹤治療，病症已受到良好之控制，最後一次發病日為108年11月18日，至今已逾一年半未發病，經醫師診斷病情穩定且無礙工作（被證七）。又Ａ０３離家後始從事路跑、單車、登山等戶外活動，除可強健體魄亦可讓過去壓抑之情緒有釋放之管道，經過不斷的訓練及調適身心，今Ａ０３之身心均健康良好。

㈧然而，Ａ０３離家後即無法與兩名子女見面來往，極為思念兩名子女，多次以LINE訊息、手機簡訊與Ａ０５溝通請求與兩名子女見面，亦常向Ａ０５詢問兩名子女之近況（包括詢問長子Ａ０１之學測及指考成績、畢業典禮日期等）或請Ａ０５將訊息轉發給兩名子女（包括祝兩名子女生日快樂、為兩名子女考試加油打氣），卻遭Ａ０５置之不理（見被證二之109年7月2日、109年7月11日、110年2月24日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之LINE訊息及被證九之Ａ０３送予Ａ０５之手機簡訊），甚至長子Ａ０１大學學測之榜單，Ａ０３亦僅得上網查詢。Ａ０３雖多次向Ａ０５請求協商兩名子女之事務，Ａ０５始終已讀不回。Ａ０３在極為思念兩名子女卻束手無策之情況下，僅得求助於兒童福利聯盟，然因兩造對於離婚及會面交往等事宜未能達成共識而協商未果。其後，因Ａ０３一直無法見到兩名子女，故而向鈞院提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會面交往之聲請（因長子Ａ０１已年滿16歲，就會面交往有自主權），Ａ０３在調解程序中同意先每月一次兩小時之午餐時間進行會面交往，再逐漸循序漸進。嗣後，Ａ０３以LINE或手機簡訊與Ａ０５溝通會面交往之事宜，Ａ０５依舊不回覆訊息，因Ａ０３極為渴望與Ａ０２見面，故仍積極安排會面交往，並郵寄信件提醒Ａ０５，此有110年5月2日、110年5月6日、110年8月2日、110年8月17日、110年5月21日、110年 8月24日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之LINE訊息（見被證二）及110年5月3日、110年5月8日、110年5月10日、110年8月24日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之手機簡訊（見被證九）及110年5月6日Ａ０３郵寄予Ａ０５之信件（被證十二）可參。Ａ０３費盡心思只為能與Ａ０２見上一面，暌違一年多終究於110年5月15日與Ａ０２見面。其後，Ａ０３上網訂製鑰匙圈禮物，打算日後會面交往時贈送給Ａ０２，期待能藉此拉近彼此的距離。嗣110年6、7月之會面交往因疫情嚴峻而取消，此段期間Ａ０３傳送予Ａ０５溝通會面交往之訊息，一如過往地全數未獲回應。今Ａ０３始終無法取得聯繫長子Ａ０１之管道，Ａ０３亦衷心期盼有朝一日能與Ａ０１重聚，重拾父子間之親情，彌補這幾年錯過之時光。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部分：

㈠Ａ０３罹患癲癇症之前，與兩名子女之關係親密，近幾年雖受到Ａ０５無理阻撓，但從未放棄與兩名子女之親情維繫，積極透過各種資源與管道與Ａ０５協商溝通，且今Ａ０３身心狀況良好，有正當且穩定之工作，顯見Ａ０３之親職能力良好且有極高之照顧意願，由Ａ０３擔任親權人，應符合兩名子女之利益。Ａ０３於105年罹患癲癇症後，即穩定且規律地接受治療，目前病症已受到良好之控制，至今已超過一年半未發病，醫師亦表示Ａ０３能正常工作及生活。Ａ０３自109年間開始，常從事路跑、單車、登山等戶外運動，以鍛鍊身體並維持身心健康，可認Ａ０３有能力提供兩名子女良好之照顧，而Ａ０３目前於小學任職教師（於審理中已辦理退休），有足夠之時間陪伴兩名子女。再觀Ａ０３與兩名子女過去之合照，可知過去Ａ０３與兩名子女關係緊密良好，這幾年來Ａ０３雖無法順利與兩名子女來往，Ａ０３一直積極與Ａ０５協商、尋求兒福聯盟協助、向法院聲請會面交往，想盡辦法透過各種管道希望與兩名子女重聚，最終於110年5月15日與Ａ０２見面，又Ａ０３雖至今無法取得聯繫長子Ａ０１之管道，然Ａ０３亦衷心期盼有朝一日能與Ａ０１重聚，重拾父子間之親情。由上開可知，Ａ０３並未因總總阻礙而放棄與兩名子女來往，始終盡力試圖與兩名子女維繫關係，可認Ａ０３確實是用心且愛孩子的好爸爸。綜上可知，Ａ０３之親職能力良好且有極高之照顧意願，擔任兩名子女之親權人，應符合兩名子女之利益！

㈡Ａ０３於105年間罹患癲癇症後，Ａ０５逐漸不讓Ａ０３協助兩名子女課業或照顧兩名子女生活起居，無理剝奪Ａ０３與兩名子女相處及互動之機會，自Ａ０３109年3月23日離家後，更長期阻礙Ａ０３與兩名子女會面交往。Ａ０５長期以來之作為均非善意，使兩名子女陷於忠誠議題，更導致Ａ０３與兩名子女之關係日漸疏遠，此對兩名子女之身心發展均有負面之影響，Ａ０５所為明顯違反「善意父母原則」，應認由Ａ０５任兩名子女之親權人，與兩名子女之利益不合：

①按「未成年子女處在雙親之紛爭中，在面對『與未同住方接觸』之議題時，往往會有『想接近卻又不敢靠近』之『忠誡矛盾』情形出現，即於未成年子女年紀尚幼，無法有自我保護能力時，當意識到同住方對非同住之父母有負面情緒，因憂慮與非同住父母過多的互動及接觸，會引來同住方的不悅情緒，而導致自我受照顧及生存需求無法滿足之結果，故子女在行為的選擇及言語的表述上，就會有趨近保守的情況出現，而在子女面前詆毁另一方父母，係一種非常容易引發子女焦慮矛盾的衝突形式，易使得子女不曉得該如何自處和面對另一方父母，同時也可能因子女對父母有楷模認同關係而損害了自我認同與自尊（Clapp，2000;引自魏嘉眉，2012)。…按會面交往權係基於親子關係所衍生出來之權利，會面交往權之法律性質不僅為父母之權利，更為子女之權利，即使是高衝突的父母間，使子女與父母維持正常接觸交往，對子女健全成長發展具有正面影響，未積極促成子女與非同住方會面交往，應解為不利於子女之成長（鄧學仁，2017)。是以，同住父母對於子女與非同住方會面交往負有積極責任，同住方應能對經常性會面交往予以支持，促進子女與非同住方良好親子關係之維持，若同住方無法使子女感受到其對於會面交往之支持態度，則子女可能面臨忠誠兩難議題，甚出現不願與非同住父母會面之情形。故同住方應具備一定之親職能力，能於會面交往前協助子女預作準備，並能於會面過程安撫子女之情緒，促進會面交往之順利進行，倘未能積極促成子女與非同住方會面交往，除有親職能力不足之疑慮外，應解為不利子女健全成長。」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6年度婚字第203號民事裁定參照。

②次按，「『善意父母原則』為我國近年實務評估監護權歸屬之重心，因性格上傾向於積極鼓勵未成年子女與他方進行接觸之一方，能穩定讓未成年子女與他方維繫關係，也較有能力與他方合作，解決未成年子女相關議題。蓋『維持穩定之會面交往』為善意父母原則精神之體現，相較於扶養費之給付，其影響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展及人格形塑甚鉅，若無法律上之正當理由，不能任意禁止及限縮。...蓋本案較不適用『繼續性原則』，觀相對人之行為，實仍深陷離婚前『夫』與『妻』相處之不愉快經驗，致離婚後肖色轉換不完全，未能站在『父』與『母』之角度，以『子女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因素...另相對人將其主觀情緒加諸於未成年子女對本件家事紛爭之認知，不僅無法消彌未成年子女因兩造爭訟所生之不安及困惑，更致其產生忠誠衝突，難以於離異雙親間建立合適、自在之共處方式，長久下來，恐對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展產生重大危害。綜上所述，故建議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改定由聲請人單獨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3年度家親聲字第428號民事裁定參照。

③再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第10條及第18條揭示了父母共同參與兒童成長的責任、孩子有權與未同住的父母保持聯繫與互動的重要性。又父母即使離婚或分居，但若能保持相互支持與合作的關係，對孩子的成長都有很大的助益。另經心理學研究指出現為成人，在未成年期間經歷父母離婚的事件中，約有75%的子女，渴望當時能有更多時間與未同住的父或母接觸與相處，部分的孩子甚至有強烈感覺遭受『遺棄』之痛苦；兩造若能捐棄成見，暫時放下心結，共同為促成長男、長女的會面交往而努力，這無疑就是長男、長女最想要的幸福，雖然其等可能無法理解，也還不太會表達，盼兩造共勉之。」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9年度家暫字第25號民事裁定參照。

④查105年2月間Ａ０３罹患癲癇症後，因Ａ０５對待Ａ０３之態度明顯改變，甚至阻止兩名子女與Ａ０３互動及相處，不讓Ａ０３協助兩名子女課業或照顧兩名子女生活起居，兩名子女察覺到Ａ０５對Ａ０３態度之轉變，基於忠誠兩難逐漸不與Ａ０３互動及交談。而Ａ０５身為國小教師，理應受過良好之教育，其前開所為顯然有失理性，除有汙名化癲癇患者之嫌，且其基於己身對於Ａ０３疾病之偏見，更嚴重影響兩名子女與Ａ０３間之關係。而Ａ０３於109年3月23日離家後，亦透過傳送LINE訊息或請求長輩協調等方式，積極與Ａ０５協商與兩名子女會面交往事宜，然均遭Ａ０５置之不理。且Ａ０３傳LINE訊息向Ａ０５詢問兩名子女之近況（包括詢問長子Ａ０１學測及指考成績、畢業典禮日期等）或請Ａ０５將訊息轉發給兩名子女（包括祝兩名子女生日快樂、為兩名子女考試加油打氣），Ａ０５均置之不理，甚至長子Ａ０１大學學測之榜單，Ａ０３亦僅得上網查詢。Ａ０５前開不友善之作為，導致身為父親之Ａ０３在兩名子女之成長過程中被迫「缺席」，使兩名子女於此段時間無法享有Ａ０３之父愛，此對於兩名子女及Ａ０３來說無疑係很大的缺憾，且對於兩名子女之身心發展產生重大危害，已嚴重違反善意父母原則甚明！

⑤本件中，Ａ０５未能積極促進兩名子女與Ａ０３之會面交往，確有親職能力不足之疑慮！縱（假設語）認現階段Ａ０５與未成年子女在情感上較為緊密，按於親權評估上，親子間情感狀況及照顧現況固應考量，惟「善意父母原則亦為審酌重點。又兩名未成年子女均為男生，成長過程中有同性別之父親陪伴，渡過青春期等成長階段，甚為重要。況過去Ａ０３與兩名子女關係親密，倘日後兩名子女能與Ａ０３有來往相處之機會，定能再次建立良好關係，而Ａ０５長期對於Ａ０３之惡意，恐非一朝一夕能夠改變，實難期待訴訟結束後，Ａ０５能積極促進兩名子女與Ａ０３往來和互動，為使兩名子女能在兩造離婚後，仍能與父母維持正常接觸交往，同時享有父愛及母愛，以利於兩名子女之身心發展，應認兩名子女之親權應由Ａ０３任之，較符合兩名子女之最佳利益！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部分：

㈠按，行政院主計處每年發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未成年子女Ａ０１、Ａ０２前日常居住重心地域之彰化縣市民，108年度每人每月平均支出為新台幣21,855元【計算式：163,549元+628,479元)+3.02人÷12月=21,85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被證十四】，其經常性支出包括消費性支出及非消費性支出，項目涵括食衣住行育樂及保險等生活範圍，且係不分成年人與未成年人一般日常生活之支出，應是目前較能正確反應國民生活水準之數據。

㈡兩造均為國小教師（Ａ０３與本案審理中已聲請退休），月薪各約7萬元，參考前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兩造之經濟狀況及兩名未成年子女之需求，應認成年子女每月所需之扶養費定24,000元為適當，由兩造平均分擔之，故向Ａ０５請求按月給付關於Ａ０２之扶養費各12,000元，自屬有理。

請求剩餘財產分配之部分：

㈠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金。」民法第1005條、第1030之1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之4條亦有明文。

㈡查兩造結婚後，Ａ０３將其薪資及存款均交由Ａ０５管理，而自107年4月起，Ａ０５每月僅給Ａ０３每月1,000元花用（扣除午餐費800元，每月僅剩200元）。109年3月23日離家當日，Ａ０３雖取回郵局薪轉帳戶之存摺及印章後，因提款卡仍由Ａ０５持有，翌日109年3月24日，Ａ０３之薪轉帳戶竟遭Ａ０５提領至僅剩10元（見被證五），又兩造婚後共同購買之基金，每月有兩萬多元之配息，亦全數存放於Ａ０５名下之帳戶。今Ａ０５訴請離婚，Ａ０３自得依法向Ａ０５請求剩餘財產分配。

㈢Ａ０３依卷內所查得之兩造財產資料，整理兩造婚後財產，Ａ０３婚後積極財產詳如附表一所示、Ａ０３婚後消極財產詳如附表二所示，Ａ０５婚後積極財產詳如附表三所示，Ａ０５未舉證證明於110年4月26日基準日有婚後消極財產。

㈣依卷內目前所查得之財產資料，計算出兩造於110年4月26日基準日時應計入分配之剩餘財產，Ａ０３為2,366,951 元(計算式:3,712,529元-1,345,578元=2,366,951元)，Ａ０５為6,080,712元，差額為3,713,761元(計算式：6,080,712 元-2,366,951元=3,713,761元),故Ａ０３依民法第1030之1條第1項之規定，得向反請求被告請求分配之金額1,856,881元(計算式：3,713,761元÷2=1,856,88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540-546頁】。　

㈤Ａ０５之婚後積極財產附表三編號2之財產,乃反Ａ０５於起訴離婚前夕，自110年2月9日至110年3月6 之不到一個月期間，於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陸續提領共計730,000元。Ａ０５雖辯稱上開提領之金額係用以支付家庭生活開銷，及返還反Ａ０３109年3月離家後Ａ０５向父母周轉之費用云云。然而，Ａ０５自身有工作收入，且Ａ０５提領款項之期間Ａ０３仍有給付扶養費(見反原證三)，足見Ａ０５於訴請離婚前夕之不到一個月期間，頻繁提領高額款項總計730,000 元之情形，明顯不合常情。Ａ０５就訴請離婚前夕提領該等款項之用途未能舉證，參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561號民事裁定之見解，應認Ａ０５係為減少Ａ０３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自應將該等款項追加計入Ａ０５之婚後財產存款金額中，視為Ａ０５現存之婚後財產。　

㈥就Ａ０５主張Ａ０３對其有家庭暴力行為，Ａ０３已多次嚴正否認。Ａ０３未曾對Ａ０５或兩名子女為任何家庭暴力行為，Ａ０５所提出之反被證十之診斷證明書，實無從證明Ａ０５有遭Ａ０３為家庭暴力行為。反是Ａ０３罹患癲癇疾病後，在家中遭Ａ０５孤立並為經濟控制，且Ａ０３於109年3月23日欲取回存摺印章時，竟遭Ａ０５拉扯衣物阻擋去路，過程中Ａ０３之上衣遭扯破、項鍊遭扯斷(見被證四、詳見 110年9月11日家事答辯暨反訴狀所述)，可知實情為Ａ０５對Ａ０３施以家庭暴力甚明。Ａ０５以曾遭Ａ０３為家暴行為等不實主張，請求依民法第1030條之1調整分配額，自屬於法無據。又Ａ０５以其婚後積極財產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其中部分保單之被保險人為Ａ０３、兩名子女，以此請求依民法第1030條之1調整分配額。惟前開保單之要保人既為Ａ０５，基準日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依法本應列入Ａ０５之婚後財產計算(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27號民事判決、103年度台上字第1343號民事判決可供參照)，Ａ０５以此主張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1調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亦顯屬無據。

㈦綜上所述，懇請鈞院鑒核，賜裁判如擴張後反請求聲明。

聲明：㈠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不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由Ａ０３單獨任之。㈡Ａ０５應自本件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成年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Ａ０３關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之扶養費各12,000元整。如有一期遲誤履行，當期以後之1、2、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㈢Ａ０５應給付Ａ０３新臺幣2,640,338元，暨其中600,000元自兩造離婚翌日即民國110年9月28日起，其中新2,040,338元自113年5月1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前項給付Ａ０３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㈤、訴訟費用由反請求被告負擔。

參、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有關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給付扶養費、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等部分（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40號）：

關於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 　　

㈠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前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4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依民法第1055條裁判時，應依子女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下列事項：(1)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2)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3)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4)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5)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6)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7)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文。另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有明文。

㈡經查，兩造均為老師，兩造於91年3月17日結婚，婚後育有長子Ａ０１、未成年次子Ａ０２，Ａ０３於105年2月20日確診罹患癲癇症後，兩造關係生變，相處不睦、屢生衝突，嗣兩造於109年3月間分居，Ａ０５於110年4月26日提起離婚訴訟，並請求酌定Ａ０２親權行使之方式及給付扶養費，嗣於110年4月26日，兩造在本院就離婚部分達成調解離婚，惟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扶養費部分無法達成協議，現仍由兩造共同任之等情，有戶籍謄本、本院110年度司家調字第235號調解筆錄在卷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屬實。故兩造於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Ａ０２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既未協議，是Ａ０５聲請、Ａ０３反聲請酌定Ａ０２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㈢本院依職權函囑財團法人迎曦教育基金會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並提出報告，據覆略以：....「1. 親子互動關係及訪談當下觀察：訪視過程中觀察案母與案主二（Ａ０２，下同）互動親密，案主二皆會主動挽住案母手腕並與案母自然對話，而案主一（Ａ０１，下同）屆成年較無與案母有肢體互動，但案主一皆會條理分明告知案母自身意見及主動談話，而社工員與案母進行談話時兩名案主便待於房間内閱讀書籍，社工員亦未聽見喧嘩聲響，並兩名案主與案母言談間皆平穩並逐一討論，案主一亦會協助案主二，表達想法意願，觀察案主們與案母親子互勤關係正向且緊密。2.學校活動參與情形：案母表述兩名案主自幼至今之學校溝通及聯繫窗口皆為自己，且案母會於兩名案主下課後以”親子會談時間”解兩名案主在校適應及人際交往狀況，案母述案主一較沉穩並皆分享學習興趣、而案主二活潑外向故多會表述與同學玩樂情形，並兩名案主舉辦運動會、班親會先前皆由案父母共同參與，但自案父發病後便皆由案母獨自參加，但案母仍會鼓勵並予案主們正向回饋，希冀兩名案主皆多有嘗試及享受成長過程。3.過去及現有照顧狀況：案母述兩名案主自幼便由自己及案外祖父母協助照顧至今，案父雖會陪伴玩樂但對於案主們詳細生活規劃皆不知悉亦無法予以滿足，因此案主們有任何生活需求皆第一時間向案母甚案外祖父母表達，但皆少與索父討論，而案母自述對於兩名案主意見想法相當重視，會確認案主們皆同意後才進行決策，故兩名案主皆能依照案母規劃之行程養成穩定生活步調。4.就學規劃：案母說明案主一現就讀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一年級，案主一個性相當獨立並皆能自我規劃生活目標及就學安排，因此案母皆會從旁提供不同選項但令案主一自行思考並有所決策，案母相當放心案主一規劃及實踐能力；而案主二現就讀民生國小六年級，現皆由案外祖父接送上下課及補習，而案母述雖兩名案主年齡有一段差距但手足感情相當緊密，案主二甚主動將案主一當成生活目標，案主二告知案母日後欲就讀案主一先前就讀之衛道中學並一路跟隨案主一腳步學習，並待案主二國中後案母會令其至案家不行100公尺之彰化縣政府站搭乘校車就學，並案母認為兩名案主皆有正向思考能力且案主一會帶著案主二共同成長，故案母對兩名案主升學規晝感到相當放心。5.就醫安排：案母述案主一身體健康少有就醫需求，但如有感冒狀況皆會於台北自行就醫，案阿姨亦會協助照顧，而案主一已完成三劑新冠疫苗施打，接種劑種分別為AZ、AZ、莫德納；而案主二如有感冒情形，案母皆會攜其至陳錫鎰診所就醫，如較嚴重則會選擇彰化基督教醫院，案母述案主二身體健康少有就醫需求，而新冠疫苗部分案主二依學校安排接種第一劑BNT疫苗，並案母表述兩名案主皆相當注重防疫工作，下課返索家便會主動消毒及洗手，故案主們皆未曾確診。6.會面意願：案母說明先前與案父曾於法院協調庭擬定會面時間及頻率，而因案主一當時已屆16歲故未於約定範圍，並案主一表述自身不欲與案父會面意願，但案母仍積極鼓勵兩名案主與案父保持正向互動關係，惟案父多次於會面中要脅或威嚇案主二需選擇與案父共同生活，甚不斷向案主二打聽案主一生活狀況並要求案主二返案家需說謊不可向案母透露雙方對話，此令案主二感恐懼並每次會面前後皆哭著向案母表達不欲進行會面之意願，案母雖感心疼不捨但仍不斷鼓勵及安撫案主二情緒，案母認為案父此作為已嚴重影響及案主二身心發展，案母希冀案父可建立正確親職認知觀念並停止對案主二施壓行為。7.管教方式：案母描述兩名案主自律性皆高，案母只要具體條列生活規範案主們便皆能服從及遵循，如案主一雖至台北讀書但假日返案家時仍記得當日洗碗分配工作並主動完成，因此案母皆以討論及引導說明進行對話，兩名案主便可聽懂亦會表達自身意願，雙方協調下建立良妤生活規範。」、「1. 親子互動關係及訪談當下觀察：因案主們皆與案母同住，訪視過程中無法見得兩名案主與案父互動狀況，僅得就案父自述與案主們先前皆能自然對話並分享生活趣事，但自案父搬離案家居住後兩名案主便皆拒絕再與案父聯繫及見面，甚連案父與案主二會面時案主二亦不願與案父對話，皆以”我有權利保持緘默、我不用回應”等語拒絕與案父溝通，案父感到相當心痛並認為此非就讀國小六年級之案主二能說出的話，故案父猜測應為案母及案外祖父母敎導案主二出現此言行，導致兩名案主與案父日漸疏離。2.學校活動參與情形：案父描述先前案母皆要求案父不得詢問兩名案主任何生活安排，故皆由案母邀請或告知案父共同參與案主們學校活動時案父才得以知悉，且案母教導兩名案主抗拒與案父互動，導致案父欲了解亦無管道得知兩名案主在校狀況及辦理之活動，更遑論陪伴參與。3.過去及現有照顧狀況：案父陳述尚居住案家時皆會主動與兩名案主聊天及討論生涯規劃，亦會陪 伴兩名案主從事喜愛之休閒活動（當問及詳細之活動内容時案父無法具體回應），但自107年案母起頭開始對案父出現冷暴力行為後，兩名案主亦受案母影響而拒絕與案父談話及互動，雖案父積極主動安排與兩名案主相處機會，但案父認為皆受案母破壞而導致案主們現與案父疏離之親子互動關係，但案父仍希冀有機會能修復與兩名案主依附情形。4.就學規劃：案父知悉案主一現階段就讀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一年級，案父認為案主一遺傳至案父冷靜沉穩性格，案主一對於生活及課業皆相當有自律性，案父認為案主一長期皆於台北就學居住，因此可令案主一自行選擇假日返彰化之住所；而案主二就讀民生國小六年級，案父說明案主二皆以案主一為學習對象，故案主二國中階段將會考取衛道中學並搭乘校車至台中上課，案父認為撇除案母干預及破壞，案主二先前皆會與案父分享升學安排及規劃，面案父亦會給予鼓勵及正向回饋，因此案父認為應令案主二與自己同住為妥適。5.就醫安排：案父表述先前兩名案主就醫皆由案母安排，但如日後由案父擔任主要照顧者，案主一因屆成年故可自行於台北就醫，而案主二若有感冒狀況案父將攜其至彰化基督教醫院就診，而新冠疫苗部分，案父僅知悉案主二已有施打疫苗，但因案母皆拒絕令案父知悉一切資訊，故案父無法得知案主二接種哪個劑別之疫苗。6.會面意願：案父陳述兩名案主現因受案母影響及約束，故皆不敢與索父有所互動及接觸，但案父亦積極創造彼此相處管道及機會，如案父主動尋案主一高中同學並以臉書聯繫，請案主一同學轉知案父思念予案主一，而案父與案主二執行會面時亦不斷強調兩名案主對案父重要性，並希冀案主們能搬與案父同住，並案父會嘗試詢問案主二有關案主一生活狀況，希冀表達案父關心之情予 兩名案主知悉。7.管教方式：案父陳述與兩名素主皆以理性溝通及討論為營教方式，案父認為案主一遺傳自己個性，較沉穩冷靜，故案主一皆未有叛逆期，案父皆能以雙方溝通之方式與案主一對話；而案主二 個性較活潑好動但自我規範亦高，故案主二皆能掌控自己言行並不须過多管控，案父述兩名案主 皆相當乖巧懂事，因此案父多以談話溝通、少有管教行為。」、「其他具體建議：建請兒少心理專家協助調查與評估。建議請相對人參加親子教育訓練課程」等語，有該會111年9月8日財曦滿字第111040250號函附之監護權案件訪視調查報告書1份在卷可稽（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㈡卷27-38頁、保密卷宗12頁）。。

㈣本院另依職權請家事調查官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其提出報告略以：「陸、總結報告：....二、處遇建議兩造目前之工作經濟狀況大致穩定，惟就調查了解，Ａ０５於身心狀況、家庭支持系統和居住環境更具穩定性，在親職能力和未來撫育規劃有更正向之評估；另就兩造及未成年子女之陳述内容，評估未成年子女過往以Ａ０５為主要照顧者，參與照顧程度較多。兩造自109年3月分居至今由Ａ０５及其家屬照顧未成年子女，未成年子女受照顧情況符合常態，Ａ０５能滿足渠等日常生活所需，未成年子女能聽從Ａ０５之引導，與Ａ０５情感依附緊密；綜前所述，評估現階段仍以Ａ０５較適宜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惟Ａ０５過往對於會面交往事宜及友善父母角色之扮演，態度較顯消極，於星期六上午8時至下午6時之會面期間内規劃有四項才藝課程，實質上減少Ａ０３與未成年子女互動時間；長期讓未成年子女閱讀兩造通訊内容使未成年子女涉入父母衝突之中，有離間Ａ０３和未成年子女關係之言行，建議Ａ０５宜調整心態，鼓勵及促使未成年子女與Ａ０３互動接觸，方能使未成年子女於父母離異後，尚能獲得來自父母之關愛，以維護其等身心徤全成長。就調查期間觀察，Ａ０３之親子互動能力和技巧，及對未成年子女現發展階段及心理狀態表現之了解亦有待提升，其現階段雖未與未成年子女建立良性互動，然親子關係本即係流動狀態，穩定不間斷的接觸才能有效促進並使Ａ０３熟習照顧方式提升親職能力，也不致使未成年子女在未來自我探索之過程中責怪某一親方與自己的疏離，或另一方阻隔自己與他方之接觸。觀察未成年子女對於過往與Ａ０３之相處仍有心結，故現階段似較不宜在未成年子女準備與父親修復情感之同時，貿然變動原有生活模式及主要照顧者，以免未成年子女在生活環境之驟然改變，也易使子女因此產生被迫與母親分離生活之失落及適應上之困難，除無助於與Ａ０３發展親密關係，更恐影響其身心發展及安全感之建立。考量Ａ０５對於Ａ０３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事宜，配合意願甚低或有其他干擾言行產生，現階段拒絕嘗試調整及改變，友善父母顯有不足，將不利於未成年子女於父母離異後與未同住之一方穩定互動接觸並維繫情感，恐不利於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全發展。於此情況下，若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Ａ０５單獨行使，恐導致雙方在處理未成年子女之事宜部分出現明顯權力失衡狀態，非立基於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為促使兩造能以平等之地位和平理性處理未成年子女之照顧事宜，並基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進行溝通協調，且評估兩造過往皆曾參與照顧未成年子女，則建議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宜由兩造共同任之，惟考量現階段未年子女之情感依附對象仍以Ａ０５為主，故建議仍宜由Ａ０５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另為免兩造就特定事項久未能取得共識致貽誤未成年子女利益，故屆時就有關特定事項得由Ａ０５單獨決定，其餘事項則由兩造共同決定。綜上所述，謹供法官為裁量參考，並提請法官綜合參酌社工訪視報告、未成年子女意願，及兩造作為友善、合作父母之態度，依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裁奪。」等語，亦有本院111年度家查字第151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在卷可稽（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㈡卷91-104頁）。

㈤另本院依家事事件法第109條之規定為未成年子女Ａ０２選任程序監理人Ａ００００４為程序監理人（下稱程序監理人），程序監理人分別與兩造、未成年子女等人進行訪談，提出調查報告，其評估與建議略以：「....陸、綜合評估與建議事項：一、評估相對人(鄧父)有時會選擇性提供有利於自己的資訊，對於所陳述內會有前後矛盾之處，或對於所提供資訊有不一致之情況。例如：鄧父表示病前與鄧母形影不離，對於孩子的照顧共同分擔，經濟由鄧母負責，自己會做股票及債券型基金投資，生活以照顧孩子為主，假日會送孩子補習，生病的前兩年鄧母將自己照顧得很好，但卻又表示鄧母與其家人完美主義，限制自己的金錢使用，為了面子，而限制自己的行動。鄧父對於會面交往的不順利，傾向單方歸因於對造，認定係惡意在會面交往日安排多項補習以阻撓親子會面交往，然鄧父明知從長子開始，兩名子女長期於週間及假日安排多項課外補習及才藝。鄧父強調自己愛孩子，只要孩子需要一定會支持孩子繼續原有的補教資源，卻又不相信鄧母提供的補教費用支出，為了會面交往不順利而拒絕支付教養費用，甚或即便自己估算孩子所 的費用不僅只有每月兩萬元的費用，目前仍僅支付受監理人每月一萬元的教育費用，聲稱有為孩子投資或儲備教育基金，但因為與鄧母間的會面交往問題而不顧孩子現行的補教支出費用或教育及生活費用是否短絀。雖透過簡訊傳達對孩子的祝福，肯定孩子的優異表現，但對於孩子怎麼想，以及孩子為什麼抗拒自己表示毫無所知，認定主要受到鄧母及其家人的影響，認為自己因病被邊緣化，對於自己傳遞給長子表示自己做勢持刀欲自殘，實為表演出來的簡訊內容，無法覺知與判斷可能對親子關係有所危害，仍堅信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情。評估鄧父疑有明顯認知思考僵化缺乏彈性傾向，觀點取替能力不佳，多以自身想法來對他人行為做主觀的猜測與推斷，忽略其他客觀訊息，不易參酌其他資訊以形成較客觀性之想法，會在意自身需求的滿足而忽略互動對象的想法與感受。相對人強調自己很 愛孩子，持續為孩子儲備教育基金，也願意照顧兩名案子，但對於子女的想法、情緒與行為理解有限，以住所的安排考量，就其目前的租屋或未來居所的考量，主要以能取得親權為考慮，無法實質考慮子女的發展特性，心理與情緒需求，錯誤解讀子女的情緒行為，且認為有沒有能力照顧好孩子係以金錢多寡來衡量。常表示互動對方不告知則無法得知對方的想法，依賴他人口頭的告知與指導來做為行為的原則。就上述評估內容，實難認定相對人有足夠親職能力以勝任未成年子女的單獨親權能力，然兩造目前的爭議實難排除相對人受到開始癲癇發病後之疾病影響，無法完全歸咎於相對人的個人因素，由於相對人癲癇發病後，個性及情緒、行為均明顯有別於病前人格表現，在發病兩年後，相對人拒絕家人陪同，對於自身病況的陳述缺乏他人提供客觀資訊以利醫療診斷與治療，評估個案的癲癇症狀表現除神經生理問題介入外，推斷有轉介身心科評估診斷與治療之需求，而鄧父、鄧母及兩名子女對於癲癇疾病的複雜性與疾病認知有限，甚有偏誤，忽略疾病可能對於個人身心健康與適應功能可能產生的全面性危害。二、聲請人(鄧母)對於鄧父在發病初期盡全力照顧，以及對子女的教養均獲 相對人的(鄧父)的肯定，可理解鄧母對於鄧父癲癇病發後照顧的不易以及面臨諸多現實層面的挑戰，為了減少衝突與保護子女，因而在與鄧父對於親子會面交往議題的爭議上有溝通上的限制，可能因而有遭誤認為不友善之疑慮。為降低對兩造及兩名子女所造成的身心危害，建議宜安排兩造及子女接受心理諮商並加強對於癲癇疾病的認知，建議相對人接受完整之神經心理衡鑑，並轉介身心科對於相對人的疾病進行完整的鑑別診斷，並提 供家屬疾病衛教。兩造及受監理人已經接受諸多司法介入與多次訪視調查評估，請法官審酌兩造所提供相關資訊、程序監理人訪視評估報告及受監理人意願等相關事證後，依兒童最佳利益綜合評估來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等語，亦有程序監理人訪視評估報告在卷可稽（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㈡卷225-243頁）。

㈥又兩造分居後Ａ０３即無法探視未成年子女，Ａ０３舐犢情深遂求助兒福聯盟，雖經協商，但無法達成協議，Ａ０３遂向本院請求酌定會面交往，兩造嗣於110年3月8日雖達成調解（本院110年度司家非調字第30號），而經調解成立後，Ａ０３雖得以探視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惟過程仍不甚順利，兩造溝通困難。是Ａ０５率先提起本案，而於本案程序進行中，本院先後依聲請或依職權裁定暫時處分（本院111年度家暫字第19號、112年度家暫字第23號、114年度家暫字第6號），裁定由彰化縣政府駐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服務中心協助兩造進行監督（陪同）會面交往，兩造及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並依指示接受親職教育、親子心理諮商輔導，此經本院調閱上開案卷核閱無訛。復有彰化縣政府社會處保護服務科未成年子女監督會面服務個案報告在卷（保密卷宗29-81）。

㈦本院審酌兩造陳述之意見及上開㈢、㈣、㈤之報告書（未成年子女Ａ０２與上開報告之訪談意見），暨上開家事服務中心進行會面交往之情形，認兩造均係老師（Ａ０３於本案進行中已辦理退休），Ａ０３於105年2月首次癲癇發作前，兩造原本家庭和睦，此有Ａ０３提出之出遊照片可證（見本院111年度司家調字第79號卷33-55頁、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㈡33-44頁），Ａ０５亦表示希望留下小孩成長美好紀錄才規劃行程、負責拍照（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第140號㈡卷353頁），故可知當時一家四口相處和睦。惟自105年2月Ａ０３生病後迄109年3月23日兩造分居前，Ａ０５除需照顧當時仍未成年之長子Ａ０１、年幼之次子Ａ０２，且需張羅Ａ０３生病後大大小小事務，在長期間超負荷壓力之下，兩造均未能體察彼此之辛苦、困境（罹患癲癇的患者可能因為疾病本身以及社會的偏見而感到孤立、自卑、焦慮或憂鬱。他們常面臨被排斥、難以融入社交圈、學習困難以及就業不易等挑戰，進而影響生活品質與身心健康，需要家人、朋友和社會的支持與理解。 ）。期間Ａ０３真實感受到家人的另眼相待及被孤立的孤獨感，進而衍生、累積負面情緒；Ａ０５則真實感受到心力交瘁及Ａ０３宣洩負能量時如孩童般無理取鬧，兩造遂屢生衝突，終致分居。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係000年0月出生，於兩造分居前，Ａ０２與兩造共同生活、受照顧，惟Ａ０２年僅4歲11月左右，Ａ０３即首次癲癇病發作，之後數年間年幼的Ａ０２多次見識到Ａ０３發病及因生病後所衍生之情緒宣洩及兩造間的矛盾與衝突，而Ａ０５則長期讓未成年子女閱讀兩造通訊内容使未成年子女涉入父母衝突之中，並對Ａ０３持負面看法，均已造成未成年子女心理陰影，及Ａ０２對父親的負面想法與排斥感，兩造分居後Ａ０２由Ａ０５及其同住家人扶養、照顧，Ａ０２與Ａ０５感情深厚，且Ａ０２受照顧狀況良好，考量「維持主要照顧者原則」、「心理上父母原則」、「尊重子女意願原則」、「手足不分離原則」，並考量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全發展及生活、學習環境之安定性等一切情狀，認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Ａ０５共同任之，應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㈧依民法第1055條第5項規定，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且此項會面交往乃基於親子關係所衍生之自然權利，使其仍得繼續與其子女接觸連繫，而有助於親職教育之再加強。是本院鑑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２雖因父母離異而無法同時享受完整父、母之愛，然為兼顧其日後人格及心性之正常發展及滿足其孺慕之情，及Ａ０３舐犢之情，並參酌前開證據資料，暨前揭監督會面服務個案報告，自有酌定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並培養、增進親情之必要，爰依職權裁定Ａ０３得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會面交往之方式與期間詳如附件所示，爰依職權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Ａ０５請求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扶養費部分： 

㈠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負扶養義務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扶養之程度，應按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4條第1款、第1115條第3項、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2分之1。上開規定，於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命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給付扶養費時，準用之。亦為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07條第2項所明定。

㈡兩造已離婚，本院將Ａ０２親權酌定由Ａ０５任之，惟Ａ０３對Ａ０２仍負有扶養義務，本院自得依Ａ０５所請，命Ａ０３給付Ａ０２至成年之前一日止之扶養費，並依子女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父母之經濟能力及身分，酌定適當金額。又按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需求陸續發生，故屬「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付為原則，而本件亦無其他特別情事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要，爰命為按月給付定期金。

㈢本院審酌兩造之未成年子女Ａ０２現年滿14歲，目前正值求學成長之階段，需父母予以悉心教育、照顧，並有食衣住行育樂等基本生活需要，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有關國人平均消費支出之調查報告，其消費支出項目為食品費、飲料費、衣著及鞋襪類、燃料及燈光、家庭及家具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及醫療、運輸及通訊（內含交通工具及通訊購置、交通設備使用管理費、乘交通設備之費用、其他通訊費）、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內含旅遊費用、娛樂消遣服務、書報雜誌文具、娛樂器材及附屬品、教育及研究費）、雜項支出等，該消費支出既已包括扶養未成年子女所需各項費用，自可作為一般扶養費用計算之參考，另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112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資料所載，以扶養權利人即未成年子女Ａ０２居住之彰化縣為例，112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19,292元，應大致可憑此作為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應受Ａ０３扶養程度之判斷基礎，加以近年景氣高低雖有起伏，但整體而言平均消費水準仍呈持續上揚之勢，本院乃認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每月應受扶養之程度於本件參採前開金額為據當屬合理。

㈣本院依職權調閱兩造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等資料，顯示Ａ０５108年、109年所得分別為1,179,342元、1,184,003元，名下財產總額12,660元；Ａ０３108年、109年所得分別為1,333,401元、1,322,003元，名下財產總額1,505,614元等情（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㈠165-184頁）。又依兩造之陳述及上開訪視報告可知，兩造均為老師（Ａ０３於本案司法程序進行中已辦理退休），兩造經濟狀況屬中產階級、小康狀態。本院參酌前開各節，並考量現在實際照顧子女Ａ０２之人為Ａ０５，並衡量兩造經濟能力，Ａ０５養育未成年子女之付出亦應評價為扶養之一部，暨子女之成長需求等一切情狀，是以認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每月19,292元之扶養費，應由Ａ０３按月給付12,000元，餘由Ａ０５負擔，為妥適。

㈤從而，本院認Ａ０５主張Ａ０３應自主文第1項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Ａ０２年滿18歲之前一日止，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每月所需扶養費12,000元，並由Ａ０５代為管理支用，應屬合法妥適，應予准許。另本件係命Ａ０３按月給付定期金，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爰併依宣告該定期金之給付於此部分裁定確定後遲誤一期履行者，關於該名子女其後6期（含遲誤期）扶養費視為亦已到期，爰裁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

此外，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與負擔，既經本院酌定由Ａ０５單獨任之，Ａ０５自應與Ａ０２共同起居生活、照護扶養未成年子女，Ａ０３反聲請有關Ａ０５應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之扶養費，失所憑據，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

、有關Ａ０３請求剩餘財產分配之部分（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兩造於91年3月17日結婚，Ａ０５於110年4月26日具狀向法院訴請離婚，又兩造於審判中均同意以110年4月26日作為本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基準日，核合先敘明（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第168頁）。

㈡兩造於113年8月19日言詞辯論期日，就Ａ０３於卷第375頁之玉山銀行信用貸款1,345,578元欠款（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第185、243頁），是否可列入Ａ０３的消極財產，雖列為爭執事項，然於嗣後之審理中，業經本院查明，Ａ０３雖於離家後未久於109年4月間向玉山銀行貸款166萬元，然其中160萬元用以購買「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全球債券美元F（MDIS）」；其餘6萬元於109年5月4日分兩筆5萬元及1萬元匯入Ａ０３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之帳戶用以購買「0056元大高股息」，此部分有歷史交易明細可證（見本院卷509頁），而上開「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全球債券美元F（MDIS）」已列入Ａ０３積極財產編號16（1,566,914元），「0056元大高股息」部分則列入Ａ０３積極財產項目編號15部分，故堪認此部分借貸系為投資理財所用，且貸款用以投資理財商品亦已列入Ａ０３之積極財產，故此部分列入Ａ０３之消極財產當屬合理適法，且Ａ０５於114年7月17日言詞辯論意旨㈢狀，亦已將此部分列入Ａ０３之消極財產（見卷523頁），故堪認兩造就此部分應已無爭執。此部分自可列入Ａ０３之消極財產。

㈢故兩造就Ａ０３主張之兩造積極財產、消極財產，除就附表三編號2有爭執之外（詳如爭執事項），其餘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所列之財產項目、金額均不爭執。　　

兩造爭執事項：

㈠Ａ０５於卷第376頁編號2之土銀帳號為000000000000帳號之73萬元存款是否應列為Ａ０５婚後積極財產。

㈡Ａ０５可否依民法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均分配剩餘財產顯失公平者，請求法院法院得調整或免除Ａ０３之分配額？

就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判斷如下：

㈠就上開爭執事項㈠73萬元存款是否應列為Ａ０５婚後積極財產部分：

①Ａ０３主張：⑴與查Ａ０５係於110年4月26日訴請離婚，於訴請離婚前夕之110年2月3日，自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贖回名稱為「聯博美國收益AA美元」之基金，贖回款項717,995元(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㈠第223、579頁)。該筆款項於110年2月9日存入Ａ０５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後，Ａ０５自110年2月9日至110年3月6日之不到一個月期間，陸續提領共計730,000元(見鈞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㈠第573頁、575頁)，直至本件基準日時該帳戶僅剩256元。⑵Ａ０５於起訴離婚之前夕，於110年2月9日至110年3月6日期間，每隔數日即從帳戶中提款數萬元，短短不到一個月提領之金額共計高達730,000元，其頻繁提領高額款項之情形明顯不合常情。

②本院之判斷：Ａ０５就起訴前一個月期間內陸續提領73萬元一節並不爭執，固堪認為真。又Ａ０５雖辯稱上開提領之金額係用以支付家庭生活開銷，及返還Ａ０３109年3月離家後Ａ０５向父母周轉之費用云云；但時而辯稱：大部分繳交孩子學費、補習費（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438頁）；後又改稱係父母協助接送費用之油錢、車子維修費用云云。然Ａ０５提領款項之期間Ａ０３仍有給付扶養費，業據Ａ０３提出匯款紀錄影本數紙為證（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273-286頁)；且學費、補習費、生活費、貼補油錢、車輛維修費用等費用均係陸續支出，殊難想像，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期間內須支付上開費用高達73萬元。故本院認定Ａ０５就該等款項之用途未能明確舉證以實其說，參酌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2561號裁判之見解，應認Ａ０５係為減少Ａ０３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自應將該等款項追加計入Ａ０５之婚後財產存款金額中，視為Ａ０５現存之婚後財產。

㈡Ａ０５可否依民法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均分配剩餘財產顯失公平者，請求法院法院得調整或免除Ａ０３之分配額？　

①Ａ０５主張：⑴按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均分配剩餘財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其立法意旨，在使夫妻雙方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累積之資產，於婚姻關係滅而雙方無法協議財產之分配時，由雙方平均取得，以達男女平權、男女平等之原則。惟夫妻一方對於婚姻共同生活並無貢獻或協力，欠缺參與分配剩餘財產之正當基礎時，不能使之坐享其成，獲得非分之利益。此際如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法院得調整其分配額或不予分配，以期公允。是法院為前項裁判時，猶應斟酌夫妻婚姻生活情形，雙方於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協力、財產取得及經濟能力等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判決意旨參照)。⑵Ａ０３自105年罹患癲癇後，性格丕變、情續失控，上課屢生脫序行為，且於109年3月22日時，確有對Ａ０５施以暴力，並強行奪取家用存摺等物，造成Ａ０５兩上肢挫傷，此有洪宗鄰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可稽(反被證十)。⑶又Ａ０５之資產附表三編號6、7、8、10、13，責任準備金共計916,909元，但被保險人係Ａ０３、Ａ０１、Ａ０２等三人，Ａ０５實際無法取得該部分之資產，從而，懇請鈞院將上開事實列入「調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

②Ａ０３主張：就Ａ０５主張Ａ０３對其有家庭暴力行為，Ａ０３嚴正否認！Ａ０３未曾對Ａ０５或兩名子女為任何家庭暴力行為，Ａ０５所提出之反被證十診斷證明書為114年2月26日所開立，距離就診日109年3月24日已將近五年。若Ａ０５真有遭到Ａ０３家暴，為何未於第一時間驗傷，而係將近五年始要求醫院開立診斷證明書？再觀醫生囑言記載「自述家暴引起」，可知為Ａ０５之自述而非醫師之判斷，實無從證明Ａ０５有遭Ａ０３為家庭暴力行為之事實。事實上，Ａ０３罹患癲癇疾病後，在家中遭Ａ０５孤立並為經濟控制，且Ａ０３於109年3月23日欲取回存摺印章時，竟遭Ａ０５拉扯衣物阻擋去路，過程中Ａ０３之上衣遭扯破、項鍊遭扯斷(見被證四、詳見110年9月11日家事答辯暨反訴狀所述），可證明實情為Ａ０５對Ａ０３施以家庭暴力行為甚明。又系爭保單之要保人既為Ａ０５，基準日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依法本應列入Ａ０５之婚後財產計算。

③本院之判斷：經查，兩造均為老師，婚後原本相處和睦，此有Ａ０３提出之出遊照片可證，惟自105年2月間Ａ０３癲癇病發迄109年3月底兩造分居前，長達四年期間，雖兩造已盡力守護家庭，然彼此未能體會對方之不易與辛苦，遂時有衝突，Ａ０５在體力上承擔許多家中大大小小事務、心理上亦承受許多痛苦與壓力，Ａ０３則因癲癇病而導致心理障礙、情緒困擾，雖與家人同住，但卻常因被同住家人另眼看待，而導致內心日益孤獨，然而兩造之衝突、不睦，顯然難以僅歸咎於一方。又兩造當時處境實難已再同財共居，故Ａ０３於109年3月23日要取回個人所有之存摺、印章之際，經Ａ０５發現，兩造遂發生拉扯，Ａ０３當時所穿上衣確實被扯破，此有Ａ０３提出之被證4照片兩張可證；而Ａ０５於該次衝突翌日即於109年3月24日亦至洪宗鄰醫院門診治療一次，診斷為：「兩上肢挫傷」（反被證十，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455頁）。本院認兩造於當時已然即將分居，Ａ０３取回個人存摺、印章，實屬適情、合理，Ａ０５上前阻止，兩造並因此發生拉扯，難認可歸責於Ａ０３，亦難以此認定兩造行為動機是出於對對方實施家庭暴力行為，故本院認該次衝突，係屬偶發性衝突。又依Ａ０３所提出被證2兩造Line訊息截圖及Ａ０５亦不否認，自107年4月間期起，Ａ０３每月生活費1,000元，扣除午餐費800元，每月零用金僅200元，Ａ０３若想添購其他物品或花費則需另行向Ａ０５請示，是否可以添購，從而本院認定Ａ０３雖然受癲癇病所苦，但其仍盡可能努力生活、工作，以保全有其教職，儘管其職業係受人尊敬之老師、且年薪高達百餘萬元，但卻願意配合Ａ０５之要求，每月僅領取1000元之生活費，扣除午餐費800元，每月可自行靈活運用之零用金竟僅200元（按過低之零用金，已不單純只是金錢、財物的問題，而是使人不被信任、尊重的感覺，零用金太少可能會讓人感覺缺乏「尊嚴」，尤其是與同儕相比感到失落，或無法購買想買的物品，進而產生自卑感。）。故本院認定兩造婚後財產增加，雖可歸功於Ａ０５善於持家，並負責掌管家中事務，但Ａ０３的順從、配合及自我節省度日，實亦功不可沒。又保險責任準備金實質上屬於要保人的財產權益，其繳保費所累積的現金價值，要保人可以依照保險法的規定，向保險公司請求返還、墊繳保費、辦理保單借款或終止契約等，將其轉化為金錢給付，Ａ０５既為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則系爭保險準備金即應列為Ａ０５之積極財產。綜上所述，Ａ０５以上開各節請求本院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難認有據，本院自無須依上開規定調整或免除其分配。

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第1030條之4分別定有明文。綜上所述，Ａ０３婚後增加詳如附表一所示之積極財產及附表二所示之消極財產，故Ａ０３婚後增加之財產共計2,366,951元(計算式：3,712,529元-1,345,578元=2,366,951元)；Ａ０５婚後增加之積極財產共計6,080,712元（詳如附表三所示），Ａ０５婚後消極財產為0元。Ａ０３婚姻關係存續中增加之婚後財產為2,366,951元，Ａ０５於婚姻存續期間增加之婚後財產為6,080,712元，Ａ０３請求分配其中差額二分之一即1,856,881元【計算式：6,080,712 元-2,366,951元=3,713,761元（兩造之差額）。3,713,761元÷2=1,856,881元（差額之二分之一）】，元以下四捨五入)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不能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6項、第7項所示。

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Ａ０３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至Ａ０３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8項、第9項所示。

肆、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審究之必要，併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第104條第3項、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王美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林子惠

附件：

壹、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未滿16歲前：　　

一、Ａ０３自彰化縣政府指定之執行監督會面交往（即陪同會面交往）單位社工擇定開始執行之日起，得於每月進行1次，每次2小時(由執行單位評估)，以專業人員協助方式(即陪同會面交往)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進行會面交往；其時間、地點，由彰化縣政府社會處指定的陪同會面交往社工聯繫後擇定；會面交往進行方式，由社工安排，亦可安排球類或體育活動，也可安排聚餐（Ａ０３自行負擔與未成年子女之聚餐費用）。

二、前述會面交往方式及相關事宜得由執行單位視實際執行狀況

　　作適當彈性調整。

三、兩造不得無故拒絕執行單位排定的會面交往時間，Ａ０５應親自或委託其所指定之人依執行單位指示，準時帶同未成年子女至指定地點，並依執行單位指示協助會面交往。

四、執行單位得於執行會面交往前、後進行相關親職關係輔導。

五、兩造均須服從執行單位為維護秩序所為的相關處置，並遵守

　　與執行單位簽立的切結書中相關注意事項記載，不得有責備

　　、威脅、不適當的言行，或操縱程序（如利用耳語恫嚇、刺

　　探）等行為。會面為顧及安全，除兩造外，其餘陪同家屬需

　　經申請，並經執行單位評估同意後，始得陪同進入會面場所

　　。

六、兩造應尊重執行單位對於會面交往事項的專業意見，如執行

　　單位評估未成年子女身心狀況或探視方行為有不適宜之情形，得隨時取消或終止會面交往。

七、於監督會面交往結束前，執行單位得協助兩造協商後續的會

　　面交往時間及方式。

八、聯絡方式：彰化縣政府社會處保護服務科社工電話00-00000

　　00。　　　　　　　　　　　　　　　　　　　　　　　　

貳、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滿16歲以後：　　　　　　　　　　　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是否及如何（期間、方式等）與Ａ０３面交往，兩造應尊重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之意願。

　　

　　　　　　　　

附表一、Ａ０３之婚後積極財產：

編號 財產 項目 財產名稱 價額／金額（新臺幣：元） 證明方法及說明 1 存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後龍郵局，局號為0000000、帳號為0000000之郵政儲金帳戶 4,114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303頁 2 存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民權路郵局，局號為0000000、帳號為0000000之郵政儲金帳戶 4,790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343頁 3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為00000000000000之帳戶 15,514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444頁 4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 1,799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393頁 5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通宵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 2,336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395、481頁 6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彰化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0之帳戶 304,148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511頁 7 保險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人壽歲歲長泰還本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5,013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83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30,409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35,422元。差額為:5,013元（計算式：35,422-30,409=5,013）。 8 保險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人壽長樂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269,327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83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6,722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286,099元。差額為:269,327元（計算式：286,099-16,722=269,327）。 9 保險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美滿人生312，保單號碼0000000000） 76,814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8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38,616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15,430元。差額為:76,814元（計算式：115,430-38,616=76,814）。  10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新潮流終身壽險還本型，保單號碼A9PNA00670） 95,933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95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40,377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36,310元。差額為:95,933元（計算式：136,310-40,377=95,933）。 11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長福終身壽險（分期繳型），保單號碼AIPN203970） 148,478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95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0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48,478元。差額為: 　148,478元（計算式：148,478-0=148,478）。 12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新長安終身壽險，保單號碼AJMN260540） 256,974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95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20,969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277,943元。差額為: 　256,974元（計算式：277,943-20,969=256,974）。 13 保險 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鴻福還本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400,757 1、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㈠第197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 411,864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 　值準備金812,621元。差額為:400,757（計算式：812,621-411,864=400,757）。 14 股票 0050元大台灣50（股數140股） 19,768 1、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㈠第213頁 2、說明： (1)基準日110年4月26日0050元大台灣50股價收盤價為141.2元（反原證二）。 (2)股價計算式：141.2元ｘ140股=19,768元。 15 股票 0056元大高股息（股數15000） 539,850 1、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㈡112年8月11日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函文。 2、說明： (1)基準日110年4月26日0056元大高股息收盤價為35.99元（反原證四）。 (2)股價計算式：35.99元ｘ15,000股=539,850元。 16 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全球債券美元F（MDIS） 1,566,914 1、見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㈡1114年5月7日玉山銀行信託部函文。 2、計算式：173,038=+1,393,876=1,566,914 總計 3,712,529元    

 

附表二、Ａ０３之婚後消極財產：

Ａ０３於110年4月26日基準時，尚有玉山銀行信用貸款，結欠餘額為新臺幣（下同）1,345,578元（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第185、243頁）。

 

附表三、Ａ０５之婚後積極財產：

編號 財產 項目 財產名稱 價額／金額（新臺幣：元） 證明方法及說明 1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 256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05、545、577頁 2 存款 （追加） 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 730,000 1、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17、218頁。 2、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之規定，將前開金額追加計算，視為反請求被告現存之婚後財產。 3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通宵分行帳號為000000000000之帳戶 1,407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05、541、543頁 4 存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嘉義文化路郵局，局號為0000000、帳號為0000000之郵政儲金帳戶 81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37、239、519頁 5 存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府前郵局，局號為0000000、帳號為0000000之郵政儲金帳戶 3,838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37、247、519頁 6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永保安康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88,183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93頁 7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加倍平安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75,327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93頁 8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長期看護終身保險，保單號碼ABTB153580) 202,322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93頁 9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長期看護終身保險，保單號碼ABTB156680) 269,254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93頁 10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新長安終身壽險，保單號碼ACLB096400) 250,024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93頁 11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新防癌終身壽險，保單號碼AGN0000000) 144,947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7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25,562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70,509元。差額為:　144,947元（計算式：170,509-25,562=144,947）。 12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長福終身壽險 (分期繳型)，保單號碼AIPN236400) 121,899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7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0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21,899元。差額為:　121,899元（計算式：121,899-0=121,899）。 13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長福終身壽險 (分期繳型)，保單號碼AIUB325940) 301,053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93頁 14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安佳增值終身還本壽險，保單號碼ARM0000000) 257,909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7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68,403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426,312元。差額為:　257,909元（計算式：426,312-168,403=257,909）。 15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安佳增值終身還本壽險，保單號碼ARM0000000) 345,846 1、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179頁 2、說明：結婚日91年3月17日保單價值準備金197,584元。基準日110年4月26日保單價值準備金543,430元。差額為: 　345,846元（計算式：543,430-197,584=345,846）。 16 基金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帳戶（富坦投資全球債美配） 3,185,932 見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39號卷一第233、、588頁；鈞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一第201頁 17 動產 車牌號碼為「33389-NF」(廠牌：福特六和)之汽車 78,000 1、兩造同意以78,000元計算。 2、112年7月18日言詞辯論筆錄第2頁（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二）。 18 基金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託財產富蘭克林坦伯頓成長基金（再投資）（美元） 24,434 見本院111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卷二第291、295頁 總計 6,080,712    

 

　　　　　　　　　　　　　　　　



